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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們的教區為回應梵二的呼籲，先後成立了兩個延續

培育委員會：一個為聖職人員，另一個為教友。這兩個委員

會的成員定期開會，審視時代徵兆，檢討目前神職人員或教

友的需要，策劃相關的進修講座及聚會。事實上，早在四十

年前，當我在聖神修院擔任神學主任時，已受命負責聖職人

員延續培育委員會，且每年一月初便安排數天舉行司鐸學習

營，有超過百名神父參加。這既可幫助神父延續培育，亦可

促進神父間的弟兄清誼。

去年，聖職人員延續培育委員會邀請了一位聖言會神

父貝文斯 (Fr. Stephen Bevans, SYD) • 於六月二日（星期

六）上午，為教區神父、會士、執事、修士主講教宗「信德

年」的宗座手諭《信德之門》的內容。

貝神父是美國芝加哥天主教聯合神學院「使命與文化 J

的神學教授。他在講座中特別指出， 「信德」的內容，應從

三方面去界定，即：思想條文，心靈情感，生活行為。三方

面互相連結；除非三方面都包含在內，否則不算是有實質內

涵的「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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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貝神父的講話很有道理，且切合時宜，不但適

用於神職人員，也適用於一切教友。教區要求預備領冼者要

慕道一年半，但是教友在領洗後，仍當繼續接受培育。除了

參加堂區或教區的善會或團體，以促進彼此間的支持和學習

外，也鼓勵他們多看靈修、教理和神學書籍，或參加有關課

程。

我們的教區獲得天主福佑，也十分多謝大家上下一心

努力福傳，以致近年來，教區每年復活節前夕約有三千五百

成年人領受洗禮。但他們和我們還要繼續接受培育。聖神修

院神哲學院（下稱學院）在新的學年開辦兩個全新課程

神學證書課程與神學普及課程，期望能為教區的平信徒提供

更多適切的信仰培育機會。為了配合新課程的開辦，學院

與公教真理學會合作，出版一系列教材叢書。我覺得這不但

切合時宜，且屬必須。因此，我作為教區主教，鄭重推薦道

套教材，也祈求上主百倍答謝提供這套教材的作者及工作人

員，並使所有讀者能藉此加深評識信仰，熱愛信仰，亦能在

生活言行上見証信仰和傳揚福音。

十湯漢樞機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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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普及神學教材系列」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為推動神

學普及化的嘗試。這套教材的面世，是為了配合本學院所

開辦的神學證書課程，同時也是為推廣神學本地化的一個努

力。

因此，整套教材有兩個重要的元素：首先，它是一套

系統的寫作，為渴望進一步明瞭天主教信仰的人，提供一個

理性的基礎。其次，它的設計是以「自學」模式為主，所以

內容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能從閲讀中學到相關的知識，從

而深化信仰，親近天主。

基於以上的元素，這一系列的教材在編輯上均有幾個

相同的特色：

1. 在內容上，整套教材包括了教義、聖經、禮儀、倫

理及其他相關的科目。讀者既可專就其中一個範疇，由淺入

深，逐步學習，也可以綜合其他的範疇，以達觸類旁通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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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設計上，每一部書共分為十個單元部分，將學習

的內容以提綱挈領形式編寫，力求讓讀者可以循序漸進地認

識相關課題。

3. 在編排上，每一個單元的開端部分均列出學習目標

及重點；在內容中提供思考問題，有助讀者反省學習內容；

在結尾部分則提供參考書目，讓讀者更容易尋找到延伸閲讀

的資料。

這個系列的教材帶有自學的色彩，讀者可以單純閲讀

道些教材，學習相關科目的知識。如果希望在學習的過程中

有所交流，甚至測試自己學習的成果，教材可配合本學院的

神學普及課程的授課和神學證書課程的輔助資料，達到更佳

的學習的效果。

教材得以順利出版，實有賴學院的教授鼎力支持，並

且獲得教會內不同的團體的相助，特別感謝在繼輯、校對、

排版上作出貢獻和努力的弟兄姊妹，及為綱寫自學教材提供

了寶貴意見的曾婉媚博士和劉煒堅博士。

以中文寫作而有系統的神學教材，並不多見。我們希

望這套教材不僅有助天主教教友提昇自己對信仰的認識和理

解，也希望拋磚引玉，在未來的日子裡，看到更多質素卓越

的中文神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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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單元一

導言

L 緒言

道本書名為《教友牧職》 (Lay Ministry) '也有人認

為應該採用「教友職務」一詞。在下文裡，會就逍名稱加以

説明。從道個課題的中文名稱仍未有一致的意見可以看到，

「教友牧誠」確是一個仍然非常新鮮、有待發展的神學課

題。

有關「教友牧職」的討論，大約在梵蒂罔第二屆大公會

議前後，方才出現，而這課題所涉及的層面又非常廣泛，既

是教會學這類神學上的概念問題，又是具體堂區運作的實際

問題，可説由概念到操作，全都關涉，所以在過去的五、六

十年，有關教友牧職的討論相當蓬勃，而不同的觀點迸出不

少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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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裡，為讓讀者更明白教友在教會內的位置，會

從歷史與神學兩個進路，介紹教友牧職是指向甚麼，而這為

今天的教友，有何寶義。

因此，在簡單説明「教友牧職」的含意及研習方法後，

就會進入歷史的探索，從聖經入手，看看教會內發展的牧民

工作，也就是「牧職」的含意，以及其具體做法的演變，從

中歸納出今天對牧職的理解，進一步反思「教友牧職」在今

天教會裡的意義。

在傳統的神學課題裡， 「教友牧職」並不存在；到了

今天，即使各個學科或多或少也觸及這範疇，但都未必太重

視。甚至在教友的群體裡，渲課題也不是很受關注。但是，

為每一位教友來説，這卻是一個重要的起步點。如果成為基

督徒，就是跟隨基督，那麼這跟隨必然有其獨特的、屬於每

個基督徒本身的使命，而學習「教友牧職」的重點，是透過

探討過去的教友如何在教會內服務，如何為團體付出一切，

來啟發今天的教友，從而找到自己實踐信仰使命的途徑和方

式，在教友團體中服務。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稱教友在教會內服務為「教友牧職」的原因：

• 扼要説明研習「教友牧職」的方法；

• 指出現代社會實況與教友牧職的關係。



5 
一
一
＿
＿
－
－
－
－
－
－
－言導. 元

• 

1 導論

在這單元裡，我們首先要解説的，是課題的名稱，即説

明「教友牧職」為何採用牧職一詞。這在討論中也有不同的

意見，讀者也可以一併參考。

在解説課題的名稱後，在進入正文前，會先説明整本書

在處理這課題時所採用的方法。這方法與過去大部分教義課

題有其相似之處，即先由歷史入手，但不同之處，就是「教

友牧職」更重視當下的處境。

最後，這單元也會説明今天「教友牧職」為何興起。此

背景解説，亦有助後來理解「教友牧職」的內涵。

4. 名稱

思考：當你聽到「教友牧職」一詞，會聯想到甚麼？

是否會想到牧民助理？還是執事？又或是非常

務送聖體員？你認為教友是否可以在教會內擔

當職務？

本書名為《教友牧職》，這是由英文 lay ministry 而

來的。如果看教會的文件，也有時會採用「非晉秩職務」

(non-ordained ministry) 一詞。無論是哪一個説法，意思也

是一致，就是指在教會內一些不需要領受聖秩聖事也能執行

的職務，有別於一些教會裡需要聖職（或稱神職，即主教、

司鐸、執事）才能施行的職務，如舉行感恩祭、修和聖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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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ay ministry 當中的 lay-詞，有譯為「平信徒」

也有譯為「教友」。按梵二的説明： 「這裡所謂的教友，指

的就是在神職人員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所有基督

信徒」 （《教會憲章》 31) 。因此讀者要留意，在道裡「教

友」並不包括在修會度獻身生活的修女及修士，雖然他們的

身分同樣屬於「非晉秩」的。有關修道人的介紹，可以參閲

本教材系列《教會學（二）》的單元十。不過，羆論採用

「平信徒」還是「教友」 ，都是指領了洗的基督徒，在本書

中的單元十，當談到教會的主體時會再加以發揮。

在神學上，反而是 ministry-詞翻譯為「牧職」 ，引來

的爭論較多。在英文裡， lay ministry 中的 ministry 具有宗教

的意思，而非指一般的職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中

文裡， 「職務」一詞卻沒有抨別的宗教意思，即使加上「教

友」 ，也不一定代表道是一種屬信仰性質或牧民效果的服

務。正因如此，把這類職務稱為「教友牧職」 ，有助清楚指

出這些服務與教會團體有關。

在這裡，有人質疑教友在教會內的服務，能否稱為「牧

職」 ，因為在用語上， 「牧者」是專指領受了聖秩職務的

人，也就是主教、神父、執事，加上「職」一詞也可以是職位

的簡稱，例如神職、聖職。因此，有人誤以為， 「牧職」就等

同於「牧者」 ，是指聖職人員，但其實牧職中的「職」 ，是

指職務，而非職位。然而，縱使「牧職」是指職務，也有人

評為，這是指牧者牧養教友的工作，只有聖職才能擔當：不

過，《神學辭典》對「牧靈職務」 (Pastoral Ministry) 的解

説中指出， 「顛論經過聖職聖事（受祝聖）或不經過聖職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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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未受祝聖）」 ，都可以接受這職務。因此， 「牧職」一

詞裡的牧，是形容職務本身，即這些職務與牧養教友有關，

而不是指由聖職作為牧者的身分所擔當的職務。從道角度來

看，教友可以在其教會的生活中，參與教會內一些與牧養

教友有關的事務，以分擔聖職的工作，所以稱為「教友牧

職」 ，也是恰當的表達。

如果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部分人士對「教友牧職」道名

字感到遲疑，原因主要在於道名字有可能模糊了非聖秩與聖

秩的職務。因此，有人主張，為免混淆，使用「教友職務」

就更加好了。這説法表面上有其依據，不過，讀者繼績學習

本書的內容，應當會明白選擇「教友牧職」的原因，正在於

聖秩與非聖秩兩種職務之間，並不是對立的，不以非此即彼

的角度來理解，反而更能表達兩者不同的使命實是來自同一

的根源 基督，都是基督徒的職務。所以把教友的職務稱

為「牧職」 ，能更清晰地理解教友在教會內的角色，發揮其

特有的作用，亦無損聖秩職務的獨特性。

舉例來説，在一個只有一位神父打理的堂區裡，他要照

顧每位教友在信仰生活上的各種需要，除了主持感恩祭和施

行其他聖事外，還需要投入大量心思、時間和熱情，神父一

人實在難以兼顧。一些日常的牧民活動，如禮儀小組、祈禱

和靈修活動、善會及信仰小團體的聚會、聖經研習班等等，

其實都可由教友來參與部分的領導工作。在這情況下，如果

我們強調有些職務是「牧職」 ，有些職務才是教友的職務，

是否反而會引起不必要的困擾，似乎這些教友，已經僭越本

分。但是，當我們從牧民的角度來看，這些教友只是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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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牧養教友，當中並沒有代替神父的意思，只是互補和輔

助的性質，即使這確是牧養的工作。

以上是就「教友牧職」一詞的小小討論，由此也可以讓

讀者感受到這課題的嶄新，甚至連名字應該如何，還在討論當

中，就可見一斑。事實上，在下文裡，有關「教友牧職」 ，由

於行文上的方便，我們也會稱之為教友的職務，所以有關用詞

的討論，更多是想讀者反思這種「職務」的涵意，而不是要

強行區分。

在下一節裡，讓我們看看這課題的研習方法，準備好學

習及思考教友牧職。

5. 研習方法

思考：一般來說，有關教義的課題，研習的進路都是

由 r 方法論」入手，再作歷史發展的審視，然

後綜合現代的教會訓導，再結合現代處境和神

學解說，作為整個學習的流程。對於這個學習

方法，你有何意見？

讀者如研習過本教材系列的其他書本，大概也能掌握神

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先從聖經入手，回到啟示真理的根

源，再細察歷史發展的過程，教會如何實踐啟示真理，而不

同的實踐方法，正好讓真理的面貌更加清晰明顯，而站在現

代的我們，要以這種回顧的方法，更好地反省和把握啟示真

理的內涵，然後嘗試思考應該如何在此時此地，用更好的方

法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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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為教友牧職來説，此時此地的重要性，比其他

的神學課題更加重要。舉例來説，為教會學來説，如何理解

教會，歷代有不同的觀點，而綜合反省各方的觀點後，今天

採用甚麼表達方法，更切合現代社會，都只是一個方向。為

個別教友來説，他們都可以採取一種自己覺得合適的理解方

法。這裡想説的是，許多神學課題都屬於認知的問題，透

過瞭解，教友能夠詔識更多，但當中的判斷與抉擇，較個人

化。一殷來説，符合現代處境的理解，應該是較合適生於此

時此地的教友，但教友自身不詔為如此，問題也不算太大。

例如有關教會圖像的理解，一般認為天主子民較切合現代社

會，但是有教友認為基督奧體的圖像更合適，從認知角度來

看，問題不大。

但是，在教友牧職上，知識層面的訒知，最後是要具體

地落實於生活中，在此時此地把這份職務實踐，為團體帶來

貢獻。故此，教友牧職透過探討聖經及歷史發展，得出一個

切合現代的教友牧職方向後，有關的研習並未完結，甚至可

以説才是開始，因為這個方向必須在實踐裡，才有其真實的

音義。舉例來説，如果反省過去的一切後，得出的方向，是

教友牧職的核心是傳播福音，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在此

時此地，如何傳播福音？道就不再是抽象的理論可以回答的

問題，而是要回到真實的處境，方能找到答案。如果身處的

地區，大多數人仍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也許一般理解的傳

播福音，仍然合適；如果是以信奉其他宗教為主的地區呢？

如果是大部分人都信仰天主教的地區？不同的處境，可以有

不同的答案，所以在找到方向後，下一步就需要實踐，而從

中得到經驗，也視為反省的一部分，從而進一步完善教友牧

職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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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實踐中印證教友牧職的真實意義，並找到一個

此時此地的答案後，道答案又可以回到聖經、聖傳和教會訓

導中，看看是否符合啟示真理的意義，並且再一次進行整個

反思的過程。

故此，有關教友牧職的反省，並不是靜態的過程，反而

是動態的，並且在教會團體裡，一直有活力地發揮發展。

6. 為甚麼要討論教友牧職？

芷－

思考：教會內是否必須有教友擔當的服務？教友在教

會內，有沒有自己的職務？可否一切事務，都

交由聖統制內的成員來擔任呢？

教友牧職是近年教會所關注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

而到了今天，要點算教友牧職，可説是種類繁多，例如：主

日學導師、讀經員、非常務送聖體員、輔祭、聖詠團、傳道

員、慕道團導師、醫院牧靈人員、探監者、學校牧民工作

者、各類教區工作委員會的委員等。

這裡面對的問題其實是：甚麼才是職務？也許有人認

為，以上所提及的，有些並不能視之為教會的職務，因為只

有與聖事、禮儀相關的，才是職務。但是，初期教會最先及

自然出現的職務，除了是為「聖言」及「聖體」服務外，也

同時在團體中彼此服務，下兩個單元解説新約教會裡的職務

時，就會提及。當中，禮儀性的職務主要是服務聖言及聖

體，天主教非常重視道兩方面。不過，當教友在生活上也團

結一起後，服務也逐漸伸延到團體／社區，例如探訪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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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監等的關社（牧民性）的服務。囚此，隨著社會時代的演

變，不同的需要便相應出現，按著這些趨勢，職務的概念也

越來越廣闊。

因此，牧職涵蓋的層面是多而豐富的· 並非只視與禮儀

有關的服務，才是牧職。而且這些在禮儀以外的牧職，同時

也不是始於今天才出現，反而有其深厚的歷史傳統。不過，

無可否認，到了今天，教友牧職成為一個備受注目的課題，

原因在於我們身處於一個牧職爆炸的時代。

7. 牧職爆炸的時代

煊是神學家提出的説法，詔為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議後，我們的教會進入「爆炸的時代」 ，當中也包括牧職

(explosion of ministry) 。梵二精神革新教會的思想，影響

深遠；既革新了主教、司鐸和會士的生活，教會的自我批

判，也產生結構上的更新，為教會重新定位，所以《教會憲

章》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是如此重要，定下教

會在現代世界的角色。

與此同時，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動盪的時

代，世界發生不少重要的事件，全方位地衝擊教會，而教會

面對這些急促的改變，自然要適應時勢來自我更新，福續傳

揚福音。進一步研習教友牧職，訝識牧職爆炸的原因，有助

我們溯本清源，更好地理解教友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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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梵二的影響

教友牧職在梵二後冒起，當中梵二的影響很大，其中有

以下三個主要原因。

(1) 新牧職的出現：自梵二以後，教會開始接受由一

般教友來擔任教會內的一些職務，瑄為天主教來説，是一個

巨大的轉變。在梵二以前，教會內幾乎所有的職務，都由聖

統制內的成員擔任。選種改變，固然是由於梵二以後教會觀

的革新，但另一個因素亦不能忽視，就是大量新牧民職務的

出現。以香港為例，在六、七十年代以後，天主教參與香港

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教會內不同的機構相繼成立，各類型的

牧職亦開始出現，如堂區的慕道班導師，過去往往由神父來

擔任，後來就由修女接手，今天更多是由教友負責；醫院牧

靈的工作，也是因為社會發展而出現，很多都是由教友來擔

當。教育工作方面，由於學校大量的興起，負責教育上的牧

養二作，再不能只依靠神職人員。總括而言，由於社會的發

展，牧職大量增加，教友參與的機會自然就多了。

(2) 神職的缺乏：以上一點的敍述，其實應該配合道

一點才算圓滿。其實在梵二以前，教會因應社會的進步，

已出現了不同的新牧職工作，而在梵二以前，這些新冒起的

牧職，主要也是由神職來擔任，或是由修士及修女協助。在

梵二以後，固然是思想上的革新，令教友能夠擔任部分的牧

職，另一個因素，卻是司鐸的缺乏。這是一個實在，也是消

極的原因，促使教友牧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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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早在梵二時已經開始浮現，而到了今天，已成為

一個全球教會的問題。實況就是教會因社會發展而產生更多

牧職工作，卻愈來愈少神父可以擔任這些工作，此消彼長，

教友牧職自然成為一個解決方法。以香港為例，今天天主教

學校裡，愈來愈多由教友擔任校長，這在過去是很罕有的做

法；即使是修院裡的神學培育，由教友擔任教席的情況也愈

發普遍，也是由於沒有足夠具相關資格的司鐸所致。

(3) 教會本地化的概念：在梵二以後，教會更關注的

是地方教會如何在自己的文化裡生根，而不再是以普世教會

的標準，來統一所有地方教會的做法。在這情況下，教會與

本土有更緊密的關係，自然會發展出很多與當地人生活有密

切關係的工作，這包括民生、文化、生活等發展方向，舉例

來説，在香港，部分堂區在公開考試期間，開放一些地方

供考生溫習之用，這也屬於民生的發展。另一個很明顯的例

子，就是喪禮。當教會與本土連結，在殯葬上必然會有調整

適應，而且在禮儀以外，還有很多其他與當地習俗有關的部

分，由此就衍生很多牧民的工作。在香港，近年不少堂區都

成立「善別小組」 ，正是針對這些情況而出現的。

此外，在教友的信仰培育上，也需要神學本地化的配

合。教友在領洗之後，仍需要持纘的培育，而培育的資源，

包括培育工作者、閲讀的資料等等，如果已發展至一定程度

的本地化，在信仰培育上才能開花結果。試想想，如果在信

仰培育上只有外文的書籍，只由不熟悉本土文化的外籍傳教

士參與，培育工作只會事倍功半，難有大的成效。因此，當

教會強調本地化，卻缺乏本地的神職時，那些本地化的信仰

培育工作，自然會衍生大量的教友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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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的社會局面

牧職爆炸增長的另一個原因，與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

隨著社會發展，人民的知識相應提高，對信仰的思考與期

盼也跟以往不同。在過去培育慕道者的工作上，只需講解要

理和教條便可，但當人民的知識水平提升，慕道者對信仰的

期盼也不同，他們往往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觸動自己的心

靈，才尋找信仰。因此，他們會在尋找的過程裡，產生不

少的疑問，當中涉及如何理解生活、人的價值等各方面的問

題。基於信仰要與他們的生活整合，教會必須能夠回應生活

的各方面的問題。

由此可見，要迎合現代人生活和牧民的需要，牧民職務

已不單只是探訪家庭和教道理，更要懂得聆聽，關心社會的

現況，福音才可以進入人心，因為信仰是回應人心，以基督

的教導去回應社會不斷變更的問題，因此需要多元化的職務

來配合社會的要求也確實是刻不容緩的。

如果説以上所談的新局面，是關乎新教友，那麼，即使

是已經領洗多年的舊教友，同樣有新的需要，因為不少教友

自己領洗時所接受的培育都很簡單，如以香港為例，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領洗的教友，可能是所謂的「麵粉教友」 ，即

他們因教會在經濟上的支援而感到信仰的善意，因此領洗。

即使受到培育，多是有關十誡、聖教四規等條文式的學習，

只要做到這些要求，就是好教友了。

在過去，這樣基本的信仰培育已經足夠，教友也可以安

心做好本分，當一個好教友。但是，隨時代的發展，道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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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的信仰未必能夠滿足教友自己內心的需要，因為社會的

複雜性，令他們也不得不面對改變。舉例來説，在過去，大

部分人都是很規律地生活，主日參與彌撒是很自然的事，但

是到了今天，輪班的工作，或是要到外地公幹等因素，令部

分教友要面對主日不能參與彌撒的困難或限制，究竟怎樣做

才是恰當呢？又如今天離婚的情況變得普遍，當面對離婚教

友時，自己的態度該如何？這些都成為教友困惑的原因。正

因為這些新局面帶來的挑戰，教友就要求更多的培育和牧民

關顧，這也是教友牧職爆炸的原因之一。

另外，社會變得複雜，不同的群體需要不同的關注，而

且他們未必會主動來到聖堂，例如社會上愈來愈多在深夜留

連在街上的青少年，他們生活空虛，又或是有家庭問題，要

向他們傳福音，就要在深夜留在街上。故此不同形式的福傳

工作，衍生出不同的牧職，過去由神父單獨負責一切牧職的

形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多元化的要求。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整個世界都逐漸由全才型的領導

或管理模式，轉向以專業、分工為主的組織形式。由於現代

社會的複雜性，各類團體都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來負責不同

的工作，道種模式也影響到今天教會的運作，就是面對教會

團體內不同的事務，不把工作分開，給予不同的人來處理，

就很難把事情做好。以香港為例，今天有關聖堂的維修，再

不可能單在神父領導下，由一兩位教友幫忙，就可以完成，

而是需要有專業知識的人，帶領一個小組，為教堂的維修出

力。這些管理工作，就是牧職趨向專業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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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教友都需要負責教會團體的職務，這又促使教友想

多接受培育，對自己的信仰有更多理解，以便更好地服務教

會，而當他們接受了足夠的培育後，他們又能成為培育者。

在這個良性的循環裡，也令到更多教友具有一定的能力，擔

任牧職工作，從而又發展更多的牧職的可能。

因此，教友牧職有其在教會內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及位

置，並非一種替代品，他們的工作，更能回應世界及社會的

需要。

＆邁向基本的牧職神學

由於內外環境的轉變，基本的牧職神學 (Fundamental

Theology of Ministry) '於梵二後慢慢地發展出來。正如在

本教材系列《神學導論》裡所言，神學就是以理性，有系统

地反思信仰，而牧職神學亦不例外，就是在實際的處境裡，

目睹有關牧職的現況，嘗試就這些現況，作出理性的反省，

並以系統方式表達出來，令更多人能夠明白和掌握牧識的意

義，並且得以採用更適切的方法，投入其中。

不過，道本書專注在教友牧職這課題上，只能簡單地

介紹牧職神學的內涵，作為一個基礎，以助讀者理解教友牧

職。牧職神學的神學根源，可以説是「恩寵學」 (Theology 

of Grace) '因為瞞務是從聖神的恩寵開始，而逍一切都是

源自天主的恩寵。夭主賦予人恩寵，目的是幫助人回應祂的

召叫，因此，人的回應才是恩寵的圓滿。同樣地，牧職也是

如此，職務的建立是始於聖神給予人的恩寵為團體服務，而

人要完全地回應這份恩寵，才能夠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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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以恩寵作為牧職神學的基礎，較偏向個人的層

面，那麼，另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教會學」。牧職神學要

思考的，不僅是個人的恩寵，更是這恩寵如何在教會團體內

實踐，這恩寵是為建設教會團體，傳播福音。信仰是在教會

內萌芽成長的，因此牧職不會脱離團體，它必須在教會內才

能達至成全，而目的也是成全教會團體。

故此，恩寵論及教會學都是牧職神學兩個重要的基石，

讀者要多詔識牧職神學，不能忘記這兩門教義神學。

從學科基礎來説，這兩門學問很重要，而當我們要探訂

牧職的內涵時，就需要探究在歷史和文化中的教會。因為教

會不是脱離世界而存在，相反，教會在世界裡不斷前進，因

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和不同的地域，教會面對不同的處境，

自然就出現過不同的職務。越是清楚知道教會內各種職務的

歷史，便越能從過去找出標準和準則來掌握和解釋。

再者，教會曾以不同的圖像或模式來表達自己在世界裡

的角色，讀者在《教會學》 （一）及（二）中都評識到，而

今天的我們，正是要透過認識教會的圖像或模式，重新為教

會團體定位，如今天不少人以僕人模式來理解教會，那麼，

教友牧職必然有不同的傾向，指向服務為本，謙遜為尚，當

我們能夠判靳適用於今天教會的模式，便有助我們認識自己

的職務取向。

以上談及的，都是屬於回顧的部分，即我們透過歷史，

詔識今天的教會是怎樣，有鑑古知今的意思｀但是牧職神學

更重要的挑戰，就是尋求原則及內容，也就是説，要以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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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來解釋職務的意義和目的。為教友牧職來説，這個尋

找原則及內容的過程，正是要找到教友牧職的意義和目的，

尤其現今職務的多元和蓬勃的發展。要留意的是，當我們由

歷史入手，尋找過去如何實踐教友牧職，有些情況，會指出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欠缺教友牧職的不足之處，但這種強調

教友牧職的重要，目的不是要貶低司鐸的牧職，反而是想指

出，二者在歷史發展的經驗，已經是互補的。

為何我們要回到歷史裡，尋找教友牧職的根源？正正是

要讓今天的教友明白，教友牧職並不是今天的新事物，而是

教會傳統，是因應聖神的帶領與教會發展的需要而自然衍生

的神恩與使命。教友牧職不是一個教友爭取在教會身分的運

動，而是因嗎教會的需要而冒起的一種力量，好使基督的福

音傳至地極。

總括而言，教友牧職其實是要每一個教友更深刻地反思

以下幾條問題：教會為何而存在？教會該用甚麼方法來表達

自我？教會為甚麼這樣表達自我？教會的目標是甚麼？當教

友深刻地反思教會本身的種種，他們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使

命和在教會內要擔負的職務。這是教友牧職的根本，也是這

本書要討論的核心。

以上簡單地説明牧職神學的基本取向，希望有助讀者明

白教友牧職在神學土的定位。至於採用以上的方法來探討教

友牧職，就是以下各個單元的內容，並且會在單元十裡，再

一次談到牧職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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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友牧職與我

以上簡單解説了有關教友牧職的名字與研究方法。在進

入歷史探究以前，這裡會加入一個部分，是其他課題較少採

用的，就是由讀者自身的角度，反思究竟教友牧職為教友自

身有何意義。

為參與堂區事務的教友，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參與的

道些工作，是一些「工作」？或是一份「職務」呢？也許教

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甚麼重要，又或是佷簡單的工作，

例如是幫忙派堂區的通訊。但是，道也值得反思，自己在教

會內所做的事，究竟有甚麼意義。

值得留意的是，在教會內的工作是否有意義，關鍵不在

於世俗對工作的評價，而是有兩個重要的因素，讓教友可以

加以反省。

(1) 這職務在自身上，如何實踐基督徒的身分？

(2) 這職務是否源自團體的需要？透過工作，是否能

夠讓團體成長，讓自己與團體有更密切的關係？

為教友牧職來説，希望讀者在閲讀此書的同時，也在真

實的信仰生活裡，反思自己在這裡學習到的一切。因為，在

教會團體內的任何工作，都與團體有關，擔當這些工作的教

友很容易形成一種慣性，覺得自己就是在做教友牧職。這裡

正想指出，是否教友牧職，並不能單純看工作的內容，而是

要思考以上提及的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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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説，擔任小團體的領導時，這份工作是否能讓自

己實踐基督徒的身分？簡單來説，自己是否如同耶鯀一樣，

真心地關顧自己的羊呢？是否努力為團體建立一份共融的關

係？又能否讓整個團體成長起來？

也許讀者對於以上的問題，未能完全掌握其中的重點，

這不要緊，因為在下文中，當讀者進一步理解教友牧職是甚

麼時，自然會有更多的反省。如能把這些反省帶到自己的教

會生活，讓自己在教會內有真正的職務，這本書就切實地發

揮它的作用了。

10. 摘要

(1) 教友牧職是在近數十年才興起的神學課題，可說是由梵二
才開始正式出現的。對於 r 教友牧職」這名字，教友是指

神職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基督徒，而牧職指一

些教會內的職務。有人認為採用 r 牧職」一詞，會把教友

與神職的身分混淆，但牧職是指向服務本身的性質，而非

服務者的身分。

(2) 研究教友牧職的方法，如同其他教義般，先從其歷史發展

入手，特別是初期教會的做法，觀其發展，並以歷代的教

會訓導作綜合分析，再看現代的觀黠。不過，教友牧職也

涉及今天教會的實況，所以要理論與實踐並重，為探討教

友牧職才有真實意義。

(3) 在過去，職務側重於禮儀及聖事，但這觀念已經不同，因

此有指今天是牧職爆炸的時代。這種爆炸的情況，首先是

梵二的影響，因梵二的開放性，促使很多新牧職的出現，

而同時司鐸的缺乏，令到教友有更多機會擔當教會內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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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再者，梵二以後強調本地化教會的概念，不同地方有

不同需要，最理想是由當地人處理，這自然也紛予教友更

多參與的機會。

(4) 另一方面是新的社會局面，面對社會發展，人民的知識提

高，對信仰的思考與期盼也不同，無論是新教友還是老教

友，都要求信仰上的明瞭及與生活的關係，大量培育的工

作需要教友分擔。再者，社會變得複雜，福傳工作多變，

不是單由神父或修道人可以處理，也是教友牧職興起的原

因。

(5) 正因為教友牧職的興起，因此需要提出基本的牧職神學，

這是一門以恩寵學及教會學為基礎的神學，再探討教友牧

職在歷史中的發展，透過回顧而建立今天教友牧職的基準

及將來的發展。

(6) 教友牧職是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研習，讀者在學習之餘，更

需要反省自己在教會內的使命及職務，透過認知而進入實

踐，再由實踐回到學習上，二者不斷在互動中趨向圄滿。

1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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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基督徒職務的根源及特質

L 緒言

在導言以後，這單元開始探究教友牧職的內涵，而要

明白基督徒職務的意義，就不得不回到它的根源，就是耶酥

基督，他就是教會內一切職務的開端，今天我們談的所有職

務，都是源自他的。

當我們説基督徒職務由耶穌而來，這包括兩個層次。首

先，是耶穌以言以行，樹立了典範，也就是説，他的一生就

是一個表達，因此我們可以從他身上，明白甚麼是基督徒職

務；另一方面，就是他建立教會，也是間接建立了教會內的

不同職務。在這單元裡，我們主要探究第一點，而在下一個

單元，會探討第二點。丙此，本單元與下一個單元的關係很

密切，二者是在同一個根源的不同層面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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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單元裡，涉及耶酥基督的言行，自然會談到福音與

書信，同時也有基督學的幅度，如讀者對褔音及基督學有一

定的認識，會更容易掌握內容。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説明第一層的職務如何成為牧職的根源；

• 説明第二層的職務如何作為基督徒牧職的基礎；

• 説明第三層的職務的特質：

• 指出三層職務的關係。

1 導論

由於教友牧職的蓬勃發展，究竟該如何為教友牧職定

位，成為現代牧職神學一個重要的課題。有人主張，教友牧

職是輔助性、補充性的，即它只是司鐸的後備，當司鐸不足

時，教友可以有條件地協助神父，完成神父的一些工作；

也有另一種極端的看法，教友牧職是獨立的，甚至是對抗性

的，它表示教友權利的抬頭。

神學討論是開放的，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提出，卻要經過

驗證，而驗證的標準，就是耶酥基督。當我們要瞭解教友牧

職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就該回到耶穌身上，看看他本身如

何理解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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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耶穌本身沒有談過牧職，福音中也沒有教友牧

職這概念，但我們可以從耶穌身上，看到他如何牧養他的子

民，也可以從門徒的反省裡，更深刻地明白，牧職究竟是怎

樣的一回事。因此，以下會從三個層面來説明牧職的意義，

而這些意義都源自耶穌自身的。

4. 第一層的職務

思考：耶穌是基督徒服務別人的榜樣，因此基督徒都

要效法耶穌基督。不過，在耶穌的服務裡，有

哪些特質，是基督徒沒有可能擁有？而這些特

質，為你履行基督徒的服務，又有何意義？

如果採用本單元的標題來解説，第一層的職務也可以

視為牧職的根源，這是耶穌基督本身獨一無二的職務，也是

後來所有職務的根源。按照希伯來書的記述，耶酥基督以

自己真人真天主這一獨特身分，為人作出了一而永遠的祭

獻。希伯來書指出耶穌基督許多獨一無二之處：他是未來鴻

恩的大司祭，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為祭品，一次而永遠地

除免了大眾的罪過，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希9: 11-15, 

24-27) 。也就是説，耶穌以自己的生命，為我們服務。

耶穌作為一個真實的人，他在世所作的事，能夠成為我

們職務的根源，因為這證明他所做的，是一個人能夠實踐的

事情。但另一方面，耶穌也是真夭主，道肯定與其他人的職

務，有本質上的分別。然而，斐理伯書卻指出： 「他雖具有

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把持不捨的，

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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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斐

2:6-7) 從斐理伯書的經文中可見，耶穌雖是真天主，但他卻

空虛自己，好使能成為真實的人，與人一樣。而他以人的身

分所作的事，本質上是貶抑自己，聽天主的命令，這份聽命

使他即使面對死亡，也沒有拒絕。

為我們來説，在自己實踐基督徒的職務時，我們應默想

耶酥的心意。因為要真正跟隨基督，就要了解基督的內心，

他是如何的履行使命，他暫且放下自己的天主性，要完全的

做人，到人當中，他並沒有把持不捨，抓著不放，反而是空

虛自己，在現實世界裡，人要放下自己，是非常困難的。他

卻真的放下自己，與人親近，以奴僕的形體，在卑微的馬

槽出生。奴僕是當時社會最低等的人，他們要為主人服務，

任憑吩咐，沒有自我的生活。本來是世界的主人，卻以僕人

的身分臨在這世界，可見耶穌來到這世界，並不要求高於別

人，相反地他貶抑自己，目的是要謙恭地做人，以最謙卑的

姿態來服務，並願意跟隨天父的旨意，聽命至死，甘願為救

贖世人，而被釘在十字架上。

因此，從這裡看，耶酥所作的一切，就是空虛自己，聽

命於天主。當我們明白這點後，才有可能深入地評識基督徒

的職務。從基督身上，我們看到他作為職務的根源，有以下

的幾個特點。

(1) 目標明確：職務的存在有其原因，就是為一個目

標而存在，而基督作為唯一的大司祭，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目的都是聽從天主救恩的計劃，讓天國臨在世間。如果不是

為了這目標，基督鯛須降生，亦不用犧牲自己。因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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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個職位，也不是一個身分，而是因一個目標而出現的

工作。

(2) 為團體而存在：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目標，

為之奮鬥，但在基督身上，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對象卻不是

自己，而是天主和世人。天主願意天國臨現人間，基督亦因

此而為人類這大團體努力，讓天國在人閆出現。他所建立的

教會，同樣是一個團體，而這團體的任務，亦是要讓天國臨

現在整個世界，而不只是為某些人。故此，職務必然是對應

團體的。

(3) 犧牲：天主降生成人，就是一個俯身就下的恩

寵；以人的身分為人類受難至死，是再一份深厚的恩寵。耶

穌基督的行為，見證職務是要犧牲，滿全職務的最高境界，

就在於犧牲自己。試想想，如果基督來到人間，只是用自己

的言語召叫人群，卻沒有任何行動，這是否真正地實踐自己

職務呢？因此，他的犧牲是滿全職務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末世性：基督的職務既可説是完成，也可以説未

完成。為基督本身來説，他已經戰勝死亡，光榮地復活了，

這亦為人類帶來了新的局面：人只要切實地追隨基督，便可

以與他一同復活。但另一方面，要讓普世人類也獲得這光榮

復活的救恩，卻仍然有待教會的努力。所以，基督的職務既

有已經，也有尚未完成的末世幅度。适也是我們實踐自身職

務時，要注意的地方。

總括第一層的職務，或者可以稱之為原始職務，其核心

是耶穌基督的一生，而最需要學習的，是他的謙卑自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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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喜歡表現自己，而當自己擔任某一職務，因職務而帶來

的地位以及別人的尊重和讚美，往往叫人變得高傲自大。所

以，擔任職務時，必須要回到耶酥身上，學習耶穌基督在尊

榮裡如何謙遜。正如上文引述斐理伯書所言，耶酥為自己的

職務，聽命至死，而這死亡不僅是指肉身的死亡，也是指死

於自我的意思。有人認為，在救贖上，天主可採用把人提升

(upward movement) 的進路，但他卻紆尊降貴，實實在在

地降來到我們當中，他的心意和所作的一切，都是我們默想

和學習的對象。正如盧雲神父 (Fr. Nouwen) 説，耶穌基督

以空虛自下的行為 (downward movement) 來示範人如何實

踐天國的職務。

繶結這個原始職務的幾個特點。首先，耶酥的職務並不

是一個具體的工作，而是要天國臨現。因此，從本質來看，

職務的重點是天國的臨現。這一點是我們必須注意，不要把

人性的、有形的職務，必然地視為是源自基督的職務。舉例

來説，如果一位送聖體員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為基督的聖體

服務，這行動是構成天國臨現的重要元素之一，他雖然在職

務上是送聖體員，卻可以對職務所帶來的意義及目的，毫無

貢獻。

由此而來的第二點，就是一切職務的最高權威，是主耶

酥，他既是天主，也是以他的死亡和復活，讓人獲得救恩的

泉源，因此，他才是我們要永遠服從的對象。氘可否認，在

教會的有形體制之下，下級顛可避免要服從上級，但這些權

力不是來自架構或個人本身，而是來自基督。煊從若21: 15-

17裡也可以看到根據，耶穌基督隨著伯多祿確認愛主後，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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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他「餵養」和「牧放」屬於主耶酥的羊。這正好表示，即

使我們承詔伯多祿是教會的最高牧者，羊群始終是屬於主耶

酥的，伯多祿其實也是受託者，並不擁有羊群。而且，伯

多祿能肩負這工作的條件，是愛主，即與主建立一份愛的關

係，這是基督徒職務的必要條件，也衍生出第二層的職務。

5. 第二層的職務

思考：如果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耶穌基督賦予的職

務，你會聯想到恙麼工作？禮儀上的工作？聖

堂內的事務？佈道會？還是甚麼？

如果説第一層的職務是原始職務，那麼，第二層的職務

就可以稱為基本職務。這可以從以下一段經文入手： 「基督

耶穌的僕人保祿，蒙召作宗徒，被選拔為傳天王的福音——

這福音是天主先前藉自己的先知在聖經上所預許的，是論及

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酥基督，他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

裔，按至聖的神性，由於他從死者中復活· 被立為具有大能

的天主之子，藉著他，我們領受了宗徒職務的恩寵，為使萬

民服從信德，以光榮他的聖名，其中也有你們這些蒙召屬於

耶穌基督的人」 （羅 1:1-6) 。

這段祖文正好説明第一層與第二層職務之間的關係，

而透過道關係，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明白，甚麼是第二層的職

務。這段緄文的前半部分要説明的，是耶穌基督這個人，他

是天主子，降生成人，並且從死者中復活。然後，保祿就從

耶酥基督身上，領受了職務。為何保祿要領受這職務呢？為

甚麼要傳播有關耶穌的福音呢？原因也是在於耶酥基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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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我們是屬於耶穌基督，是他的門徒，視他為師傅，

所以我們才領受道份職務。

因此，要領受職務，首先需要的是與耶酥基督建立一份

關係，如果我們本身不受他的吸引，不深切感受到他所傳福

音的魅力，從而很想把這份愛與真理傳播出去，我們是不能

領受到這職務的。由此可見，這職務不是一份工作，而首先

是一份關係，因著我們相信耶酥基督而來的關係，才有屬於

基督徒的職務。

要討論教友牧職，明白這個特質是很重要，因為它説

明了所有的基督徒的職務的本質，就是因著自身與耶穌基督

緒合而衍生出來的，其核心就是把耶穌基督的言行，向其他

人宣告，讓人明白這是福音，並且會為人帶來圓滿豐盈的人

生。這也是所有職務的核心，無論是司鐸還是教友在教會內

的工作，都是以此為中心。

因此，在後來的歷史發展裡，就教友能夠做甚麼不能夠

做甚麼，有很多討論，也有不同的意見，其實這些討論都需

要回到第二層職務的本質上審視，關鍵不在於具體的職務是

甚麼，而是這些職務是否真的反映基督徒與基督的關係，同

時是否真的能夠把福音傳播開去。基督徒要記住，耶酥基督

沒有在世界上建立有形的王國，而具組織制度的教會，也是

後來者逐漸建立的，這些固定的職務，是後來因應需要而衍

生的，而耶酥基督自己實際做的，是宣講天國臨近，世人應

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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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段經文，同樣有助我們明白第二層的職務： 「你

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

族」 （伯前2:9) 。在道裡，司祭一詞所指的，並不是新約

教會裡已經出現的一種職務或身分，而是指向所有的基督

徒，以自己作為天主所悅納的祭品，這就是當時的人所理解

的職務，是一種經由自身的言行一切，把生活完全奉獻的職

務。

也有人指出，在新約時代，基督徒更重視以自己被基督

聖化的生活，作為見證，好使未認識基督的人，意識到福音

的可貴，從而接受邀請，信仰基督。所以伯前的作者這樣理

解基督徒的作為： 「在外教人中要常保特良好的品行，好使

那些誹謗你們為作惡者的人，因見到你們的善行，而在主眷

顧的日子，歸光榮於天主。」 （伯前2:12) 在這一節以後，

有很長的篇幅，都是説明基督徒無論在甚麼的身分與崗位

上，無論環境順逆，都要成為中悅天主的人，而這才是一個

基督徒最重要的職務。

同樣地，在默示錄中似乎也有相近的思想： 「你曾從各

支派、各異語、各民族、各邦國中，把人贖來歸於天主，並

使他們成為國度和司祭，事奉我們的天主」 （默5:9-10) 。

不僅是默示錄，保祿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也提到： 「天

主賜給了我恩寵，使我為外邦人成了耶穌基督的使臣，天主

福音的司祭」 （羅 15:15-16) 。

以上各段經文裡，都沒有後來的聖統制的含意，也不

是從禮儀上來看司祭這角色，也不是從制度上看一個人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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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位置，因此擔當甚麼工作，反而是不斷強調基督徒本身

的生活，唯有聖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司祭，也是真正的職

務。

綜合來説，由基督本身的原始職務作根源，第二層的職

務可視為基本職務，就是每一個基督徒因基督而聖化自己，

實踐聖化的生活，作為祭獻，回應天主的召叫。值得留意的

是，這基本職務並沒有削弱後來出現的司鐸職務，反而有強

化的作用，而這種強化，必須從團體的角度來理解。

在感恩聖事裡，司鐸的專有職務，包括祝聖聖體聖血，

把我們的一切奉獻給天主。今天不少人都慨嘆，教友在這

神聖的禮儀裡，未能投入，並且有很多不恰當的行徑，例如

分心談話、玩智能電話等等。從根本來看，這些不投入的行

動，正正顯示教友未能意識到自己在道聖事上，同樣有自己

的職務，就是聖化的生活，並在感恩祭中，將之聯同餅酒一

同奉獻給天主。司鐸在祭台上的行動，並不是獨腳戲，而是

在把整個教會和教友的生活，以餅酒作標記，都奉獻給天

主。

如果每一個教友都意識到自己都有這份職務，他們並不

是觀眾，而是真實地參與在感恩聖事裡，只是以不同於司鐸

的方式，一同舉行這聖事，教友的投入參與感，應該會大得

多。現在，教友仍然擺脱不了擔任觀眾的想法，而不能視自

己也是祭品的一部分。

同樣地，這基本職務也可以用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

就是今天不少由教友擔任的職務，而在感恩聖事裡，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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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經、讀經、信友禱文、奉獻、送聖體等工作。每一個教友

參與的工作，其實都有助團體的連繫，強化整個團體以司鐸

祭獻為中心的表達。把所有教友摒除在祭壇以外，形式上能

夠區別司鐸與教友，實際上卻是削弱感恩聖事的表達，因為

教友與司鐸的聯繫被削弱了。既然感恩聖事是一個共融的聖

事，透過每一個教友以聖化的生活，並且具體地參與在聖事

裡，其實反過來，是強化司鐸的職務的重要性。

以上是從舉行感恩聖事這具體的處境，來理解第二層的

職務與第三層職務（鐸職）的關係，而我們也可以從教會是

信仰團體道角度，再説明第二層職務的本質。教會是天主子

民的集合，屬於一個團體，而天主子民受到的召叫，就是為

人服務，使天國臨現，這就是基督徒的基本職務，也就是這

裡所指的第二層的職務。在具體處境裡，基本職務有很多不

同類型和呈現的方法，使人感到天園的臨現，而這些方法與

類型，不一定是很清楚具體的，反而更重視的是它的本質，

就是天主的愛和恩寵。與第三層的職務不同，第二層的職務

更重視教友自己不斷地反省思考，如何把自己所做的一切，

成為別人的祝福，可能只是一個很微不足道的工作，不顯眼

的角色，但只要它能夠彰顯天主的愛和恩寵，道就是基督徒

的職務。所以，我們應反省，為教會的服務，是為別人帶來

恩寵，還是製造障礙，令人沒法親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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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層的職務

思考：如果我們說，基督徒的職務先於司鏵的職務，

會否令你威到很詫異呢？試想想，在初期教

會，當制度仍然未建立時，誰人負責做教會

的工作呢？這會否令我們重新思考，甚麼是職

務？

除了以上兩層職務外，教會內有第三層的職務，就是

鐸職，這職務也是我們今天大部分人郭悉的，甚至不少人詔

為，只有鐸職才是真正屬於教會的職務，也就是説，唯有聖

統制內的各個崗位，才能稱得上是教會的職務。

由於這本書要討論的是教友牧職，所以我們討論第三層

的職務時，隼點不在於解説鐸職，而是由此對照以上兩層的

職務，譔我們更瞭解職務的內在含意。

在舊約裡，天主曾告訴整個以色列民族，就如上文所提

及，後來的基督徒也聽到相同的説話： 「你們為我應成為司

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 （出 19:6) 不過，以色列人是司

祭的國家的同時，以色列人又發展出一種特別的獻身職務，

專門從事祭獻的工作，也就是由大司祭、司祭及肋未人組成

的「司祭」職。

嚴格來説，舊約的道種制度只能類比新約教會建立以後

出現的鐸職，因為二者並不完全相同。最明顯的是，新約教

會中的司祭，並不純然是為祭獻的，同時亦兼顧很多不同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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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教會並沒有司祭的概念，有人詔為，要到二世纪

末，才有教會內的人被稱為司祭，就是專門負責聖體聖事的

司祭。不過，要到三、四世紀，司祭才開始專門化，漸漸成

為司鐸這一特定身分的工作。

有關司鐸職的介紹暫停在這裡，後續發展在下一個單元

有關歷史記述中再詳細説明。這裡要提出的一點是：從發展

的角度來説，司鐸職的出現，其實也是由第二層的職務，也

就是由基本職務裡衍生出來的。由於今天的教會以聖统制為

教會的核心，往往令我們有一種印象，教會裡的職務其實是

源自司鐸職。因此，當司鐸不足時，就要求教友協助司鐸，

分擔他們的職務。在這樣的理解下，很容易引起擔憂：教友

牧職的興起，是否會模糊了司鐸職與教友職的分別，從而損

害了司鐸職務的獨特性。如果我們把教友牧職視為司鐸職的

衍生，自然會出現以上的擔心和疑惑，但是，當我們重新審

視教會內的職務發展，不難看到，基督本身的職務才是教會

後來產生的職務的根源，而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只要能夠與

基督建立一份深厚的關係，就領受了基督徒的職務，就是第

二層的職務。不過，在發展的過程，一些固定而有形的職

務，成為整個教會的共識，而且這些職務有其獨特性，於是

司鐸的職務，就由基督徒職務的基礎，衍生出來，更好説是

為服務第二層職務的人。

因此，第三層的職務是以第二層的職務為基礎，而今天

我們談及教友牧職，從根源來説，是來自第一層的職務，即

以基督為中心，而更具體的連結，就是第二層的職務，即基

督徒的職務，傳播福音，尋求天國在地上實現。不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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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職務可以是一種理念、一種堅持，如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

裡，做好本分，愛主愛人，也可以視為基督徒職務的實現。

問題是，我們今天該如何理解「職務」一詞的含意，特別是

在今天的社會裡，教會本身需要不同的人材，在不同的崗位

上做好基督交給我們的工作，這些再不是單純個人的信仰實

踐，而是實實在在的工作。在這情況下，一種更清晰定位，

有形的，可以由教友擔當的職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課題

了。

因此，為今天的教會來説，教友牧職是介乎第二及第三

層的職務，但界線並不明確。也有人以聖母瑪利亞作為教友

牧職的典範，強調她以自己的生命來領受天主的旨意，一直

遵從到死。雖然她不是宗徒，不是後來聖統制內的一員，沒

有一個明確的身分和職務，但是她是完美的教友，也就是後

來教友實踐自己使命的榜樣。如果按此來理解教友牧職，主

要是從第二層的職務來理解，就是以個人與天主的關係作為

自己的信仰核心，並以此而實踐信仰。

但是，無可否認，今天關乎教友牧職，由於時代的改

變，教會內有更多更具體的事工出現，需要人承擔，在這情

況下，教會是否也會發展出如同第三層職務般的，但以教友

為主的職務呢？在往後的單元裡，我們會從歷史發展入手，

再結合今天的實況，與讀者一同繼續思考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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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結

以上從分析的角度看職務的本質，而在這裡，我們嘗試

從綜合的角度，看看聖經如何理解職務。烜裡可以看到以下

三個重要的方向。

(I) 僕人：正如本教材系列的《教會學》中提及的各

種教會模式，其中一種是「僕人」 ，這也是我們在這裡嘗試

採用的形象，來綜合説明聖翌中的職務。耶穌基督的任務．

是讓天國臨現，而具體的行動，就是服務他人。這個鬥也

人」 ，是指所有有需要的人，他們都是耶穌基督要幫助的對

象，因此基督徒的職務，對象也是這些有需要的人。

不過，這僕人除了是為他人服務外，同時也需要成為上

主的僕人．意思是他的服務，不僅為成全現世的美好，更需

要帶來天主永恆的救恩。這觀點在本教材系列《教會學》有

詳细説明，就是教會的服務有別於一殷的慈善團體，服務並

不是教會的最終目的，帶給世人天主的救恩才是教會的核心

價值。因此，僕人服務人的同時，也是為基督的救恩服務，

期盼透過與人接觸，使人親近歸向主，與王建立更親密的闊

係。基督徒透過職務，成為救恩的工具，使天國臨現。

(2) 基督徒職務的根源，既是來自基督，也是來自聖

神。復活的信德不但使門徒相信主的復活，更催促他們開始

四處去宣講和分享喜訊。這宣講就是職務．所以基督是職務

的根源，這不難明白，也是上文一直強調的。而隨著基督復

活升天而發生的，是聖神降臨，門徒圓滿地領受聖神後，便

開始宣講，教會團體亦因而出現。這個由基督徒組成的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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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聖神的帶領下，到處宣講，時常團聚，擘餅和祈禱。

隨著團體的發展，基督徒之間也發展出各種各樣的職務，而

不周人因著不同的神恩，領受了不同的職務，目的也是為了

團體本身。因此，基督徒的職務，不論司鐸、教友，其實都

是由團體而來，也為團體而存在，這就是以聖神為根源的意

思。

教會團體是一個怎樣的團體？就是一個天主子民的團

體，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天主的子民，都是由天主所召叫的，

而每一個子民都按自己的獨特性而回應天主的召叫，這些個

別的回應同時又組成為一個動態的團體，當中有聖神的帶

領，因此，我們也稱教會為聖神的宮殿，正可以反映教會逍

種動態的特質。

(3) 從本質來看，基督徒職務並不是指向某一指定的

職位，它不像政府的公職，按某一職銜而擁有某一身分。基

督徒職務更多是功能性的，是以它的作用為重心，因此，基

督徒職務指向的是行動，而不是身分，行動是先於身分的，

而行動的目的，就是傳揚福音，讓天國臨現。舉例來説，一

個讀經員要讀好一篇經文，是為了滿全讀經的目的 讓聽

者能夠更深切地感受到這是天主的話，而不是為了滿全他作

為一個讀經員的身分而要求達到的水準。在平常生活裡，我

們未必會清楚辨別二者的分野，但是從本質來説，職務是行

動本身，而不是要保持自己的身分，因為教友已經有一個最

重要的身分，就是天主子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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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職務必須關心和回應別人的需要，因為職務

是傳播福音的行動，自然有對象，而職務的執行，如果毫不

閭心對象，要成功就不太容易了。如果我們到街上傳福音，

只是自己站在街角，大聲叫人「信耶酥、得永生」 ，叫得聲

嘶力竭，卻沒有一個途人停下來理會自己，這不是好的傳播

福音。要能達到傳播福音的目的，便必須要考慮途人的需

要，採用一個適合他們的方法，才能吸引他們。這也是今天

教友牧職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教友應該更明白對象的需要，

能夠關心和回應他們的需要，才是真實地實踐職務。

正因為職務要求了解服務的對象，而對象是多元化的，

因此，職務也是多元化的。同樣是傳福音，為生活安穩的

家庭主婦，有一種做法；為在囚的犯人，又有另一種做法。

不同處境，需要不同的方法，這自然需要有不同的職務。同

時，耶酥基督教導我們，要把福音傳到普天下去，所以職務

也是普世性的，並沒有預設的界限，而是可以不斷發展的。

以上從聖經入手，把職務的根源及特質，作一簡單的説

明，而在下一個單元裡，就開始由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職務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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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職務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理解，第一層是基督自身的職務。
他以自己獨特的身分，在人世間以言以行，帶來天囹的訊

息。惟有他能以人的身分行天主的事，而這正是每一個基

督徒職務的典範。

(2) 基督的職務可視為原始職務，它是一切職務的根源，當中

有四個特黠，包括：目標明確，為天國努力；為罔體而存

在，並不是個人的行為；犧牲，基督為人放棄一切；末世

性，在已經但尚未完成之間。

(3) 耶穌的職務並不是一些具體的工作，而是為帚來天國的臨

現，因此論評工作是否職務，亦應以此為基礎；一切職務

的最高權威，仍然是主耶穌，因此牧者雖擁有權威，但真

正的權威在基督手上。

(4) 第二層的職務是基督徒職務，它是源自基督的職務，因此

保祿在指出基督身分的特殊性後，說明自已要跟隨他，成

為門徒，就是傳揚基督的福音。所以，要在教會內實踐職

務，首先的不是做甚麼，而是自已與基督的關係如何。

(5) 再者，教材以威恩聖事為例，說明關係才是職務的核心 0

在成恩聖事中，司鐸有明確職務，但教友如能與基督有密

切關係，意識到在彌撒裡，自已的職務就是參與及奉獻自

己，畋恩聖事才得以圓滿。因此，太重視有形的工作，會

忽略與基督的內在連繫，不利於職務的發展與囿滿。

(6) 第三層的職務是指司鋒的職務，而在此理解下，它是源自

第二層職務。這種有形而具體的聖統制，只是在教會發展

的過程裡逐漸形成的。如從性質來說，它同樣是源自人與

基督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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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以上三層的職務，可以歸納教會職務的特質，首先是

為人服務的僕人特質，其次是根源來自基督，也是來自聖

神。從職務的本質來看，基督徒職務並不是指向某一指定

的職位，而是一種關係，與基督及其他人的間係，因此，

職務必須關心和回應別人的需要，而非為自己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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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職務的歷史發展：宗徒時代

1. 緒言

在單元一，本書開始為讀者介紹教友牧職的基本觀點，

而在單元二，則結合聖經內容與理論分析，從耶鯀基督身上

看看職務的根源與本質。以上兩個單元，都可以視為導言部

分，為讀者準備進入教友牧職這課題的探討，打好基礎。由

這個單元開始，就會採用單元一提及的方法，就是進入歷史

層面的探究，再加以神學上的反省，以求找到在今天的實況

裡，該如何理解教友牧職。

在單元三及四，本書看看在初期教會時，教會內的職務

是如何呈現出來。在這時期，職務仍然處於最初期的探索階

段，並沒冇明確的職務的概念，卻由於道時期更貼近基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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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時期，所以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後來有關職務的

討論的重要根據。

到了單元五，就會進入另一個階段的討論。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綜合説明初期教會職務的特質：

• 初期教會如何理解職務的本質；

• 初期教會有甚麼具體職務；

• 執事的起源及職務。

3. 導論

在這單元裡，探究新約中初期教會有關職務的種種，其

重要的意義，不在於要複製過去歷史上的職務，因為即使在

初期教會由宗徒決定的做法，因應不同的時代處境，到今天

的清況，也不能一成不變的。正因如此，探究過去在歷史中

所發生的事，需要與現今時代作比較，由此可以從歷史中發

現和分析當中的道理，最後找回實踐的準則。

為教友牧職來説，探究初期教會的重要意義，在於參考

過去如何產生職務，和發展職務的方向，從而面對現在的新

事物和新發展，一方面要保持原本由宗徒傳下來的信仰，但

同時要回應時代的挑戰，仍不失原來的本質，保持平衡。



量元三· 職務的歷史發展 宗徒時代 I 43 

舉例來説，當我們審視教會過去的歷史，不難發現，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教會內所理解的職務，就等同於聖統

制，也就是主教、司鐸及執事三級制，於是有人就主張，這

就是教會唯一的職務，沒有別的職務。

對於這看法，我們在上一個單元裡已嘗試從職務的本質

來解答，但是解答主要是在理論層面。因此，這裡正好從歷

史探究與現況對比的兩個方向出發，讓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理

解問題。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首先要弄清楚，耶酥基督本身

是否有計劃建立該等聖统制架構。

不少人詔為，聖經中提到耶鯀親自召選十二宗徒（谷

3:13-19) • 而十二這數字，源自猶太文化，與猶太人的十二

支派前後呼應，代表猶太人所相信的全體人類。因此這十二

宗徒，就是耶酥基督建立的教會體制，由他們來領導教會，

亦是職務的建立。

不過，不要忘記的是，在耶穌的時期，其中一個宗徒巳

經出賣他，因此很明顯，不是每一位宗徒都能代表耶穌基督

來領導教會。即使按宗徒大事錄的記述，教會後來也重新補

選一位宗徒，但是如果以十二宗徒作為一個領導團來看，同

樣是在宗徒大事錄裡，我們並不能夠看到教會是由十二宗徒

所管理，尤其是在聖斯德望殉道後，宗徒四散，這種由十二

宗徒作核心的管理方式，就不再保持了。更不用再説，在宗

徒大事錄的後半部分，建立不同地方教會的是十二宗徒以外

的保祿。因此，説十二宗徒是耶酥基督為教會建立的體制，

並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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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耶穌基督召叫十二宗徒這做法，可能更應

該從他的文化背景來理解。耶穌是猶太人，他在猶太環境中

成長，他所接觸和面對的都是猶太人。而猶太人的信仰與文

化是分不開的，生活朝向信仰，並與信仰完全緊扣。故此，

耶穌基督自己採用十二這數字，當有其文化的意義，也切合

他宣講時面對猶太人的實況。

我們從福音及宗徒大事錄裡可以看到，雖然耶酥及其

門徒都是猶太人，深受猶太文化的影響，但耶酥所宣講的，

與猶太人所理解的不同。當宗徒們宣講耶穌由死者中復活，

猶太人更難以接受。及至宗徒繼續傳揚基督的福音，漸漸發

現，救恩不只限於猶太人，所以他們不再需要以猶太人的文

化和模式作為傳教的根據或基礎，意思就是，信仰基督的，

並不需要同時接受猶太人的文化。道從保祿悖意到訪耶路撒

冷，要求明確免除外邦基督徒遵守猶太的習俗，特別是行割

損禮，就可以看到當中的改變。

因此，由耶酥到宗徒，教會漸漸意識到自己是為所有人

存在，福音是要傳給普世，使所有人得救，故此猶太文化不

再是其核心。在宗徒大事錄裡，十二宗徒的説法很快就不再

提及，這也誾接説明，它並不是教會要固守的制度。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耶穌沒有明顯地定下教會職務的藍

圖，可能他給教會空間去聆聽和領悟，讓聖神帶領。正如上

一個單元所言，耶穌是職務的根源，也可以在他身上，看到

職務的本質，意思是指耶鯀基督的所言所行，可以作為我們

反省職務的基礎。他所做的，並不是設立職位，卻只是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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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主的愛。他的醫治及行奇蹟，是動了憐憫的心，並去醫

治人，如果熟讀耶穌基督的行實，便明白服務的原則。

此外，路10:1-21 的內容，也有助我們澄清耶穌召叫門

徒的含意。在這段經文裡，路加記載耶穌選定了七十二個門

徒，派遣他們去各城各地傳教。福音顯示耶穌基督的選擇不

再是十二，而是七十二，這也是一個側證，可以説明十二並

不是一個唯一的數字，更沒有絕對性。由此可見，十二宗徒

並不是實在的體制。

以上的解説，目的是要指出，歷史如何發展至今，只是

理解職務的其中一個幅度，不能因為後來聖統制成為教會最

重要的有形組織，就把它視為根源。我們的根源，仍然要回

到耶酥基督身上，而接著又可以從宗徒時代的發展裡，進一

步看看這源頭如何隨著真實處境而演變，把耶穌交託的廠務

加以實踐。

4 宗徒時代

思考 你在教會廛體服務時，有沒有與別人合作？是

否建樹共融的囹體？態度是否洽當？有沒有聆

聽別人的說語？說語的態度和語調是否正確？

有沒有珍惜自已的神恩，好好地與人合作？有

沒有製造湧體的分裂？

要討論初期教會的職務，可以分為兩個方向：首先是宗

徒時代的教會如何理解職務的意義，其次是在具體職務上的

發展。二者是有關聯的，但分開來説明，有助讀者對道時期

的職務觀，有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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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職務的概念

要討論宗徒時代如何理解職務，相信以下一段經文，

是重中之重： 「就如我們在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但每個

肢體，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是

一個身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按我們各人所受的聖

寵，各有不同的恩賜：如果是説預言，就應與信德相符合；

如果是服務，就應用在服務上；如果是教導，就應用在教導

上；如果是勸勉，就應用在勸勉上：施與的，應該大方：監

督的，應該殷勤；行慈善的，應該和顏悅色。」 （曜 12:4-8)

有關基督身體的討論，在本教材系列《教會學》中已

經有詳細的説明，讀者可以參閲，而這裡就從職務的角度來

説明。身體與肢體的關係，正好説明基督是基督徒職務的根

源，所以肢體有許多，身體卻只有一個。要討論職務，首先

不是職務本身，而是如何與耶酥基督結合。耶酥基督自己本

身就是教會內的職務和權力的根源，教會職務是要分擔耶穌

基督的司祭、君王和先知的職務，因此要認識耶酥基督的職

務，便要知道耶穌基督以往所做的，和他現今仍然在教會

中所做的一切。因此，探討牧職神學的重點，是必須以教會

學作基礎，而教會學的基礎就是基督學。所以教友牧職的基

礎，離不開這些重要的教義。

透過職務去傳福音，應時時自問師傅以往做甚麼？現

今願意做甚麼？對基督學有越深入了解，教會學便越穩固豐

盛，而牧職神學建基於教會學，因此了解教會，就了解職務

的意義。三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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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面的引文，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有關職務的以下幾

個重要特點。

(1) 當時的教會，其實並沒有職位逍概念。為當時的

教會團體來説，他們意識到在團體內，有不同的工作，有些

是較具體的，如「説預言」 ，但也有含意較廣泛的，如「服

務」、 「教導」、 「勸勉」等。由此可見，當時並沒有明確

的職位。團體當時所意識到的，是教會有不同的功能，需要

由不同「聖寵」與「恩賜」的人來執行。這也可以視為我

們對職務最核心的理解，即執行職務的人所擁有的權威和能

力，並不是來自「職位」 ，而是因著他們自身的恩寵與恩

賜，促使他們做這工作。

(2) 「一個身體」表示每一個人的工作都是為團體服

務。正如手或腳不是為自己而存在，而是為整個身體而存

在：職務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團體。這就是經文中身體與

肢體的關係。應用到職務上，肢體的作用正是為整個身體而

各自發揮自身的效能。從內部來説，職務是要帶來共融的信

仰，即讓不同教友對基督的信仰，保持一份緊密的關係：從

外部來説，職務就是要把信仰傳達，讓外人看到團體本身的

信仰幅度。

(3) 也可以留意，在這段經文裡提到其中一種工作是

「服務」 ，而原文 diakonia 的意思，在新約聖經裡，常用作

為職務的意思。這也讓我們反思，職務的本質是服務，這才

是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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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上述經文裡，聖保祿説出每個肢體有不同的作

用，從肢體講論神恩，神恩各有不同，正如肢體各有不同，

所以千萬不要互相妒忌，反而要彼此緊密合作，欣賞各自的

神恩，並加以充分發揮，要作與信仰相稱的表達，要與其他

有神恩的人相互合作。

除了羅馬書的經文外，格前這一段的內容，亦有助讀

者明白初期教會所理解的職務：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

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

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

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

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

在同－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

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説先知話，有的能辨別

神恩，有的能説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可是，這一切

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

人。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的所有肢體雖

多，仍然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格前12:4-12)

這段經文，可以與羅馬書的那段互相呼應，雖然兩者在

用詞上有分別。在羅馬書裡，保祿採用身體與肢體的關係，

在這裡，是聖神與神恩的關係。每一個人的神恩可以不同，

但是都是來自同一個聖神，而且都是為了「人的好處」 ，也

就是為團體的好處。

如果説羅馬書提及的職務比較抽象，道裡提出的神恩，

就是更具體的職務。這包括「智慧的言語」、 「知識的言

語」、 「治病的奇恩」、 「行奇蹟」、 「説先知話」、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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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神恩」、 「説各種語言」、 「解釋語言」等。由以上所

見，當時的團體巳經發展出不同的職務，即使只是職務的雛

型，而道些職務都是為團體的好處，互相補足。

保祿説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在一切人身

上，行一切事，全是為人的好處。他重複每人好似肢體，有

各自的專長和神恩，在彼此互補之下，為團體的需要而合

作，發揮功能，來建樹教會團體。教會與基督的關係，是藉

著同一的聖神而結合為一體，永遠要記著這一點，肢體是有

個別性的作用，但根源是同一個身體，肢體之間是不可分割

的。

在格前裡，保祿進一步解説語言之恩及其他恩典。他

指出： 「我若能説人間的語言，和能説天使的語言：但我若

沒有愛，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我若有先知之

恩，又明白一切奧秘和各種知識；我若有全備的信心，甚至

能移山：但我若沒有愛，我甚麼也不算。我若把我所有的財

產全施捨了，我若捨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沒有愛，為我毫無

益處。」 （格前 13:1-3)

雖然保祿談的只是語言之恩及一些其徨的神恩，但可

以推論到其他的職務上。然而神恩及職務的核心是愛，而不

是某種特殊的能力。這裡的愛，就是回應教材一直強調的根

源，就是以基督為中心的職務觀。保祿指出，即使能説天使

之語言，但是沒有愛，就如同鑼和鈸般吵耳，這正正指出，

天主賜給人的神恩，目的是要人與人建立關係，為團體的好

處，如果人自視過高，杯葛別人，製造分裂，這不是耶穌基

督的意願，他要我們空虛自己，團結和互相合作，發揮愛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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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初期教會的反省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宗

徒一方面已經意識到職務的劃分，不同人有不同的神恩，所

以各有長處，該針對這些優點來發揮；另一方面，發揮能力

的意義，在於對整個團體有益，匯論是哪一種職務，都應該

指向團體的共融，建設團體，這才是真正有益的職務。

要知道，即使在初期教會，團體內不時也會出現不同

的意見，並不是一直都保持一致的，因為不同人總有不同的

看法與立場，糾紛難免，而保祿所以寫格林多前書，原因也

在於格林多教會有派別之爭，令保祿要再一次教導共融的重

要。這些分歧，固然可以是基於世俗的原因，但是從保祿的

解説裡，教友對神恩的理解，也是原因之一。不同的神恩帶

來不同的能力，於是有教友自覺自己的能力，高於其他人，

這就造成塈傲了。保祿把愛放在首位，目的是要指出，所

有的能力都是為團體服務，是教友之間的愛使能力顯得有意

義；如果沒有團體的共融，能力並沒有意義。

為教友牧職來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職務的重點不在

於建立一個既有固定的身分，而是要問這職務是否為團體服

務。

4.2 具體職務的出現

妄 思考：按你對於新約教會的理解，可否舉出，當時有

甚麼職務的名稱？殉道的聖斯德望擔任甚麼工

作？保祿的弟子弟茂德在教會內，擔任甚麼職

位？還有沒有其他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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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討論過當時的宗徒如何理解職務，其核心是為團

體服務，而職務更傾向於個人的神恩，各自以不同的能力，

彼此合作。不過，當團體逐步發展，一些固定的職務便自然

地形成。正如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本來是一起跑步的，如

果他們漸漸形成一個團體，一同為跑步而努力，也會衍生出

一些職務來，如一個領頭人，又如一個負責財政的人。同樣

地，初期教會團體一直發展，也有不同的工作出現，這從保

祿的書信中可以看到： 「就是他賜與道些人作宗徒，那些

人作先知，有的作傳福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師，為成全聖

徒，使之各盡其職；為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都達

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達到基

督圓滿年齡的程度：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為各種教義之風

所飄盪，所捲去，而中了人的陰謀，陷於引入荒謬的詭計。」

（弗4:11-14)

在格前裡的説明更清楚：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

都是肢體。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

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

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説各種語言的。」 （格前 12:27-28)

以上兩段經文，讓讀者進一步認識當時職務的特質，包

括以下幾個重點。

(1) 上述經文説出初期教會的職務有：宗徒、先知、

傳福音者、司牧和教師。這些人為要成全，便必須各盡其

職，為建樹基督的身體，要有一致的信仰，成為一個負責任

的人，懂得信仰，辨別問題，發展團體。一方面，這説法呼

應上一節的説法，即所有職務的中心都指向團體，而非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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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另一方面，這裡亦證明在保祿的時期，具體的職務已

經開始出現。

(2) 在解説這些職務的具體工作上，保祿並不是採取

很嚴格清楚的劃分，反而是很彈性地，以不同的角度來説

明，並且指向堅固信仰這個核心。各種職務都要「使之各盡

其職」 ，也就是説，目的是讓每一個人都做自己該做的事，

而要達到這景況，就需要「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這就是

經文中提及各個職務都需要努力的方向了。

(3) 從這兩段經文看，宗徒、先知及教師在信仰團體

中，組成核心的職務，而其他職務圍繞著核心。我們不能否

定的是，同樣是職務，在團體內也有輕重之別，並不是每一

種職務的重要性也是相同的，所以保祿在格前這段經文裡只

列出宗徒、先知及教師道三種識務。不過，保祿並沒有否定

其他職務的存在，因為這些特殊的恩寵和功能，可以增加團

體的活力，提供不同的服務，目的都是為建立團體。

(4) 有關宗徒、先知及教師道幾個具體職務，為宗徒

時代而言，我們只有對宗徒的職務嘹解比較多，特別是從保

祿書信裡，能夠綜合宗徒的職務，而在宗徒時代以後，這職

務就逐漸演變成主教。至於先知和教師的具體工作，聖經並

沒有著墨太多，所以也難以分析其具體的工作。

4.3 小結

總括以上的內容，讀者不難看到，新约沒有清晰地講論

職務，今天對當時教會有何職務的説明，只是後來的神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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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新約中如何形容和表達神恩及職務呢？初期教會以其

實際功能和行動來表達職務，有宣講、教導、傳福音、異能

及治病。初期教會並沒有清楚地説出職務，當時沒有階級及

名銜，不同的地方教會出現不同的職務，顯示的是耶穌基督

的職務。

5. 執事職務

如果説上文所記述的初期教會職務，仍然是處於非常雛

型的地步，由此開始，更具體的職務逐漸出現了。這裡不妨

先簡單説明整個發展。

(l) 在主後30-45年左右，初期的團體（耶路撒冷、安

提約基雅及大馬士革） ，當地的團體都是以猶太人為主，可

以稱為猶太基督徒模式，而在這些團體裡，有協助宗徒們的

長老和先知，可視為職務的萌芽。

(2) 在主後45-70年左右，外邦人的教會，出現了不同

形式的職務，例如傳道人、先知和導師等。

(3) 到了主後70-100年左右，職務的發展更加多元，

開始出現長老、監督，作為特別照顧和協助領導層。但是

這些職務更成熟的表達，要到後宗徒時代才出現，所以在這

裡，先介紹一個在宗徒貯代已經出現的職務，就是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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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背景

[ 

思考：在香港教區，執事可以是修生成為神父前的一

個階段，也可以是一個固定的教會職務。可

是，你知道在過去，執事擔任教會內芒麼的工

作呢？

最早期的門徒都是猶太人，他們皈依耶穌，後被稱為

基督徒。不過，當教會繼纘發展，基督的救恩並不只為猶太

人，外邦人也包括在內，所以傳教也不限於向猶太人。於是

逐漸有不同種族的外邦人，都成為教友，這從宗徒大事錄的

開首，宗徒們在領受聖神後，就向人宣講，當場的人「有帕

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及卡

帕多細雅、本都並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並靠

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僑居的羅馬人、猶太人和

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剌伯人」 （宗2:9-11) 。由

此可知，教會在發展的過程裡，不同種族的人也加入教會。

按照宗徒大事錄的記述，當時的教會團體成員的關係非

常密切，不少人把自己的一切財物都捐出，生活在教會團體

內，所以教會團體並不是只在禮儀行動時才聚在一起，他們

在生活上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並且會把教會內的物資，分配

給有需要的家庭，可説是守望相助，互相扶持。

不過，團體愈發壯大，要照顧好各方面就不容易，宗徒

大事錄正記述了這樣的問題： 「那時候，門徒們漸漸增多，

希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人發出了怨言，因為他們在日常

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們的寡婦。於是十二宗徒召集眾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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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 『讓我們放棄夭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檢定七位有好聲望，且充滿聖神

和智慧的人，派他們管這要務。』」 （宗6: 1-3) 

從上述的經文可見，當時皈依基督的人漸漸增多，希

臘化的猶太人對希伯來人發出怨言，出現紛爭，在生活上的

細節中，特別是「操管飲食」上，出現問題。當中該是疏忽

了對希臘化猶太人寡婦的暄顧，做成不均勻的資源分配，需

要找一些人來操管，使能有更好的分配，團體保持共融，於

是新的「職務」便產生。因此宗徒召集門徒挑選七位有好聲

望，且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因為宗徒要「專務祈禱，並為

真道服役」 （宗6:4) '帶領團體與天主保持密切的關係，

所以宗徒找人幫助發展團體，這些幫宗徒的人，最重要的任

務，就是保持團體的共融，而條件是要有信德和充滿聖神，

大家都信任。道段章節，顯示了職務出現的理由和產生的過

程，有時可能是因為要解決問題。

5.2 名稱與工作

在今天的社會， 「執事」一般是指某些機構中執掌事務

的人，但是這詞在聖經裡面，並不是這意思。在希臘文裡，

執事 (diakonos) 一詞是名詞，而它的動詞 diakonia 本來是

指一種服務，而在教會內，這服務增加了一層含意，就是以

服務來建立一個共融的團體。從上文談到執事出現的背景，

也能讓我們明白渲含意，因為宗徒要選立執事，是因為教會

內的共融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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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可以留意：在宗徒時代，執事並皿性別之分，

男女都可以擔任。宗6:5記述選了七位執事，看他們的名

字，都是男性，但保祿曾這樣説： 「我把我們的姊妹福依貝

托給你們，她是耕格勒教會的女執事，你們要在主內以相

宜於聖者的態度，接待她，如果她在甚麼事上需要你們的幫

助，你們就幫助她，因為她幫助了許多人，也幫助過我。」

（羅 16:1-2)

保祿清楚説出，當時耕格勒教會有一位女執事，所以在

當時，女性同樣可以成為執事。雖然在新約裡記述女執事的

地方就此一處，但在不少當時的經外文獻裡，都有記述婦女

擔任與執事相近的工作，這也值得讀者反思，女性在教會發

展中的角色。

按照宗徒大事錄第六章的説法，選立執事的主要目的，

是為操管飲食，服務餐桌，但是後來的發展，明顯已超越了

這範圍。我們可以從聖斯德望身上，看到他也是一個傳教士

（宗6:8-10) 。實際上，這七位執事可視為在宗徒以後，新

一代的傳教士，分擔十二宗徒的工作，例如帶領祈禱和宣講

福音。

這裡不花太多篇幅談論執事的發展，反而想提出一個重

要的思想：職務的出現，是基於團體的需要，所以當教會團

體進一步發展，出現不同的需要時，宗徒就找人提供所需的

服務，所以執事一職，其實為我們瞭解職務是很重要的。因

為團體需要服務，職務才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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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職務的內涵其實是可以轉變。正

如執事興起之初，主要是為服務生活上的問題，但是當團體

有更多需要時，執事的職務也有所改變，並不拘泥於本來的

工作。當然，這裡的關鍵是團體需要甚麼，而不是擔任職務

者可以自己隨意變易的。

6. 無職銜的職務

職務源自團體的需要，以下再提出兩個情況，也有助讀

者明白這説法的真意。

第一種情況，是新約中記載不少有聖德並充滿聖神的

人，服務信仰團體，努力發展團體。他們雖然沒有職銜，職

務也不明確，卻克盡基督徒的本分，例如阿桂拉和普黎史拉

這對夫婦，他們都只是教友，卻在保祿隕處容身時接待他

（宗 18:1-3) • 還跟隨保祿傳教（宗18:18-28) • 保祿稱他

倆是「我在基督耶穌內的助手」 ，並且説他倆曾救過自己一

命（黽16:3-4) • 而且有理由相信，這對夫婦還建立或管理

教會團體（格前16: 19) 。

由此可見，教會內需要人工作，擔當這些工作的人，即

使他們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職務，無損他們服務的意義。

另一個在當時較特殊的「職務」 ，就是一些不願再嫁而

專心事奉天主的寡婦。她們因著事奉天主的緣故而守貞潔，

無私地奉獻，幫助宗徒，為教會服務，讓宗徒專心於傳教事

務。她們當中有些富有的寡婦，更成立「家庭教會」 ，組織

信仰團體住在一起，也有些寡婦後期發展成為修院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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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章節，顯示這些寡婦的條件： 「錄用一個寡婦，年

紀不要少過六十歲，且只做過一個丈夫的妻子，又必須有行

善的聲望，如：教育過兒女，款待過旅客，冼過聖徒的腳，

睛濟過遭難的人，勤行過各種善工。至於年輕的寡婦，你要

拒絕錄用，因為她們情慾衝動違背基督的時候，便想再嫁；

這樣必招致懲罰，因為她們擯棄了起初的信誓；同時她們

又游手好閒，習慣串門踏戶：不但游手妤閒，而且還饒舌不

休，好管閒事，説些不當説的話。」 （弟前5:9-13)

特別要留意一開首「錄用」一詞，可見教會團體對於這

些專心事主的寡婦是以一種特定的身分來理解，甚至可以視

之為一種職務，不然很難説是「錄用」。

總括來説，從耶穌基督到初期教會團體，職務的出現是

回應團體的需要與發展，將福音傳播出去，因此也產生了不

同的職務，但都是為教會服務，就如聖保祿以教會來比作肢

體，耶穌基督就是頭，顯示了耶穌基督與教會的密切關係，

彼此間建立頭與肢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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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摘要

(1) 為教友牧職來說，探究耶穌基督時代的重要意義，在於參

考過去如何產生職務，和發展職務的方向，從而當面對現

在的新事物和新發展時，一方面要保持原本由宗徒傳下來

的信仰和職務的本質，但同時要回應時代的挑戰，保持平

衡。

(2) 聖經中提到耶穌親自召選十二宗徒，但細心看聖經時，會

明白十二宗徒並不是早期教會實在的體制。今天也不再採

用十二宗徒這模式，是因應時代的需要。

(3) 要討論宗徒時代如何理解職務，首先可看羅 12:4-8 。這段

經文的核心，是指出教會職務就是分擔耶穌基督的職務，

因此要認識基督徒職務，便要知道：耶穌基督曾做過些甚

麼？他仍然在教會中做甚麼？

(4) 這段經文又顯示，當時的教會，其實並沒有職務此一概

念。「一個身體」的教會觀，代表每一個人的工作都是為

圄體服務；職務的本質是服務，而非一種身分。既然眾人

是一體，在職務上，要與其他有神恩的人相互合作。

(5) 格前12:4-12提出各種神恩，可視為更具體的職務。另外，

格前13:1-3談到語言之恩及一些神恩，亦可以應用到其他

神恩上，並指出愛是職務的核心，沒有愛，有能力做事也

沒有用。為教友牧職來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職務的重

黠不在於建立一個既有固定的身分，而是要為匱體服務。

(6) 初期教會圉體一直發展，不同的職務也逐漸形成，如在弗

4:11 一 14和格前12:27-28中可以看到，初期教會的職務包括

宗徒、先知、傳福音、司牧和教師。雖然具體的職務已經

開始出現，不過未清楚劃分，仍有其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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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這兩段經文可見，宗徒、先知及教師是信仰罔體的核

心，屬重要的職務。不過，這幾個職務在新約中的解說很

少，它們的具體內容也不清楚。

(8) 在此時期另有一職務興起，就是執事。在宗 6:1-3可看到執

事這職務源自需要人操管飲食及照顧被疏忽的寡婦。 r 執

事」一詞，代表以服務來建立一個共融的囹體。在其他經

文中可見，在宗徒時代，執事並無性別之分，男女都可以

擔任，而且，後來的執事不再只管理雜務，從聖斯德望身

上看到他也是一個傳教士。

(9) 為教友牧職來說，執事職務的出現，說明了職務是基於圉

體的需要，並且會因罔體的需要而改變。

(10) 最後，有兩種職務，也是在新約教會可見到的。第一種是

不少有聖德並充滿聖神的人，服務信仰罔體，努力發展圉

體。他們雖然沒有職銜，卻克盡基督徒的本分，例如阿桂

拉和普黎史拉這對夫婦；另一種在當時較特殊的 r職務」，

就是專心事奉天主的寡婦（弟前5:9-13) 。

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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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穆宏志，〈聖經中的平信徒〉，《神學論集》 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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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職務的歷史發展：後宗徒時代

L 緒言

在單元二及三裡提到，耶穌基督是由天父派遣來的，

他要完成天主的救恩計劃，在他復活升天之後，教會便繼承

了這使命。基督徒學習耶穌基督的言行，以他作為典範，繼

續基督在世的工作，這成為了基督徒的職務。在宗徒時代及

至一世紀期間，教會內的職務往往沒有特定的銜頭或職位，

主要是以宗徒、先知和教師為核心。至於其他職務，多是以

功能作為分別的主要標準，而這些功能都是因應教會團體本

身的需要而出現的，當中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服務。團體裡的

成員，猶如肢體之問的關係，各人有不同的神恩，發揮不同

的功能，但都源自一個聖神，大家彼此都是為團體服務。總

括來説，在耶穌基督至第一世紀期問，職務都是一些很實際

的工作，目的是為信仰團體的發展及成長，其中一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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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執事的出現，正是宗徒時代面對需求時而應運而生的職

務。

進入後宗徒時代，矼發展繼纘，只是相關的功能也漸漸

形成固定的職位，而這又關係到後來聖統制的出現。所以這

時期為理解職務來説，是相當關鍵的，能夠讓我們更清楚理

解職務與職位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單元中論述的職務發展，正是由神恩性職務到

涉及制度性職務的中途站。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説明後宗徒時代職務興起的背景；

• 指出長老一職的淵源及發展；

• 説明長老發展至監督的過程及監督的工作：

• 解釋「主持」一詞的意思及其管治的模式；

• 扼要指出公職的背景及含意。

1 導論

初期教會的職務概念尚未形成，但再發展下去，具體的

職務，以及由此衍生的制度，漸次出現。在道單元裡，我們

首先為讀者説明這發展的背景原因，然後就長老、監督等職

務，加以説明，再解説「主持」和領袖的概念如何在教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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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作用，最後是公職概念的完成，也標誌

著職務進入另一個階段。

4. 背景

思考：按照歷史記迷，在主後70年，羅丹軍隊把聖殿

毀滅，使猶太人失去祭祀的地方，同時也影響

了教會的發展，包括教會職務的轉變。你可有

想過，如何影響？

每一件事的出現及其發展，必然與其時代所要面對的問

題有關，也必然受到它的時代背景的影響。我們要討論後宗

徒時代的教會職務發展，同樣要先看看當時的時代背景，而

當中的重大事件，必然是主後70年聖殿被毀一事了。聖殿被

羅馬人徹底毀滅，對猶太民族固然是極沉重的打擊，以及難

以接受，而為基督信仰來説，同樣帶來不少的衝擊。

首先，沒有聖殿就再沒有祭祀。雖然基督徒與猶太教徒

在聖殿被毀前，已經關係緊張，但猶太基督徒還有保持祭祀

的做法。然而，當聖殿被毀，祭祀不再可行時，更進一步促

使基督徒擺脱猶太文化。

另一個促使基督徒遠離猶太文化的原因，是猶太會堂不

再容許基督徒在那裡祈禱或傳教。這在保祿的傳教生涯裡最

為明顯。他每到一地方，首先是到會堂傳教，但結果都是被

逐。於是· 基督徒既不能在聖殿祭祀，也不能在會堂傳教，

於是家庭就成為基督徒團體的聚會點，並且重新建立一種全

新的教會形式。正因為這個變化，促使不同的職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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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聖殿被毀的同時，基督徒也受到迫害，所以如同

宗徒大事錄的記述，當時的鬥徒因此而四散逃離耶路撒冷，

並藉此往不同地方傳教。在這情況下，本來以宗徒為中心的

領導模式，自然就不適用了。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處境，於是

不同的領袖模式也衍生出來，這也是職務發展的重要契機。

再者，教友四散逃往不同的地方，間接加快了信仰的

傳播。教會在不同地區傳教和扎根，也同時受到當地文化的

影響。例如保祿在格林多前、後書裡教導當地教會的很多內

容，都涉及這地方的文化特點，包括商業化、外邦信仰盛行

等。因此，不同地方的信友與傳教對象有不同的需要，帶來

不同的機會，這也是職務增長的重要原因。

當宗徒逐漸離世後，初期教會由宗徒領導的方式也出

現改變。在這過程裡，一方面，教會需要合適的領袖來帶領

團體，去解決問題；另一方面，當時有不少人認為主耶酥將

很快就會再度來臨，但等了好一段時間卻尚未發生，於是教

會需開始思考，如果主的再來沒有想像中這麼快，教會應當

如何在人世間裡總續發展。這雨方面的原因，促使教會團體

開始對具體職務的反思，以更有效地處理教會面對的各種工

作。

當然，從原則上來説，當時各種職務的最終目的，是保

存由宗徒傳下來的基督信仰，並繼續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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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職務：生活實況的回愿

思考：在你所屬的教會維織內，可曾出現過終身執

事、牧職修女、牧民助理等來負責一些特定的

工作？為芒麼這些職務會出現呢？

教會的使命是去傳揚福音，分享基督救恩的喜訊，但教

會當時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境況之中，對外受到政治的迫害，

對內要面對團體膨脹而帶來的各種問題。在這困境中，該如

何傳揚喜訊？如何能夠將寶貴的信仰有效和準確地傳下去？

如何使基督所帶來的天國臨現於人間？此外，每個基督徒都

熱切地去尋找信仰，但誰可以將宗徒傳下來的信仰完整無誤

地傳下去？面對這些問題，教會開始深切的反省，自然地問

誰可以宣講或教導？所以領袖和教師的位置便很重要了。

這裡不妨再一次解説宗徒時代的職務，當中主要有長老

(elder) 、教師 (teacher) 及先知 (prophet) : 

(1) 長老：從字面看， 「老」是年紀較大的人，也可

以説他們是富有人生經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因此在團

體中受到尊重，更是團體的顧問，正如古代社會的村長。猶

太人的長老也是由族人所推舉出來，排解問題，提供意見。

(2) 教師：從教師煊名稱，便知道其職責就是教授。

當時的團體不斷膨脹和發展，人數多了，要把耶酥基督的言

行真實地傳遞，便需要教導的職務，好使信眾在同一的信仰

內合而為一。

(3) 先知：先知在舊約時代已經出現，他們是由天主

所揀選的，主要的使命是講論天主的旨意，引導人歸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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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到了新約時代，先知就是那些擁有神恩， 「向人説建

樹、勸慰和鼓勵的話」 （格前 14:3) 的人，他們的使命是為

了「建立教會」 （格前 14:4) 。

所以當時的職務，並沒有局限在某一些人身上，是神恩

性的年代，有不同的領袖為團體服務，他們都是神恩性的領

袖。不過，在宗徒時代以後，以職位來表達職務的情況，開

始漸次成形了。在上一個單元裡，也提及這些職務，現在看

看它們如何進一步發展。

6. 後宗徒時代的職務

在新約裡出現了長老的職務，而這職務在往後的發展

裡，形成監督的職務，再發展為今天的聖統制，所以認識這

個新約裡的職務，為讀者瞭解職務的特質，相當重要。

6.1 巾先雉到長老

在新约及其他的著作中，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職務

長老。長老的希臘原文是presbuteros (英文可翻譯為 elder

或 presbyter) 。長老的職務，其實不是由當時教會創造出來

的，因為在巴勒斯坦地，長久以來，都有使用這個稱呼，來

指一些有智慧的長者，而初期教會大概是沿用這個稱呼。那

麼，我們就需要先瞭解猶太人如何理解長老這身分了。

按舊約記載，早在梅瑟時代，以色列巳經有長老。當

時，由於梅瑟實在難以獨自管治全體以色列民，於是「上主

對梅瑟説： 『你給我由以色列老年人中召選七十人，你知道

他們是民間的老前輩和會辦事的人，領他們進入會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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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將上主的話告訴了人民；隨後從人民的老年人中召選了

七十人，令他們站在會幕四周。上主乘雲降下，與梅瑟談

話；將他身上的神能，賦給那七十位長老；道神能一降在他

們身上，他們就出神説話；以後再沒有出神。」 （戶 11: 16, 

24-25) 

在道裡，老年人正是長老，他們分享了梅瑟的神能後，

能「出神説話」 ，這是指他們能夠説天主的話，發揮近乎先

知的功能。不過，在這段經文以後，提及有其中兩位老人，

雖然沒有到會幕內，卻同樣得以「出神説話」 ，這二人仍然

得到梅瑟的肯定： 「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先知，上主將自

己的精神貫注在他們身上！」 （戶 11:29) 這也可以反映出，

職務並不應受到界限，重要的是它帶來的功用。

自始以後，長老在以色列也擔當協助管治者的職務，

作他們的顧問，提供意見。祂們的意見代表天主的話： 「勒

哈貝罕便同那些在他父親撒羅滿生時，作臣僕的老年人商議

説： 『依你們的意見，我該怎樣答覆這些民眾？』他們回答

説： 『如果你今天願意作道民眾的僕人，服事他們，答應他

們，對他們説好話，他們必會常常服事你。』但是，君王竟

拒絕了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反去同那些與他一起長大，侍

立在他面前的少年商議． ．。君王嚴厲答覆了人民，擔棄了

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卻依照少年人的主張，對民眾説： 『我

的父親加重了你們的重擔，我更要加重，我父親用皮鞭責打

你們，我反要用鐵刺鞭責打你們。』」 （列上 12:6-14) 勒哈

貝罕不聽從長老的説話，結果引致國家的分裂。道裡反映到

長老的分量，他們代表了天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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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約時代，長老同樣成為教會團體的重要成員，例

如保祿前往耶路撒冷要求免除外邦人守猶太律法時，耶路撒

冷的教會團體召開會議， 「宗徒和長老們就開會商討此事」

（宗 15:6) 。由此可見，長老在宗徒時代，已經有分參與教

會事務的討論，可視為教會團體的重要成員了。

還要留意的是，在新約時期， 「長老」同時也可以稱為

「監督」 (overseer' 希臘文 episcopos) '這兩個身分似乎

是二而一的。例如在宗20:17 : 「保祿從米肋托打發人到厄弗

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而在宗20:28裡，又對這些長老説：

「聖神既在全群中立你們為監督． 」。

另外，弟鐸書也同樣指出： 「我留你在克里特，是要

你整頓那些尚未完成的事，並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

立長老：長老應是無可指摘的，只做過一個妻子的丈夫，

所有的子女都是信徒，又沒有被控告為放蕩不羈的，因為做

監督的，既是天主的管家，就該是囍可指摘的、不自負、不

發怒、不嗜酒、不暴戾、不貪污。」 （鐸1:5-7) 在這段經文

裡，長老與監督明顯地是指同一身分。

那麼，長老的工作是甚麼？在弟前5:17 : 「那些善於督

導的長老，尤其是那些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堪受加倍的

敬奉。」在道段經文裡，不難看出，長老的工作包括「督

導」與「講道和施教」。除此以外，按照弟茂德前書第三章

的內容，這也包括「管理」的部分。因此，在當時的教會團

體裡，長老負責的工作相當多而且重要，是教會團體的骨

幹。藉著長老的智慧，他們的角色有判斷 (judging) 、帶領

(guiding) 及主持 (presiding) '在當地團體中，有分享和

提供意見來作決定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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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長老在團體內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他們有些是

由宗徒親自選立（宗14:23) • 或由其他長老選定，並以覆手

來按立其長老身分的，保祿的傳教助手弟茂德，就是明顯的

例子。因此當保祿寫信給他時，説： 「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

的覆手所賦予你的恩賜，再熾燃起來」 （弟後 1 :6 : 參弟前

4:14) 。這裡説明，被選的長老透過覆手接受按立，是當時

賜予神恩力量的標記。這做法，有人視之為後來祝聖主教的

標記，甚至認為長老就等同主教。但要留意，在新約裡，我

們看不到長老作祭祀的描述，所以不能就此便認為長老在這

時期已可施行聖事。

到了第一世紀末，教會團體中有長老團的出現，就是由

長老聚合而成，功能主要是監管和督察，監督著團體的成長

和發展，也有些人是宗徒派遣的使者，也有可能是外出的宗

徒所指派的，同時也發揮先知的功能。

6.2 由長老到監督

雖然上文一直指長老與監督是同一類人的不同稱呼，但

在歷史的發展中，長老這稱呼漸漸隱退，而監督這職務變得

重要起來。由名字的淡入與淡出，也有助我們明白，職務這

概念的變更。同時要指出，在新约裡，監督這名稱在一些英

文譯本裡被翻譯為 bishop , 即中文的主教，因此大部分學者

都認同，在新約裡提及監督這職務，就是主教的前身。

有人認為，監督的重要性漸漸突顯起來，原因是教會團

體一直發展，進入不同的文化裡，同時也面對不同文化的挑

戰，其中特別是唯識論這異端更形猖獗。在這情況下，教會



I 

70 I 敎友牧職

更需要保持信仰的純潔。正因如此， 「監督」這功能就更加

重要，故此，在幾篇牧函（弟前、弟後、弟鐸書）裡， 「神

恩」一詞只出現了兩次，但是有關監督該如何做、有何條件

等內容，卻詳細地説明。如果牧函屬於較後期才成書的新约

經卷，這正好反映在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紀初，監督的角色

顯得愈來愈重要。

這些牧函如果與保祿其他較早期的書信相比，不難看

出，在保祿早期書信裡的教會團體，不同人各有自己的神

恩，祂們彼此合作發展教會團體；及至在牧函裡，監督作為

整個教會團體的負責人，已成為主流了。牧函屢屢提及監督

「堅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好能以健全的道理勸戒並駁斥抗

辯的人。」 （鐸 1:9)

不過，較早期的保祿書信，並不是沒有提及監督的： 「基

督耶酥的僕人保祿和弟茂德，致書給斐理伯的眾位在基督耶

穌內的聖徒、覧督及執事」 （斐 1: 1) 。從這段新約經文，巳

見到「監督」在外邦人教會出現，而「監督」與「執事」兩

個名稱一起並提，這正好表示，當時的斐理伯教會已經出現

管理教會的人員。教會不再如同格前裡的表達，是不同神恩

者的平等互助，而是有管理的階層，有人更直接認為造是聖

職的出現，而當中監督與執事，就是屬於聖職的級別，責任

是管理教會的具體事務。

由此可見，大约於主後58-62年，在斐理伯等的教會團

體巳經有「監督」的產生， 「監督」是從長老團中，浮現出

來的有管治能力的人。其實當時餌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的教

會團體，特別是當一些領袖需要向外傳教而離開，便需要在

當地的長老中，推選出一人，作為團體的監護人，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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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威或決策權，因為他是由長老團中互

選出來的，而他的決定也需要諮詢長老團，道表現了團體共

負責任的精神。

當時的監督，大部分是由宗徒委任或經長老團互選出來

的，領受了覆手才開始履行這職務。監督在教會團體裡的角

色，重點在於監察、帶領和保護團體，功能是建設和凝聚共

融的團體。團體是需要建立的，基督徒皈依後，成員之間彼

此建立關係，組織成為有基督徒特質的共融團體。「監督」

的角色就是家長，負責監管及保護，使團體成長，而不致各

散東西，特別是當面對外憂內患的困難時，都需要人來發揮

監督的功能，以推動團體的成長及發展。

及至一世纪末的牧函時代， 「監督」的職務，似乎較前

更為清楚，幾噩異於今日的主教，而「執事」仍舊與早期教

會時的職務相近（宗6:3-4) • 協助「監督」治理教務，管理

財政，撫恤貧孤的人。

6.3 監督的工作

簡單説明了監督道職務如何逐步形成一個具體實在的職

位後，道裡也簡述「監督」的工作。監督的主要職責，著重

於一般實務性的工作：

(1) 竪督及管理團體的生活及運作：在鐸1 :5-9的描述

中，監督是「天主的管家」 ，可見監督要管好教會團體這個

家，而且是在具體事務上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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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管財政收支：弟前3:2-5 中提及監督要「不貪愛

錢財」 ，間接説明道工作與金錢有關，所以可以推想，監督

需要管理的不僅是各種事務，還有團體的財政。

(3) 教導正統教義：我們從宗徒大事錄的記述可以看

到，當時的教會面對異端的威脅，而監督的責任，也包括要

捍衛正統的教義： 「聖神既在全群中立你們為監督，牧養天

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會，所以你們要對你們自己和整個

羊群留心。我知道在我離開之後，將有兇暴的豺狼進到你們

中間，不顧厝羊群，就是在你們中間，也要有人起來講説謬

論，勾引門徒跟隨他們。」 （宗20:28-30)

再者，在弟前、弟後與弟鐸書裡都提及，教會的領導者

應該能保持正統的教義，以對抗異端邪説。道正是當時教會

的實際處境，就是在傳播福音的同時，信仰落實到不同文化

裡，會形成不少誤解，甚至進一步演變成異端的信仰，而教

會的領導，要努力加以辨識，為教友指出何者是對，何者是

錯，而這就是監督的重要工作。

以上介紹過在後宗徒時期有關監督一職的情況，而監督

這職務，在往後的兩個世紀裡，逐漸取代了教師和先知的功

能，正如上文所言，因為監督肩負保衛信仰的職責，而這個

工作與先知及教師的工作，有重疊的部分，而且教導教義是

更具體的實務，因此與其他神恩性的工作相比較，自然就更

容易保存並且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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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説，第一世纪的演變，主要集中在領袖和不同神

恩的職務的出現，目的是帶領團體繼績發展，把褔音廣傳。

7. 主持

> 思考：上一節談到「監督」的工作，如果拿監督的工

作與今天主教的工作比較，有何不同？主教有

些重要的工作，是監督沒有的，是哪方面的工

作？

「主持」 (presider) 道個名稱，為讀者來説應該很陌

生，原囚不難明白，因為這個稱呼只是初期教會才使用，

到了監督（主教）的名稱開始出現，這就不再使用了，不

過它的痕跡仍然留存到今天，就是主教之座的英文仍被稱為

presider's chair 。今天我們稱一個教區裡其中一個聖堂為「主

教座堂」 ，原因是這聖堂的祭台上有一個座位，只有主教才

可以坐上去，所以稱為「座堂」 ，而在英文裡，這座位仍保

存了「主持座位」的名稱。

那麼，在初期教會裡，這個「主持」的職務是甚麼？簡

單來説，就是作禮儀的主禮人。不過，這在最初時期並不太

明確，而是在後期逐漸發展而成的。

7.1 甬種管治模式

耶穌基督並沒有為初期教會定下甚麼的模式或組織架

構，皈依基督而加入教會的信眾，主要的信仰生活是時常

團聚，一起聽宗徒的訓誨，每日祈禱，挨戶擘餅。在聚會

中他們需要「主持」來領導團體，但由於當時祭祀的元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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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所以他們不被稱為司祭，團體需要的是主理人，有主席

(chair) 的意思，或稱為主持人 (presider) 。正如最初的

十二宗徒，其後便由其他人作主持，領導團體。

不過，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猶太教會的管治模式，與外

邦基督徒教會的模式，有所不同。簡單來説，猶太人教會的

中心人物是十二宗徒，然後再輔以先知、教師及長老等神恩

性的人物。由於十二宗徒都是猶太人，而在聖殿被毀前，一

般相信他們都集中在耶路撒冷傳教，所以耶路撒冷教會是以

宗徒為核心的。

但是，外邦基督徒教會的發展並不相同。這些教會往往

都由宗徒（不少是由保祿）建立，然後宗徒就會離去，而在

離去前，宗徒會把當地的教會團體，委託給當地的領袖來照

顧，那些領袖就是長老或監督了。然而，佳們彼此之間，以

及與耶路撒冷教會之間，仍保持緊密聯擊。在初期教會，不

同的職務漸漸出現，也有不少的職位，但是誰人是掌權者，

並沒有清楚的劃分，有學者推斷，當時的教會團體是以共治

的方式來管理的。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反省，就是一個教會團

體是否必須由一個人掌權，才能有效管理和發展呢？

7.2 主持的出現

主持是一個職務，與監督很相似，而最明確的分別，是

主持可視為純粹的職務，就是把信眾聚集及共融團結起來，

而主持自己是團體合而為一的標記，但這並不是一個固定和

具體的職位，即可以由不同人來作主持，每一個人在擔任主

持時，就要履行主持的工作。新約雖然並沒有清楚明確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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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持做甚麼，但從這職務的核心是共融來看，這個主持就該指向

禮儀上的主持了。究竟誰是禮儀中的主持呢？這一點，可以從早期

的教會文件裡，看到哪些人擔當主持一職：

(1) 第一世紀的《十二宗徒訓誨錄》 (Didache) 記載有先知

和教師作「主持」 ，如團體人數已經太多，工作量又太大，便由監

督和執事做，甚至可以是其他領袖擔任。

(2) 主後97年，在《黽馬聖克萊孟的書信》 (Letters of 

Clement of Rome) 裡，提到卓越和有聲譽的人，他們經過教會團體

的同意，便可以做「主持」。

(3) 第三世纪的戴都良 (Tertullian) 在他的文章裡寫著· 如

沒有任何有公職的人或司鐸 (priest) 在場的話，就算是教友也可

以擔當「主持」。

(4) 第三世纪的希玻律 (Hippolytus) 提到宣示信仰者

(confessors) 皈依入教會，他們熱心祈禱，生活有聖德，即使受

到逼害（如監禁、虐打、放逐） ，仍公開宣示信仰，因此在他們身

上，可以讓人見到復活的基督，他們得到團體的信任，便也可以擔

任「主持」。

314年的亞雷拉會議 (Council of Arles) 提到如沒有監督在場，

在緊急的時候，執事可以做「主持」。道裡也附帶一提，逍裡談到

執事時，與初期教會所理解的執事已經有不同的含意了。正如《十

二宗徒訓誨錄》所言，在一世紀時，執事是宗徒以外的首選，只因

宗徒不在，就由執事來擔任主持；到了四世紀，卻指明兩個條件，

即沒有監督以及情況緊急，才可以由執事擔任主持的職務。這個分

別，正好顯出了執事這職務的變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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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的幾項記述，不難看出在初期教會的時代，並

不是特定的某一類人才可以做「主持」這職務，不同的領袖

均可以做「主持」 ，就是在團體中做領導者的，亦可以於擘

餅禮中做「主持」，意即團體的領導者，同樣適合做擘餅的

主禮人，甚至可以説，二者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也不能忽

略的是，當時團體的主持可以是很多不同的人，不只是「監

督」 ，也可以是「執事」 ，可以是「教友」 ，也可以是「信

仰宣示者」 ，所以「主持」可以由不同的人擔任。

不同的人也可作「主持」 ，讓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

考職務的特質。既然在初期教會裡， 「主持人」這一職務並

不是一個固定的職位，那麼，當時禮儀的主持，就不一定是

主教。雖然後來的發展，主教成為聖事的核心，但我們仍然

可以參瞑初期教會的狀況，來思考今日教會職務的問題。

從團體的角度及意識來看， 「主持」最重要是能夠在基

督內表達團體的團結和共融，鼓勵和保護團體的信仰。所以

在團體中已擔當著服務和維繫教會共融的領導者，便堪當做

擘餅的「主持人」，固為他們基本上所做的團結帶領，更能

充分和恰當地表達於擘餅的共融合一的精神裡，擘餅禮儀中

的主持人就是要充分表達逍種合一性。意思是，他們所主持

的，就是緊扣著整個團體的禮儀行動，絕非個人的司祭權力

或角色的表現。由此可見，領導人與團體的關係很重要，初

期教會擘餅禮的主持人，是團體的領導者，如沒有民眾團體

的基礎，這主持 (presidency) 便不圓滿，所以是一定在民

眾中推選出來，出於團體而帶領團體，這樣才能表達出最真

實和圓滿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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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職的出現

思考：在教會內，教友擔任不同的工作，各自努力幫

助教會的發展。但是，你可有想過，哪些工作

是屬於教會固定的職位，哪些只是非固定、義

務幫忙的性質？

以上的介紹，為讀者説明在後宗徒時代出現的幾個職

務，當中包括長老、監督和執事。長老近於身分的象徵，有

點榮譽的性質，得到此稱呼的，主要是由於他們在群體的年

長者中有聲譽和智慧，被受尊重，因而成為團體中的顧問及

給意見者，並非實務的職銜。

不過，監督和執事就跟長老有所不同。今天難以判斷，

這兩個職務在最初時，是否已經形成一種職位，但是無可

否認，執事是較為實務的一個職務，要做的事情與教會團體

的實際問題有關，而監督經常與長老並列，如説長老代表榮

譽，監督就是較傾向實務的，在上文提及監督的工作，也有

不少涉及實際生活的問題。

在《十二宗徒訓誨錄》一書裡，監督與執事是並列的，

而這也足以推論，在一世紀末到二世紀初，這兩個職務，已

經逐漸成為教會團體內的正式的、固定的職務，可以稱為

教會的公職 (church office) 。也是由此開始，長老這稱呼

漸漸式微，而監督的身分也愈發清晰，就是教會團體的主持

人，同時更常被稱為主教。

到了三世紀末，監督（也就是主教）已完全取替了神恩

性的教師和先知在教會內的功能。在初時，整個教會可説是

充滿著各種神恩的人，後來教會的重心卻轉移到主教作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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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角色，成為了教會的核心人物。到了玉五至享三世壬，

執事的角色已式微了，由司祭 (priest) 取其宅亡

教會為何有司祭出現？如同上文所言，王钓逐漸成為教

會團體的核心，而執事是主教的協助者，幫助王蝦處理各種

的實務。主教既取代了教師和先知等工作，就要負責評多信

仰工作，包括教導教友、主持擘餅禮、授冼等等。在教會團

體還小的時候，主教可以自己包辦這些工作，但是教會往後

不斷擴展，地方教會蓬勃地發展，主教要負責的地方愈來愈

多，很多事務不再是主教一人可以處理的，特別是偏遠的地

方。從聖經中看到，教會最初也是派執事到那些地方團體，

執行主教的工作，但是當執事也不足夠時，就開始從地方中

尋找德高望重的人，協助主教管治教會團體和主持禮儀。到

了後來，教會更規定主教要留守城市，那麼城市以外的教會

團體，就要設立固定的職位，代行主教的工作，於是這逐漸

成為常規，形成司祭這公職了。

司祭在猶太人的歷史文化其實已出現了很久，相信讀者

從本系列多本與舊约有關的教材裡，都會看到在舊約裡司祭

的重要性；即使在新約裡，希伯來書也是以大司祭來形容耶

穌基督，這在《宗徒書信（二）》裡已經有所説明。

顧名思義，司祭與祭祀有關，而在猶太文化裡，司祭代

表團體向天主做祭獻，可視為整個團體信仰表達的高峰，而

聖殿自建成以後，成為唯一合法祭祀地方。

到了初期教會的時代，聖殿被毀，唯一可以舉行祭祀的

地方不再存在，司祭的作用就形同虛設，這職務也漸漸在猶

太文化中消失了。另一方面，初期教會在發展的過程裡，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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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趨向脱離猶太的文化· 自鍶避免使用猶太人司祭這個概念

與名稱。這也可以讓我們明白，為甚麼宗徒在需要幫手時，

不是設立司祭，而是以執事的名義來設立一個新的職務。

也有人認為，由於初期教會傾向相信「主的再來」會

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所以並沒有細緻地思考教會內的職務

問題，而當時設立執事，只是因為面臨實際的需要，就是疏

忽了對一些寡婦的照顧，卻未有進一步思考團體需要甚麼職

務，更遑論仔細想到教會架構的問題。

不過，正如任何宗教都有祭祀，基督信仰也不例外。當

「主的再來」未有在短時期內成為事實，而在傳播福音的時

候，教會團體需要反省自己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穌基督為人

類死在十字架上的意義，在不斷深化的理解中，擘餅禮的祭

祀含意也豐富起來，這在本系列《入門聖事（二）》裡有所

探討，讀者可以參考。當耶酥基督作為大司祭與祭獻的寶義

得以發揮，教會內祭祀的意識也抬頭，正因為如此，加上教

會的擴展，於是「司祭」開始成為教會內的一種職務。

初期，一般的司祭是由長老 (presbyter) 擔當，後來再

沒有長老職務的需要，而主持祭祀的職務．也慢慢地轉移到

司祭身上，於是司祭就取代了長老，專責主持擘餅禮儀。

由此，今天讀者孰悉的教會的三级制度：主教

(bishop) 、司祭 (priest) 、執事 (deacon) • 便開始形

成。這三個職務可以稱為公職，因為它們是在教會團體內公

認，固定而持久的職務。當一位教友擔任以上其中一個識

務，就會一直處理相關的工作，也受到整個團體的認可，同

時，三個職務有不同的功能，但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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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結

以上簡單介紹了教會由神恩性職務過渡到公職性職務的

過程，這個演變的過程，為讀者理解教友牧職非常重要。可

惜的是，由於當時教會仍然處於動盪當中，留下來的資料不

多。不過，這發展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思考機會。

這思考就是：誰人能擔當教會團體的領導？回顧這段

時期，並沒有一個固定答案，因為團體領導是由團體的實況

處境來決定的，而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因此，在這時期，

可説是團體裡的任何人，都有當領導的可能，只要團體認為

這位成員是適合的。此外，職務與團體的領導有著密切的關

係，尤其是公職，這在下文會再討論。

要明白，由一至三世纪，是教會由創立到穩定的過程，

而在創立時，教會團體正在探究自己應該是怎樣的。不同

地方的教會團體也有不同的需要，面對不同的處境，自然各

有不同的困難需要克服。在這個多元化、多樣性的情況下，

誰人該擔任領導，自然很難有一個劃一的標準。回顧這段時

期，領導有其神恩性，因此也因著他所受的神恩而決定，與

當時的實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是，到了三世紀，教會對於自身的瞭解已經較清楚，

不同的制度也逐漸成型，教會的路向也較清楚。在煊情況

下，誰人當領導就變得較容易有劃一的標準，於是領導成為

制度的一部分，這也是下一單元要介紹的內容，就是透過覆

手而領受的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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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在一個穩定的情況下，教會開始有較具體清楚的

一套標準，用以選立團體的領導人，以至建立更具制度的組

織，如今天教會的聖统制，這是合理而且健康的發展。正如

初期教會（例如格林多教會）有不少黨派的紛爭，其中一個

原因，是由於選立領導的標準不明確，於是各人都有自己的

看法，容易產生分裂。故此，時代的實況與制度的建立，有

密切的關係。

基於同樣的原因，環顧今天的實況，與中世紀的社會組

織結構巳有所不同，實況也有很大的差異，而這些因素，正

影響我們如何理解教會裡的領導模式。這樣説，並非要否定

聖統制在教會裡的領導地位，而是要強化這制度，使之在這

世代更能發揮自身的能量。道正是道本書裡要一直探討與反

思的地方。

10. 摘要

(1) 主後70年聖殿被毀，促使教會念速發展，加上宗徒的離

世，圍體人數增長等因素，於是教會需要更多的領導人，

職務的發展進入新階段。

(2) 首先討論「長老」這職務，這名字由舊約而來，在早期相

當於「先知」。到了新約時代，長老同樣成為教會囤體的

重要成員。長老的工作包括 r 督導」、「教導」及「管

理」，但未有提及他們也負責祭祀。

(3) 在發展中，長老這稱呼漸漸隱退，而監督這名稱更為常
用。而教會在外邦人中建立，異端的威脅增加，監督的工

作也包括了領導教會圉體，捍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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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 監督」是從長老圄中選出來的、有管治能力的人，多是

由宗徒或具權威人士委任。監督的工作包括監督及管理團

體的生活及運作、掌管財政收支及教導正統教義。

(5) 教會回體內的另一個職務是 r 主持」，他是圉體共融的

標記，所以往往是禮儀的主禮，把信眾聚集及共融囤結起

來。在三世纪以前，主持不是一個固定的職位，可以由不

同的人擔任，重要是主持是否有足夠的公信力，讓大家信

服。

(6) 最後談到教會公職的出現，到了三世紀末，監督已完全取

替了神恩性的教師和先知在教會的功能。因為教會開始進

入具制度的階段，職位為主的職務代替了神恩性的職務，

今天大家都熟悉的主教、司鋒、執事的三種公職，也就成

形了。

(7) 綜觀整個發展的過程，教會職務並不是耶穌基督所預設而

成的，反而是按教會的生活實況而加以發展。早期的神恩

性職務，因教會維織的演變而逐漸過渡到以職位為主的職

務。那麼，今天教會同樣面對巨大的變動，職務同樣該有

所發展，以對應社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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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中世紀的職務觀

L 緒言

在以上幾個單元裡，我們巳為讀者介紹過首三個世紀

裡，初期教會職務的衍生過程，並且開始提及公職，而道正

是本單元承接發展的主題。職務源自團體，而不同的恩寵引

發不同人有其牾有的職務，但是個人的恩寵仍然該與團體配

合，所以在這三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漸漸形成制度，就是

公職的出現。

為本書來説，歷史的探究有助讀者明白公職是如何形

成，以及教會並不是由始至終都是以公職作為教會團體的核

心。如果不能從歷史裡認識這點，就很難理解梵二以後有關

教友牧職的轉變，實在是為了豐富整個教會職務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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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分辨職務與公職的涵意；

• 説明覆手與職務的關係；

• 分析中世紀制度化的職務觀。

1 導論

在上一單元的最後部分，我們開始提到公職一詞，這也

代表關於職務的討論，進入新階段。這單元首先會為讀者辨

別公職與職務的分別，好讓讀者應能更進一步明白職務的內

涵。

由於公職的確認，與覆手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辨別

公職與職務的意義後，這單元會討論覆手這行動，並探討覆

手與神恩的關係。接著，本單元也會説明另一個很重要的論

點：無論是職務或是公職，其根源都是源自團體，而不是某

一個抨定的人。所以，即使覆手是由主教施行，也不能把這

個行動視為一個獨立、孤立的行動，必須明白它在團體裡的
孚芊

思、手°

造裡也嘗試先説明公職一詞。按照今夭《天主教法

典》 (Canon Law, 1983) 的定義，公職「是為達成屬靈目

的，由天主或教會以固定的方式所設立的職責。」 (145條

第 1 項）。雖然在中文翻譯裡，這裡也稱為「教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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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lesiastical offices) '但實質等同於公織。這裡指出公

職的四個特質，分別是「職責」、 「客觀固定性」、 「神

律或教會法設立」及「屬靈目的」。在這四個特質裡， 「職

責」和「屬靈目的」是職務本身的特質，而「客觀固定性」

與「神律或教會法設立」 ，就是公職所以是「公」的重要元

素。

《神學辭典》對公職有這樣的解説： 「公職（或譯作

職位） ，…意指基於特殊的、官方的指定而做的服務或工作

（職務）。公職也指教會內官方正式指定的職務、地位或身

分。與職務一詞比較，職務一般用在較為動態的意義上，公

職有較靜態的含意，指聖統制的教會裡，官方正式指定的領

導職務結構與法律的一面。教會中有兩種公職： 1) 以聖職

聖事為基礎的公職： 2) 基於官方指定非聖職聖事的公職。

第二種公職事實上與未祝聖職務相同。」這裡説及的第二種

公職，就是教會內可由教友擔任的固定職位。

以上《天主教法典》和《神學辭典》中對公職的定義，

有助讀者初步辨別公職與職務的分別，而下文會進一步探討

兩者的意義。

4. 公職與職務

思考：在社會上，公職往往是指擔任與公共事務有關

的工作，而職務就指一個人的工作。那麼，在

教會內，是否每個教友都有「職務」？又是否

每個教友都有 r 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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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三世纪的情況，讀者可能會覺~~'公職與職

務很相近，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例如監督與執事『來也是職

務，後來似乎只是改掉名稱，稱為公職。

教會初期所以覺得兩者分別不大，原因是當貯的教會組

織仍然在發展中，聖統制還未形成，於是有關公瞞或職務，

都是從其「屬靈目的」及「職責」的角度來理解，而這兩

點，職務與公職是相通的，所以就顯得沒有分別了。因此，

當我們從服務的角度來理解的話，職務與公職確實是沒有分

別的，都是為團體而存在，目的是為團體更好地發展。

不過，在歷史的發展過程裡，由職務裡發展出公職的概

念，原囚是教會團體不僅需要人作出不同的服務，也需要獲

得團體所賦權的領導者。所以，公職還有另外兩個特質，就

是「客觀固定性」和「神律或教會法設立」。所謂「客觀固

定性」 ，如果具體來説，就是一個職位或名銜，專職於某些

服務，同時是團體裡公認接受的，正如堂區主任司鐸是堂區

的領導，而教區主教是教區的領導，這名銜的含意，是固定

的，也是公開讓人知道，並且讓人明白它代表甚麼意思。在

今天，當聖堂介沼一位大家都未見過的人是「堂區神父」 , 

即時，大家都明白徨專責於甚麼工作，所以這名銜代表擁有

名銜者的職位，以及該職位所專注負責的職務。

不過，由初期教會直至第三世纪初，這種「客觀固定

性」與法規規定，並未成熟，所以教會團體並沒有很清晰地

界定職務和公職的分別，兩個用詞並未清楚界分，不少情況

都會混為一談。正如上兩個單元所言，當時的一些職務並非

由固定的人來擔任，不少基督徒都可以做，既多元化，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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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性，是回應教會團體的需要，並且期盼在服務中讓天國

臨現於人間，把由宗徒傳下來的道理，不折不扣的藉著職務

傳承下去，活傳福音。也就是説，在初期教會，不同人因聖

神的恩寵，自然地呈現自己某種能力以服務教會，當時的教

會團體也沒有甚麼明確組纖，於是各人按神恩而各自發揮自

己所長就可以了。舉例來説，一位教友擅長説道理，可能就

幫助慕道者，而不是由團體授權給他，反而是自自然然地發

生了。

到了三世纪，教會的組織架構開始出現，於是逍些職

務也開始形成一種固定的、正式的職位，不再單單按實際的

情況和按各人的神恩來擔任，而是由固定的人選來負責。既

然開始有特定的職位，於是公職就形成了。再發展下去，就

逐漸出現一些規定，而要符合規定的人，才可以擔任這些職

位，而合規定的人，逐漸只限於聖職人員。

值得留意的是，公職出現的初期，教會強調的是制度中

的職務性神恩，意思就是，誰可以接受公職，是因為該人有

神恩，因此有能力做好教導、宣講和監督的工作，帶領團體

傳揚福音。這是來自聖神的恩典，亦是職務的一種表達，所

以初期教會的公職較側重神恩的部分，而制度的意味沒有這

麼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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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覆手與晉秩／按立

思考：在教會生活裡，你曾否接受過主教或司鐸的覆

手？是在甚麼禮儀裡？接受覆手的成覺又如

何？為你來說，這覆手有甚麼意義？在不同情

況下的覆手，含意上有何不同？

在福音中，耶穌不時以覆手來治病或為人祈禱祝福（谷

5:23, 6:5, 10:16) 。初期教會也以覆手來治病（宗28:8) 丶分

施聖神的德能（宗28:8; 8:17; 19:6) 、選定執事（宗6:6) 丶

派遣傳教士（宗13:3) 和按立長老（弟前4:14; 弟後 1:6) 。自

從初期教會以覆手作為領受教會職務的禮儀行動後，到了中

世紀時，覆手已變成神職的專有行動，因為在中世紀時，教

會職務已經完全由公職所取代，即全由聖統制所包辦，所以

覆手也變成很重要的標記，甚至是表達權力的傳送。

為此，我們需要弄清楚覆手在授與職務中的本來意義，

並且進一步瞭解它的發展，這才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今天又

該如何理解逍行動。況且，這不僅是一個行動，它亦可間接

譔我們理解職務的內涵。

5.1 新約中的晉秩／按立

要理解覆手的含意，自然該由新約入手。新約裡提及覆

手的地方不少，其中與職務有關的，包括： 「他們敬禮主和

禁食的時候，聖神向他們説： 『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伯和

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他們遂禁食祈禱，給

他們覆了手，派他們走了。」 （宗 13:2-3) 在這段經文裡，



重元五· 中世紀的職務觀 I 89 

覆手的原因是要派遣巴爾吶伯和保祿出去傳教，而當中提及

這是聖神吩咐「要行的工作」 ，似乎是指派工作，多過是給

予一種身分。

此外｀在教導弟茂德如何履行監督職務時，保祿也

提及覆手： 「不要疏忽你心內的神恩，即從前因預言，藉長

老團的覆手賜於你的神恩。」 （弟前4:14) 這裡看到覆手正

是當時的一種禮儀行動，藉此來確認監督的職務，以及賜予

職務所需的神恩，所以可視為後來以覆手來按立神職的根

據。

綜合以上的兩段經文，讀者不難看出，當時的領導是由

團體中揀選出來，而不是自薦的，選派保祿和巴爾納伯出外

傳的，是聖神和整個安提钓基雅教會，也就是説，領受職務

者是被召叫，經團體的揀選及領導人的覆手而被派遣的。團

體領導人（如長老團）的覆手，既有確立其職務的意思，也

祈求天主賜予領受人所需的神恩，好能履行職務。對於職務

是由團體決定的，這一點為我們明白領導的本質很有幫助。

不過，要留意的是，要成功履行職務，並不是單純透過

覆手，祈求獲得神恩就可以，保祿向擔任監督的弟茂德説：

「應把你在許多證人前由我所聽的，傳授給忠信可靠的人，

使他們也能夠教導別人。」 （弟後2:2) 從這段經文可以看

到，保祿要求弟茂德把學自保祿的道理，教導其他人。換言

之，要做好監督的工作，首先要接受有關福音的基本講述的

訓練，並且能夠把這些道理傳遞出去。這並不是透過覆手而

獲得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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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個人所以能擔任教會團體裡的某一職務，

是他本身已經擁有該職務的神恩和相關訓練為先，而不是

透過覆手本身把道職務的神恩給予他。覆手所帶來的神恩，

是聖事的恩寵，可以説是一種激發或強化，而最重要的一點

是，領受職務者是先有聖神的神恩，再以覆手來確詔，以達

至圓滿。故此，整個覆手的行動，其關鍵在於天主聖神的帶

領，賜予各人不同的神恩，而團體中的覆手，代表瑄份神恩

得到團體的認同，也代表聖神把服務教會的神恩，完全地交

給渲人，期盼這人能夠為團體發揮自己的神恩。要注意這時

期的覆手，也採用於其他不同的派遣和祝福行動上，並非只

用於職務的領受上。

簡單來説，由覆手而領受的職務，或後來的公職，領

受者的神恩是源自聖神，由聖神賦予適合的人，從而能夠做

好服務團體的工作，而非因為覆手得到這份職務而有這份神

恩。作一個比喻，就如同一位醫生的就職禮，在禮儀裡，醫

院授權醫生為醫院服務，但他服務這醫院及病人的能力，並

不是來自這授權禮，而是在於他本身的醫術。

當然，教會團體裡的覆手禮，不能等同於醫生的就職

禮，因為在教會團體裡的禮儀，有聖神的參與。不過，這例

子最重要是説明，不是由授予職務的禮儀本身令人獲得神

恩，因此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小孩子，不能因為覆手禮，就能

夠得到聖神的恩寵，就能夠擔任教會內的職務。

這裡特別強調新約經文所突顯的道一點，原因是在中

世紀以來，對職務的理解漸漸等同於職位，加上中世紀傾向

把聖事的恩寵物化，因而往往讓人誤會，以為聖秩聖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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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手就是領受者得到神恩去履行職務的原因，而當一個人獲

得某一個教會內的公職，他就可因著覆手禮而獲得神恩。道

裡再強調，神恩是來自聖神，目的是為人服務，不是用以

炫耀，也不是為了職銜，神恩是為了教會的益處而賜予人能

力，以擔當教會內相稱的職務。

但是也要留意，不同的教會職務需要不同的能力，神

恩是特殊的恩賜，故此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去辨別自己的神

恩，也不用妒忌他人的能力。道不表示天主偏心，也不要慨

嘆自己不及別人，卻要懂得去發揮神恩，為團體服務。

總括初期教會的狀況，基督徒的職務，都是神恩性的，

即出於天主聖神所恩賜的能力，而不是自薦的或純團體委

任的。這份初期教會的經驗，為今天的教友同樣有意義。因

此，我們也需要努力辨別自己的神恩，而關鍵在於在團體裡

辨別。因為這份神恩是源自教會團體的，神恩是為團體服務

而存在，並不是為個人自身而存在，故此，只有參與團體，

在團體裡服務，才能夠發現自己癱有甚麼神恩。另一方面，

團體有責任幫助團體成員去發展其神恩。今時今日，讀者如

果在堂區發覺有值得欣賞的人，會否表示讚賞，給予支持和

肯定，還是會吝嗇對別人的讚賞呢？

5.2 教父著作中的覆手禮與職務

在討論過初期教會的情況，我們看看在教父的著作裡，

覆手禮的施行是如何，而這裡選取了希玻律的《宗徒傳承》

的幾個片段，有助我們明白在初期教會以後，覆手禮進一步

的發展，以及它與職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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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傳承》的寫成在三世紀初，距初期教會不遠，但

也有一段距離，正好看到在宗徒離世以後，教會團體如何理

解團體領導的情況。在《宗徒傳承》裡這樣寫主教的選立：

「被祝聖的主教，應由整個團體所揀選及作出決定，並為大

家所拷納。晉升禮儀必須在全體信眾前舉行。在主日，所有

主教、司鐸團及教友聚集。全體靜默，在內心祈禱呼求聖神

降臨，其中一位參與禮儀的主教，被團體要求為被晉升者覆

手及祈禱，唸以下的經文．」 （第2章） 。

這裡指出，確立主教是由團體來決定的，所以這是延

續初期教會的做法，以團體為中心，所以在舉行祝聖的禮儀

時，亦要在全體信眾前舉行。這裡也談到覆手，有趣的是，

特別寫明，負責覆手的主教，是在團體要求下施行的，可視

為團體選派出來代表團體主禮的。在短短的一段文字裡，兩

次提及團體在此事上的作用，可以看出，當時的教會極其重

視團體整體。

至於祝聖神父，在《宗徒傳承》裡並沒有特別提到團

體，只是説「晉升司鐸的時候，主教必須在晉升者頭上覆

手，其他神父也同樣做」 （第7章） 。

不過，可以留意隨後的段落： 「領受執事聖職的人選，

如前面所説的，是被眾信友揀選及接納。在晉升禮儀中，只

有主教行覆手禮。因為執事不是晉升為司鐸，所以參禮的司

鐸不用行覆手禮，執事是主教的服務員，應聽從主教所指派

的工作。因為他沒有領受司鐸的神恩，為此緣故，只有主教

覆手，而在晉鐸禮儀中，司鐸團也為新司鐸覆手，因為新

司鐸分享同一的神恩。但司鐸的職權也是接受而來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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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的能力，為此司鐸不能祝聖任何神職，施行授予聖職禮

儀。」（第8章）

結合以上三段的內容，有關覆手與職務，我們可以看到

以下兩個重點：

(1) 職務的根源來自團體。在主教、司鐸及執事三個

職位的祝聖裡，主教及執事都是清楚指出由團體決定，雖然

司鐸和執事的祝聖，要由主教來主持，可見他們能夠成為團

體裡的領導，根源仍然是團體，因為是團體透過主教來捒選

他們。

(2) 在這裡，覆手的意義比初期教會更重要，因為這

裡清楚指出，不是任何人都能夠在祝聖的禮儀裡覆手。如

執事的祝聖，司鐸就不能覆手，原因是執事是「主教的服務

員」 ，所以不用由神父來覆手。這裡可以看到，後來以覆手

作為權力來源的含意，已經開始出現。

由此可見，在三世纪，教會對職務的理解，一方面是繼

承初期教會重視團體的幅度，職務的成立與否，都是源自團

體；另一方面，卻沒有提及領受職務者的神恩，學者由此推

斷，制度性的職務逐漸成形，在此情況下，職位就是職務的

做法，逐漸成為教會的主流，並且在中世纪開花緒果。

然而，道裡不妨多引一段《宗徒傅承》的片段，有

助讀者反思職務的神恩： 「一位精修者如他因主的名字，受

鎖鍊之苦，不須在他頭上覆手，他所受的苦，已使他享有與

司鐸相稱的榮譽，如他被晉升為主教｀則在他頭上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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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這段文字的重要之處，在於説明在三世紀時，仍

然有聖統制以外的職務，就是「精修者」 (confessor) • 即

前文提及在教難中仍公開宣示信仰者。而按《宗徒傳承》所

言，如果他們受到拘禁而仍堅守信仰，那麼他們不需要覆

手，已享有司鐸同等的榮譽，間搓表示了他們等同於司鐸

了，道正是初期教會一直強調的神恩性。當有基督徒能夠發

揮自己的神恩，面對迫害而仍能公開宣示信仰，他們便滿全

了他們的職務，這是神恩性的，不須外在的儀式來加以確

認。

6. 制度化的職務觀

到了八世紀左右，一直到梵二前，在教會職務一事上，

已完全制度化，只有領受了聖秩聖事的聖職人員才可擔任公

職，即所有職務，都由聖職擔任。

有人稱這一千多年的時期是聖統教會，就是由聖统制來

管理教會，主教負責管理、教化及主持聖祭，司鐸分擔主教

的工作。主教與司鐸是教會職務的核心，他們在履行道些職

務前，必須在修院接受培育。由於主教和司鐸其中一個重要

工作是主持禮儀，而當時對禮儀的理解，認為禮儀是絕對神

聖的，於是負責禮儀的人必須潔淨。因此，一個人要成為主

持禮儀的司鐸，在修院裡的培育就有如一個凈化的過程，當

中品位的逐步遞升，就是淨化過程的具體表達。所謂品位，

是指聖秩中的七個階層，最高的第七品就是司鐸，較低品位

的包括守門員、讀經員、驅魔員、輔祭、副執事及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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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留意的是，當時的七品，其中只有司鐸和終身

執事是實在的職務，其餘都只是為晉升司鐸而必須經過的虛

銜。

本書要討論的不是聖秩職務，因此不會進一步詳細説明

中世紀的清況，只談它對於職務理解的影響。由於教會內的

職務全由聖職負責，而且持續了很長的日子，結果令教會團

體產生以下兩種對職務理解上的偏差。

(1) 教會內只有聖職，沒有其他職務：因此，當教會

團體產生某些需要，要有人負責相關的工作，很自然地，這

些工作就只能由司鐸來負責。

(2) 職位決定職務：－個人在教會內先要有固定的職

位，才可負起職務，而當只有聖職人員才能擔任教會內的公

職時，其他教友就不再意識到自己在教會團體內也有職務，

於是就形成被動的參與。

由於這時期形成以職位等同於職務的觀念· 一個人能否

在教會團體內服務，在於他能否獲得一個職位，而職位全由

聖職人員擔任，也成了身分的象徵，於是聖秩聖事的重要性

就大大提升了。正如教父時代開始，聖秩聖事已經有賦予權

力的含意，而到中世紀，這個寶義完全掩蓋了教會團體的授

權，成為身分與得到職位的最重要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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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神學反省

思考：在你堂區的慕道者禮儀中，是否有導師為慕道

者裏手的行動？你認為這做法，會否把神職與

教友混淆起來？

在本單元結束前，我們嘗試總結覆手與聖秩職務的神學

思想。

綜合以上的發展，覆手的意義，最初並不是與職務有

必然的關係，它既可以是祝福和派遣的表達，也可以是專為

一次工作的派遣，或授予職務的表達。不過，這種多元的表

達，隨著教會組幟趨向制度化而不斷收窄。到了中世纪，覆

手成為祝聖神職人員的標記，同時只有神職人員可以施行覆

手，漸漸地，覆手的意思就等同於祝聖了。

這樣的規定的好處，是讓覆手這行動的意義在聖秩聖事

中清楚明白地呈現出來，正如在今天主教的晉秩禮中，要由

其他主教為他覆手，這行動就是聖秩聖事中祝聖領受者的標

記，代表教會接納該位司鐸成為主教。

但是，把覆手只視為聖秩聖事中的祝聖標記，甚至成為

神職人員的專利，多少削弱了道行動本來的意義，因為它本

來也可以是一種祝福、力量的給予。因此，梵二以後，雖然

在聖事裡的覆手禮，仍規定只能由神職人員施行，但在聖事

以外，教友也可以覆手作為一個為別人祈禱求福的標記，例

如在慕道者的授信經和天主經禮中，慕道班導師尾隨神父，

同樣為慕道者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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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問題是聖職，就是當教會組縑愈趨制度化時，職

位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正如一間公司成立之初，只有幾

個人，各人就按自己的能力，羆分彼此地處理公司的不同事

務，但是當公司發展下去，分工就會出現，而明確的職位亦

會設立，否則就難以管理。同樣地，教會也有這情況，當教

會人數持續不斷地增長，便必須有明確而固定的職位，來處

理教會的事務，公職制度應運而生，而擔任公職的人員需要

有相應的培訓，於是就與聖職人員緊扣起來，形成聖職、職

位與職務糾纏在一起，被視為完全相同的意思。

不過，教會內的工作其本質是為團體的，因此公職的

設立，與原初以神恩來決定誰擴任職務的做法有別，兩者形

成一種張力：組織需要常設的工作崗位，不然難以管理和運

作；教會的職務也需要神恩，而擁有公職的名銜並不代表一

定有此祠恩。

在中世纪，制度性完全壓倒神恩性，於是聖秩聖事中

的覆手被誤解為賦予神恩的行動，得到覆手的人就能得到神

恩，可以擔任有關的公職。瑄樣的理解，或多或少也保留到

今天，即使梵二後教會對此問題，已經有明確的解説，但是

在教會內，仍然有不少人把公職與神恩連結起來，認為一個

人只要領受聖秩聖事，獲委派擔任教會內某一公職，就等同

有神恩，在信仰上屬於更為神聖的、更高的層次。

正因為中世紀這種聖職就是職務的看法，使初期教會多

元發展的職務，大幅萎縮。教友不能在教會內找到自己積極

的角色和職務，變得極為被動，難以意識到職務是為團體而

生，而非以公職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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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先說明公職一詞。按照今天《天主教法典》的定義，公職

「是為達成屬靈目的，由天主或教會以固定的方式所設立

的職責」。

(2) 初期教會裡，職務源自神恩，為回應匪體發展的需要而衍

生，全是 r 功能性」的。但是在後來教會的發展中， r 公

職」開始出現，就是開始出現一些明確的「名銜」，即教

律裡的「客觀固定性」，因為名銜代表圉體的接受。

(3) 教會出現「公識」的初期，仍重視制度中的神恩性，即能

夠擔任公職的人，是有特定神恩者，這神恩正好讓他們做

好這工作，帶領教會。到了中世纪時，制度性職務完全取

代了神恩性職務。

(4) 從新約的經文看，領導人的選定，首先是基於他們的神

恩，在圉體中被召叫，以及獲得醣體的確認，所行的覆手

只是用以確認這事。所以神恩是先於覆手的禮儀，表達的

是圄體的認同，也代表聖神把服務教會的神恩，完全地交

給這人，期盼這人能夠為罔體發揮自已的神恩。

(5) 總括初期教會的狀況，基督徒的職務，無論大小，都不是

自薦或由罔體隨意委任，反而是由各人的神恩而決定的，

即出於天主聖神的意願和邀請。

(6) 及至教父時代，從《宗徒傳承》的幾個片段，明白當時主

教的確立是由囤體來決定的，所以這是延續初期教會的做

法，在這裡，覆手的意義比初期教會更重要。另一片段讓

我們知道，在三世纪時，仍然有聖统制以外的職務，就是

「精修者」。



．元五· 中世紀的職務觀 I 99 

(7) 到了八世纪左右開始，直到梵二前，在教會職務一事上，

完全變得制度化，教會內一切的職務完全轉化為公職，而

只有聖職才可擔任公職，再由職位決定職務，教會內再沒

有其他職務了。

(8) 當職務完全等同於聖職後，原來有多種意思的覆手，便被
誤解為聖秩聖事中專用以祝聖領受者的標記，更成為領受

者獲得神恩的來源，而覆手也逐漸成為神職人員的專利。

這多少削弱了覆手這行動本來的意義，因為覆手在福音

和初期教會的時代也可以是給予祝福和鼓勵的行動，也因

此，梵二後教會已經修正對覆手的看法，但有間的探究，

仍有待發展。

9. 參考資料

L 谷寒松，〈公職〉、〈司鐸，司祭〉，《神學辭典》，

79條、 124條。

2. 王愈榮，〈聖職人員〉，《神學辭典》， 5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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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

梵二開始的新觀黏

（一）

L 緒言

以上一個單元為歷史探究的終站，讀者下了歷史的馬

車，即將登上奔向現代的火車。説前五個單元如同乘馬車，

因為歷史漫長，但是能看到的不多，如同走馬看花；由這單

元開始是火車一般，因為在不長的歷史時間裡，有不少的文

件要看，不得不加速。

也可以説，之前的幾個單元，是有關教友職務的基礎、

背景。不明白過去，不能明白今天，更不能籌謀未來，所以

歷史回顧是重要的，但是教友牧職這概念的真正出現，卻可

説是由這個單元開始，由此展開，看看它的發展，以及如何

在今天的教會團體裡，能夠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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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觀如何影響教友牧職的興

起；

• 説明梵二大公會議的世界觀如何促使教友牧職的發

展：

• 指出《教友傳教法令》如何影響教友牧職的方向；

• 綜合説明梵二對教友牧職的影響。

1 導論

思考：梵二大公會議在不同的教材中都是重點之一，

而在這裡，梵二的教會觀與世界觀，對教友牧

職的影響相當大。對於「天主子民」與「基督

身體」等圖像，你可有認識？旅途中的教會、

教會要聖化世界的觀黠，又是否理解？

由中世纪開始，教會組織以聖統制為核心，各個部分

也是由神職人員來統屬，職務變成公職，可以説，在梵二以

前，教會內有一段很長的時期沒有教友執行職務的空問，而

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本來在初期教會一直發展開來的神恩

性職務，就被麈封在歷史裡。

不過，當現代社會來臨，正如單元一指出，教友牧職的

復興，有其外在環境與內在的因素，這裡也不再重複單元一

的內容。簡單來説，內在的因素有司鐸的缺乏、教會觀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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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外在的因素主要是由社會日趨複雜而衍生各種不同的需

要，因此職務也由過去的簡單趨向複雜，自然需要更多專門

的人員來應對。

不過，渲復興並不是要把初期教會的做法．一成不變地

在現代社會重現。因為初期教會的環境與今日的社會有巨大

的不同，所以梵二雖然重新重視教友在教會內的參與，其方

式與做法卻有別於五世紀及之前的情況。在這單元裡，我們

嘗試分析幾份梵二的文件，讓讀者明白教會如何理解教友在

教會職務中的角色。然後，再看看教會法典的規定，好能更

清楚明白教友牧職的界線，這為教友今天如何參與教會職務

亦有很大的幫助。

但要留寶的是，梵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召開，當時有

關教友參與職務，只處於萌芽階段，所以許多看法都是在發

展中，卻不一定是很成熟，仍有待探討。

4. {{教會盡章»中的教友

思考：《教會憲章》是梵二四大憲章之一，為今天教

會提出嶄新的理解，當中的核心是共融教會

學。你對這種以共融為主的教會觀有何認識？

你認為這對一般教友有何影響？

正如前面各個單元探討教友牧職時籙常提到的一點：

職務是由團體而來，而不是獨立於團體以外。沒有職務能夠

離開團體而生，因為所有職務都與團體息息相關，為團體服

務。所以，當梵二要探討教友在教會團體裡的職務，自然是



104 I 敎友牧職

由教會這角度入手。因此在這裡，我們不妨先看看《教會憲

章》如何理解教會。

《教會憲章》第四章論及教友，特別指出教友作為天

主子民的角色，而且説明教友的三重職務（先知、君王和司

祭）及傳教使命： 「這裡所謂的教友，指的就是在神職人員

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也就是説，

教友們以聖冼聖事和基督結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

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在個

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與在世界上的使命。」

(31) 

首先，這裡為教友下了一個清晰的定義，為後來討論

教友職務提供了一條清楚的界線。這裡指出教友是指在教會

內，非神職及修會人員，而領冼者，就是教友。所以這説法

並不相反於單元二就三層職務的討論裡，有關第二層職務是

基督徒職務的意思。事實上，教友一詞在一般處境裡，都是

指向非神職及修會人員的平信徒，但是從本質來看，教會內

每一個成員，首先都是教友，這是最基礎的身分。

其次，這裡指出教友是天主子民，分沾基督的司祭、先

知和君王的職務。換言之，憲章在界定了教友的身分後，就

指出教友在教會內，是有回應召叫的使命。正因為教友與司

鐸有分別，而在有分別之下，教友同樣冇召叫，這召叫是獨

有於教友的。

那麼，這個為教友獨有的使命是甚麼？憲章指出「『在

俗己是教友的特點」 (3 I) '雖然神職人員或修道人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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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世俗事務，但這些並不是他們使命的核心： 「反之，教

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事務中，照天主的計劃去安排，

而企求天主之國。他們生活在世俗中，就是説他們從事世界

上的各式各樣的職業與工作，他們的生命和一般的家庭社會

環境，交織在一起。天主把他們召喚到這種地位上，要他們

以福音精神執行自己的職務，好像酵母，從內部聖化世界，

以生活的實證，反映出信望愛三德，將基督昭示給他人。」

(31) 

這裡實際上已經解答了有關教友牧職一個重要的爭論：

教友牧職會否模糊了神職的工作？《教會憲章》説得很清

楚，教友牧職是在「世俗事務」或在自己的生活裡，把自己

的使命活出來。

當然，這裡的劃分相對來説，是較簡略的，因為何謂世

俗，仍然有探討的餘地。有人詔為「俗」是相對於「聖」而

言，因此，只要在教會內的工作，都屬於聖的，所以教友不

能擔任；也有人認為，這聖是指向聖事，禮儀上的聖。迨些

問題，一直都在討論當中。原因不難明白，就是社會愈趨複

雜，教會組織也變得不簡單，因此要清楚界分並不容易。在

下一個單元的教會文件裡，嘗試清楚界分，結果又產生其他

問題。所以這種界分的理解方式，是否適合，也是後來要討

論的。

再者，《教會憲章》指出教友的另一使命： 「教友的傳

教工作，就是參加教會的救世使命，藉著聖洗堅振：每位教

友都被吾主親身委派作傳教工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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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3至35節，《教會憲章》用了不少篇幅，説明教友如

何在基督的光照下，以言以行，在日常生活中為基督作見

證。在憲章寫成的時代，仍然是教友牧職的起步，因此當時

能夠想到的，更多是教友如何實踐信仰，自身成聖以作榜

樣，而不是具體的工作，亦未形成教友相關的職務。雖然如

此，有一段話很值得教友留意： 「為了救世計劃的內在理

由，教友們要練習分辨，何者為教會成員所應有的權利和義

務，何者為普通社會公民所應有的權利和義務。教友們要設

法把這兩種身份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和諧地調節起來，切

記在任何世俗事務上，都要受基督化的意識領導，因為人類

的任何活動，連世俗事務在內，都不能脱離天主的宰制。」

(36) 

這段內容的重點，在於它強調教友要把自己的兩重身分

結合起來，即教友在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一員的同時，也要意

識到自己是一位教友，並且致力把二者結合起來。這涉及梵

二的教會觀，把教會視為聖化世界的工具。教會不是高於世

界也不是獨立於世界外，而是在世界裡，致力把世界納入天

國內，讓世界聖化，而要做到這一點，教友就成為一個重要

的橋樑了。這也是後來職務發展的重要啟迪。

在教會內談到職務，許多人即時想到的，就是在教會

內的工作，如在禮儀中的各種事務。但是，《教會憲章》清

楚説明，教友的職務，更重要是成為教會與世界的橋樑，又

或是聖化世界。因此，教友在世俗社會裡如何實踐信仰，亦

可以視為教友的職務。到了今天，許多教友牧職，如探訪囚

犯、醫院陪伴病人等，正好是回應《教會憲章》這種聖化世

界的教友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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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憲章的第37節也討論了教友與聖職的關係，

肯定教友在教會內有權「領受教會的精神財富」 ，包括聖道

與聖事的滋養，也能向聖職表達自己的期盼及意見。不過，

隨後的解説，著重指出聖職是「基督代理人」的身分，擁有

教導與管理的地位。

在這裡的描述，《教會憲章》期望聖職與教友的組成，

如同家庭一般和諧。雖然憲章裡沒有清楚説明，但是可以推

想，梵二當時對教會的期望，是聖職如同父母，而教友如同

子女，在「父慈子孝」的良好互動下， 「由於牧人與教友之

問的這種家庭式的關係，可為教會產生很多的利益」 (37) 。

總括來證，《教會憲章》並沒有具體指明甚麼是教友牧

職，但它明確指出，教友在教會內有其使命，而道使命是有

別於聖職的。雖然憲章仍然強調教友要以服從的態度對待聖

職，但是已經開始意識到兩者有合作的關係。

5.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愆章»中的教友

思考：相信你在其他地方也讀過《論教會在現代世界

牧職憲章》，這是梵二為說明教會與世界的關

係而撰寫的一份憲章，為教會自身，也為世界

都有很大的啟迪。按你的理解，這份憲章與教

友牧職有何關係？

這份憲章於1965年問世，它是梵二匹大憲章中，最受社

會重視的一份，因為憲章非常深刻而生動地描述當時社會所

面對的問題，它們不僅是教會需要面對的，為任何處身於現

代社會的人，逍些都是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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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憲章的主題不是探討教友牧職，所以沒有具體談到

教友有何使命，要做甚麼。不過，憲章特別重視教友在社會

裡的信仰使命，因為教會是在現代世界之中： 「普通信友在

整個教會生活中既負有積極任務，故他們不獨應以基督信徒

精神薰陶世界，而且其特殊使命，便是在一切事上，尤其在

社會生活中，替基督作證。」 (43) 

憲章指出， 「信友不獨是天國子民，亦是此世的國

民」 (43) • 所以教友有雙重的身分，亦因為這種雙重身

分，教友成為教會與世界的重要橋樑。憲章特別提到， 「許

多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分割，要算我們這時代嚴重錯誤之

一」 (43) '因為教會與人類大家庭有密切關係，教會要帶

領這世界進入天國，教友正是一個重要的聯繫。

這憲章對教友牧職的重要性，在於它不斷提出，教友在

生活的各層面，都必須帶有信仰的意義，例如： 「切勿使人

垢病，在某些國家，其大多數居民為信友，豐衣足食，而其

他國家反倒缺乏生活必需品，並為飢餓、病苦及各種不幸所

困擾。」 (88) 道正要指出，如果社會有問題與困難，教會

不能在社會裡獨善其身， 「因為基督教會的光榮與標詫便是

信友們的貧窮及愛德精神。」 (88) 

這種觀點，正好把教會的職務，由純粹的聖事與禮儀中

解放出來，而要從生活裡的各方面入手，這些都屬於教會的

行動，因為「整個天主子民，在主教以言以行的督導下，有

義務盡其所能，解救現代疾苦」 (88) 。這裡正好提到「整

個天主子民」 ，也就是説，這些工作，不僅是神職的工作，

也是每一個受到基督召叫的教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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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説法，相信會讓讀者想起這本書單元二有關第二層

職務的解説。基督徒是受到基督召喚而成為教友，而耶穌在

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徒的職務。耶穌在世時，並不只

在會堂或聖殿裡活動，也在世界中，因為他要帶給整個世界

的改變，所以今天的教會和每一位教友，也有同樣的使命。

正因為這觀點，促使教會在社會裡致力發展各種的愛德工

作，幫助一切有需要的人，而道必須要教友的投入與參與。

除了愛德工作，憲章亦指出，教友亦有其自身參與宣講

福音的方式。憲章提出，教會向天下萬民宣講福音，是來自

天主的使命， 「假使信友意識到自己做人及做信友的責任，

並在日常生活中設法感召人們與國際機構爽快合作，則上述

目的便可有效達成。」 (89) 

總括而言，這份憲章指出教會與人類大家庭的密切關

係，教會是由團結在基督內的天主子民組成，由聖神領導，

去傳揚福音。教會經歷現世不同時代的挑戰，而在 1964至

1965年間，教會開始發展教友神學，探討教友如何在教會

內、在社會內實踐自己的身分。對於教友能夠如何在教會內

承擔職務，當時仍未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概念，但《論教會在

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正反映了探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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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友傳教法令»中的教友職務

思考：今天不少教友都投身傳教工作中，部分甚至放

棄自已的工作，到遠方傳教，傳揚信仰。這種

趨勢，可說是由《教友傳教法令》開始的。你

對這份教會文件，可有認識？

以上兩份憲章雖然都談到教友身分的問題，但是二者的

重點都不在教友，因為一份是有關教會的，而討論教友只是

説明教友在教會裡的位置；另一份討論的是教會與世界的關

係，指出教友在其中的作用。不過，除了四大憲章外，梵二

大公會議還有幾份稱為「法令」的文件，其中《教友傳教法

令》的主體就是教友，而道份在 1965年公布的文件，有助我

們進一步明白教友在傳教上的職務，而這也是所有教友職務

的核心。

《教友傳教法令》一開始就指出： 「在教會內職分雖有

區別，使命卻是一致的」 (2) 。這裡很精簡地説明了司鐸

與教友雖然職分不同，但教會的每一分子都有傳教的特質，

當中教友在分亨基督的職務，並且「向人宣講福音，聖化

人，以福音精神充實改善現世秩序，至使他們的行動在現世

秩序內為基督建立起光輝的信譽，為人靈的救援服務，便是

執行教友傳教事業。」 (2) 原因很簡單： 「在俗教友身份

的特點是：他們生活在塵世中，置身於世俗事務中，天主召

叫他們，要他們充沛了基督的精神，以發酵的方式，在世問

從事傳教事業。」 (2) 這樣，文件再一次表述梵二對教友

身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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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更加清楚説明· 教會需要教友做的傳教工作，有其

特質，只有教友才能夠做到，因為教友在世俗裡，正好在世

俗裡傳教，而這與神職人員所專注的地方不同。

那麼，要教友來負責的傳教工作，包括甚麼呢？法令

首先指出的，是愛德工作： 「憐恤貧困疾病、以及消除人

類各種困苦的慈善互助事業，教會都視為稺高的榮譽。」

(8) 但並不止於此，因為「在今天，愛德行為能夠，也應

當包括任何人及一切的需要。無論在甚麼地方有人缺少飲

食、衣服、房屋、醫藥、工作、教育，或者缺少為度一個真

正人的生活必需的方法，為災難或為疾病所苦，受流徙或

監禁的痛苦，基督的愛德便應去那裡尋獲他們，加意安慰他

們，援助他們。」 (8) 

這裡進一步解釋甚麼是教友的傳教工作，就是各種與

人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只要能夠在其中顯示基督的愛，都

可以視為傳教的工作。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初期教會的團體情

況，也是在生活上的各方面．讓教友可以發展各自的神恩，

從而豐富教會團體的生活。到了梵二時，這種精神再一次被

提倡，而教友在教會內，不僅參與禮儀生活，更應以基督的

精神，投入各種不同的事務裡，這些同樣也是他們在教會內

的職務。

不過，這些向外努力的傳教工作，並不是單純地做一些

慈善的工作，而是要以信仰為根源。在這一點上，法令的第

五章特別指出，聖統如何與教友合作傳教：教友應該在司鐸

的指導下實踐愛德，而司鐸亦應好好幫助教友· 二者應謗互

相幫助。更重要的是： 「教友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擔教會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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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們應受的傳教訓練，按照其本有的在俗身分和神修方

法而有它的特點。」 (29) 這句説話正好指出，教友是有「使

命」的，渲是因教友的身分而自然衍生的重要使命。不過在

今天社會裡，要實踐使命，還需要傳教訓練。故此，當談到

今天的教友牧職，不能不談培育。

7. 小結

為讀者介紹過梵二大公會議的三份文件後，這裡為當時

如何看待教友牧職作一個小小的總結。要留意的是，這時候

才是現代探索教友牧職的開始，因此不少有關教友牧職的看

法，並未成熟。但值得留意的是，當時的教會觀，已經開始

一種可稱為「服務模式」。

這一點在以上三份梵二文件中都看到，如果讀者還想多

瞭解，也可以閲讀本教材系列《教會學》中有關「僕人」模

式的部分，亦有助明白梵二以後教會的改變，開始重視教會

如何服務逍世界，在這裡我們借用神學家的説法，稱為「服

務模式」。

所謂「服務模式」 ，是指教會意識到自己是眾人之僕，

如同耶穌基督為門徒冼腳，就是以謙遜的壟度服務他人。耶

酥以天主的尊貴身分，仍然為卑微的門徒俯身就下，這個行

動的意義，在梵二時期開始重新被提出來。在梵二以前一段

很長的日子裡，教會強調自己是基督的身體，而這身體是

「奧體」 ，超越而尊貴，所以應該在世界之上，指揮世界。

中世纪以來，神聖的教會與庸俗的世界有著明確的分野，

而在這思想下，人只有擺脱世俗，走向教會，才是正確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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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而教會並不在意世界，甚至有意避開世俗，因為唯有教

會是神聖的。

在這種觀點下，教會當然不會擔任僕人的角色。但是，

當教會與世界愈來愈脱節時，便漸漸意識到自己在世界裡的

寶義，並不在於高高在上· 而是要讓世界走向天主：要達到

這個目的，最好的途徑是從服務入手。這正是在耶穌的生平

中看到的，徨的一生就是服務不同的人，為他們的需要而努

力。

這種精神，在《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非常

清楚地表達： 「大公會議勸告信友，本著福音精神，忠實滿

全此世任務，因為信友不獨是天國子民，亦是此世的國民。

固然，在此世，我們並沒有永久的國土，而應尋求來生的國

土，但如果信友認為可以因此而忽略此世任務，不明白信

德更要他們各依其使命滿全此世任務，則是遠離真理。」

(43) 

正因為這思想，在該憲章的第二部分，談到各種與當

時社會很迫切的問題，包括婚姻、家庭、文化發展、社會、

經濟、政治等等。由此可見，教會要關顧的，不再只是教會

內的事務，而是整個世界。從這觀點出發，隨之而來的問題

是：由誰來關顧？不同的問題需要有不同能力的人來關顧．

明顯地，這不再可能只由聖職來擔當各種不同的職務了。故

此，雖然憲章沒有直接説明教會內有教友的職務，但是當教

會對世界的理解有所不同時，教友就不只是被動地參與禮

儀，更要成為教會重要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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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教友傳教法令》更具體直接地説明教友需

要傳教。這為中世纪的教會來説，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為今

日的教會來説，卻成為必要且重要的一環。因為服務模式的

教會若要向外不斷擴展，服務本身便必須回應服務對象的不

同需要。在這情況下，單單倚賴聖職人員，並不足以回應向

現代社會傳教的需求，於是教友就成為傳教的重要動力了。

是故，梵二實則是邀請所有天主子民，特別是教友，重

新為自己的身分和使命定位。教友要明白自己不再是被動的

一群，而是因基督的召叫而加入教會的一分子。當教友能夠

有此意識，就會重新認識自己獨特的身分，更新自我，積極

開展自己的使命。如果採用保祿在厄弗所書4: 1-16的説法，

過去的教友還是「小孩子」 ，信仰仍未成熟，要人餵養，但

是在梵二以後，教友也要成長，要「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

度」 ，成為能夠肩負基督派遣的使命的成鄣教友。

梵二最大的貢獻是教會的自我認識、自我了解及自我

反省。教會不再與世俗劃清界線，教會在本質上是基督的奧

體、天主子民、全人類彼此團結合一的記號和工具。教會的

使命是向普世傳揚基督救恩的喜訊，這也是每一位教友的使

命。

8. 梵二的用要影響 l 貢獻

以上分析三份文件的內容，説明當中如何理解教會今天

的角色，從而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教友為甚麼有其職務。除

此以外，梵二為教友牧職來説，還有以下兩個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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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職務與公職的區分：在初期教會，職務是所有基

督徒都可以做的，較多元化，也較實務性，是回應教會團體

的需要，讓天國臨現於人間，以履行基督徒的使命，活出福

音，把由宗徒傳下來的道理，不折不扣的傳承下去。在第二

世纪的時候，公職是指領袖，功能和職責包括了教導、宣講

和監督，既然有特定的職務為大眾服務，所以有公職的意

思。後期所有的職務，只有身為公職的神職人員才可以做，

所以再沒有教友擔任職務。到了梵二，正如以上各份文件所

言，教友也有自己的使命，而這也是職務。也就是説，梵二

嘗試復興初期教會的傳统，重新重視每個教友自身因使命而

來的職務，而客觀的效果，就是把職務與公職加以區別，所

有基督徒都有職務要履行，而公職是指教會體制內的正式職

位，現在贍任公職的，大多數是神職人員，但也有獻身修道

的修士修女，甚至教友。簡單的説，公職是教會在其體制下

委派予特定的、長久和固定的工作，而職務則是指每一位基

督徒都應堅負的工作，也就是單元二所介紹的第二層職務。

這區分固然是一個貢獻，但也引來混亂。當司鐸的職

務與公職對應，教友職務仍是職務，二者在具體上如何界分

呢？特別是在發展的過程裡，教友的職務，不僅是在俗的，

同時也可以是在教會內的服務，這就引來擔心，教友會否

代替了神父的工作，又或是模糊了司鐸的職務。正因這些問

題，就有後纘的各種討論了。

(2) 強調聖冼賦予教友的職務：耶酥基督的司祭職

務，有三重性：教導（先知） 、領導（君王）和聖化（司

祭） 。天父派遣聖子耶穌，透過他的宣講和行動來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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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天國臨現於人間。教友們以入門聖事和基督結合為一

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

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職務，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與在世

界上的使命。基督徒在不同的崗位和自己獨有的身分，帶領

和教導人認識真理、成聖自己、聖化他人，履行基督徒的三

重職務。因此，職務的基礎是源於冼禮，而不是聖秩。

梵二《教會憲章》第四章論教友的第31條以分界線模式

來分辨教友的身分，就是在神職人員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

員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雖然《教會憲章》補充説教友們以

聖洗聖事和基督結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

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但卻又特別指出

教友「在俗」的特點來與神職區分。

9. 摘要

(1) 梵二大公會議帶來教友牧職的新時代，它因應時代的徵
兆，提倡復興初期教會的精神，從而復興教會。雖然它沒

有直接談到教友牧職，但當中的教會觀與世界觀，直接影

響教友牧職的發展。

(2) 《教會憲章》第四章的內容是論教友，為教友下了一個清

晰的定義，為後來討論教友職務提供了一條清楚的界線。

其次，憲章指出教友是天主子民，因此有天主賦予的使

命，這就是職務的根源。

(3) 教友的使命是「在俗」，即在世界裡實踐信仰。這說法固
然有助分辨司鐸與教友的職務，但是如河盅別聖與俗，卻

又不是簡單的界分。不過，《教會憲章》背定的是，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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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的光照下，以言以行，成為基督在日常生活中的見

證，這是教友牧職的重要特質。

(4) 另外，憲章也強調教友要把自己的教友身分與社會身分結

合起來｀即教友在意識到自已是社會一員的同時，也要意

識到自己是一位教友｀並且致力把二者咭合起來。憲章也

討論到教友與聖職的關係，指出二者有明瓘分別，但期望

聖職與教友的維成，如同家庭一般和楷。

(5)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同樣為教友牧職帶來重要

的影響。這份文件特別重視教友在社會裡的信仰使命，教

友有雙重的身分，亦因為這雙重身分，成為教會與世界的

重要橋樑。

(6)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所以對教友牧職的發展相

當重要，在於它不斷提出，教友在生活裡各方面的工作，

必須帶有信仰的意義，這種觀黠，正好把教會的職務，由

純粹的聖事與禮儀中解放出來，指出生活裡的各方面，都

屬於教會的行動，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愛德及宣講的工

作。

(7) 第三份與教友牧職有關的梵二文件，是《教友傳教法令》。

法令一開始就指出，教會每一分子都有傳教的特質，而教

友的傳教特質就是在世俗裡傳教，這也可視為教友牧職的

基礎。

(8) 教友首要的傳教工作是愛德工作，而只要是與人生活息息

相關的事情，在其中能夠頤示基督的愛，都可以視為傳教

的工作。不過，這些工作不是單純的慈善工作，而要以信

仰為根源，因此，教友使命是這些工作的核心，也是教友

牧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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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三份文件的思想，首先是強調教會的「服務模式」，

因為要服務，所以教友的參與是重要的。亦因此，教友在

教會內，不再是被動的，反而要主動傳教，積極地履行基

督徒的職務。

(10) 梵二大公會議對教友牧職的貢獻，在於職務與公職的區分

及強調教友的領冼意義。前者把教會職務擴展，不再是神

職才有職務，後者則發展教友牧職的內容，強調教友同樣

要履行先知、君王及司祭三重職務。

10. 參考資料

L 林康政，〈梵二後教會中的教友職務〉，《神思》 18期

(1993)• 頁81-88 。

2. 張春申，〈梵二（及梵二以來）的教友角色〉，《神學

論集》 64期 (1985) • 頁163-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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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單元介紹過梵二文件如何看教友在教會裡、在世界

裡的工作，可説為當代教友牧職奠定重要的根基，而在這單

元裡，會緡續介紹後續的發展。雖然分為兩個單元，實則兩

個單元的內容是相通的，因為沒有梵二的創新觀點，就沒有

後纘的發展，而教友牧職也不能發展到今天的盛況。

由單元六至八，可説是由梵二開始的一種反思過程。

梵二後，由於教會對自身處境的新演繹，促使教友牧職的興

起，也因此有單元七裡各種有關教友牧職的討論，而到了單

元八，就是教會當局對各種討論的一次小小的總結，好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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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牧職的發展有所依歸。故此，道三個單元有其脈絡，讀者

不妨留意。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某些職務》宗座牧函與教友牧職發展有關的

重點：

• 指出《天主教法典》如何界定教友職務：

• 説明《平信徒》勸諭如何理解教友牧職；

• 扼要説明近代神學家對教友牧職的觀點。

1 導論

眾所周知，梵二是教會面對世界改變的一次自我更新，

教會經過幾百年的沉澱，在聖神的帶領下，明白到自身與世

界的緊密關係，並以此訂定新方向。正因為教會對自身的新

理解，引出教友自主性這個課題，繼而導致教友牧職的起步

及發展。

因此，上一單元討論到梵二文件，可視為教友牧職的確

立，但是具體內容卻仍未有任何指示。在這個單元裡，我們

嘗試介紹教會隨後頒布的，與教友牧職相關的文件，目的是

讓讀者進一步明白教友牧職的發展，以及如何逐漸建立具體

的做法。這可以讓讀者進一步結合自己的生活實凡，思考教

友的職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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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會由 1972年教宗保祿六世的《某些職務》宗座牧函

(Ministeria Quaedam) 人手，讓讀者看到當梵二指出教友

也有其職務後，如何辨別聖職與職務。這是一個重要的問

題，而且這個問題到今天都仍然困擾不少人。正因如此，我

們會參考在1983年重新編訂的《天主教法典》，因為透過當

中的條文，可以從法律的角度具體地分別甚麼是聖職，甚麼

是教友的職務。然後，更重要的是1988年聖若望保祿二世發

表的《平信徒》勸諭 (Christi.fide/es Laici) '這份教會文件

可視為教友牧職的全面解説，它總結梵二以來的討論，提出

全面而具體的觀點，亦因此為教友牧職提供了莫大的鼓勵。

以上所説的，都是以教會文件為主的論述，而為説明教

友牧職的神學發展，我們還會介紹一些近代神學家的看法，

希望有助讀者進一步思考道課題。

4. ({某些職務»中的教友職務

思考：你是否有在禮儀中服務，如送聖體、輔祭、讀

經等？你有沒有想過，教友是否適合擔任這些

職務？

談論《某些職務》宗座牧函中的教友職務，主要是從其

歷史價值來看。由於梵二大公會議為教友在教會內的職務重

新定位，在當時仍以聖職擔任教會內一切職務的情況下，那

自然引起很多的討論，以及如何具體實行所帶來的困惑。因

此，保祿六世頒布《某些職務》的目的，並不是要説明教友

有何職務及這些職務的內涵，反而是要處理當時教會內對於

教友在禮儀中可以擔任甚麼工作的困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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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愈榮神父在一篇文章中談及道文件時説： 「（教宗

在文件中）取消了…小品及五品，而提出教會中平信徒的職

務。他強調職務不單是晉秩的或聖職。所有的教友都分擔教

會的使命。『職務』是承擔使命的一種方法：法典也談到教

友們的「使徒工作」或服務。正式承認教友職務是根據教會

使命的關鍵因素：聖道（讀經員）及聖事（輔祭員烜點放在

中心聖事：聖體上。）只能設立男性教友為固定的讀經員及

輔祭員，年齡由主教團規定（在美國是十八歲） ，要在特定

禮儀中擢升，授與此職務者，不必有主教聖秩：主教之外，

男修會的省會長或總會長也可。」

這兩段內容可説把該文件的重要性簡要地説明，而當中

的重要性，包括以下幾點。

(1) 把「職務」與晉秩分開：教宗保祿六世把職務與

晉秩 (ordo) 或聖職的概念清楚分開，而教會內的一些固定

職務（公職） ，例如固定的讀經員及輔祭，可以由教友擔

任。以往公職人員一定是晉秩的，讀經員及輔祭等屬於小

品（四品或以下）。教宗取消了小品及五品，只保留六品的

執事及七品的司鐸，讀經員及輔祭等公職不再只限於聖職擔

任，此外，也容許主教團申請設立其他職務，讓教友參與，

條件是對地區有必要的幫忙。教友可以接受公職，意味著教

友職務可以在教會體制中重新建構，讓教友可以更積極參與

教會的職務。

(2) 公職委派程序的確立：教友接受公職，雖然

不是按立 (ordination) • 但需要經過正式的派遣或擢升

(installation) 儀式，公開地在團體中接受委派參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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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友可參與聖事中的部分服務：以往教友甚至是

修女也不可以踏上祭台，《某些職務》設立男性教友為讀經

員及輔祭員，讓教友擔當禮儀職務，正好呼應《禮儀憲章》

切願所有信友，完整地、有意識地、主動地參與禮儀。道鼓

勵教友積極參與教會職務的改變令人振奮。

由這份文件開始，教友牧職受到重視，教友可正式進入

現今的教會組織內擔任公職。這不僅是一個理想，而是一個

已經落實的做法了。還可以一提的是，按1987年世界主教團

會議的建議，教廷成立了一跟進小組，探訂教宗保祿六世這

份《某些職務》，當時的用意包括探討發展更多教友擔任公

職的可能，可惜的是雖然會議內曾討論這議題，但最終沒有

亻壬亻可紆吉言侖。

5. ((天主教法典»中的教友職務

思考：你可有翻閱過《天主教法典》？這本教會的法

律書，規範許多教會內的行為，讓人明白教會

在許多事情上的取向，當中也包括履行職務的

問題。按你的認識，法律如何規定教友在禮儀

中可做甚麼？

雖然《某些職務》指出教友可以擔任教會的公職，也釐

清一些教友牧職的問題，但是究竟教友能夠在教會內擔任甚

麼工作，哪些是司鐸才能夠擔任？哪些是教友亦可以擔任？

這一直都沒有清楚的界分。在1983年頒布的新版《天主教法

典》裡，可以看到進一步的發展。從法典中可看到天主教的

法律條文，如何界定司鐸、會士和天主子民的身分、權利與

義務。在法典第207條「天主子民（基督信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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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項－依天主建立的制度，基督信徒中有些人在教會

內盡聖職，依法稱之為聖職人員；而其他人則稱為平信徒。

「 2項－—從這兩種人當中，有些基督信徒因實行福音的

勸諭，以教會承認和規定的聖願或其他聖約，依其特殊的儀

式獻身予天主，並從事教會救世的使命：他們的身分，雖不

在教會的聖統制內，但納入教會的生活與聖德中。」

由法典第207條中可見，一方面，法典清楚指出教會裡

有「聖職人員」和「平信徒」 （教友）兩種身分；另一方

面，在聖職與教友中，有些人按教會法的規定，獻身予天

主，在修會內遇著獻身生活。他們當中有些領受聖秩聖事，

成為聖職，卻不一定在教會組縑內擔任公職（不在聖统制

內） ：而其他沒有晉秩而過著獻身生活的，按法典的身分

仍是教友。所以按法典教會只有兩類人，就是聖職和教友，

但值得留意的是，這分類與梵二《教會憲章》 31 節的界定不

一樣，梵二文憲不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歸類為教友。兩

者的分別，可能是基於文件性質的不同，這裡不作深究。然

而，不管如何劃分，教會仍是共融的團體，不同的身分類別

與不同的職務一樣，都是來自同一天主的召叫和救恩。這一

點呼應著新約中保祿提出的觀點。

在確認了教友是教會內其中一種身分後，接著要介

紹法典中所描述的教友職務，可以分為普通職務 (general

ministry) 和公眾職務 (public ministry) 。道裡先説明有哪

些條文談到教友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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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第225條這樣説：

「 1 項－－平信徒有如所有基督信徒，由天主藉聖冼及

堅振聖事接受使徒工作，有應盡的義務和應享的權利，即以

個人或在善會內，努力使天下萬民詔識並接受天主救世的訊

息；特別在非因他們就不能聽到福音而評識基督的環境中，

此義務尤其迫切。

「 2項一每人應按照自己的身分，負有特殊職責，以福

音精神浸潤至現世事物的秩序中，並使之成全，因此，特別

在從事這些事務及執行俗世職務時，應為基督作證。」

這裡提到教友透過入門聖事， 「接受使徒工作」 ，有義

務向普世萬民傳達福音的訊息，這可以説是教友職務的核心

和基礎。説是核心，因為傳播福音是教會內一切職務的核心

價值；説是基礎，就是在此價值上，可以有不同的職務。

至於法典226條則疽樣説：

「 1項－依本聖召度婚姻生活者，藉婚姻及家庭，有致

力培育天主子民的特殊職責。

「 2項－－父母既生子女，即有教育他們的嚴重義務和權

利；因此，信友父母，首先應設法使子女根據教會所傳授的

道理，接受基督化教育。」

以上的225及226條，是法典對教友普通職務的闡述及例

子。那麼，公眾職務又包括那些呢？我們按照法典，可以分

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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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導職：有關要理的教授等職務，如按法典所

言，是指：

「 229條一 1項－平信徒有義務及權利獲得符合其個人

能力和條件的教義知識，使能按基督宗教道理而生活，宣講

道理並在必需時為道理辯護，並參與執行使徒工作。

「 2項一平信徒亦有權利在教會大學、院系或宗教學院

獲取更深的聖學知識，上課並考取學位。

「 3項＿－同樣遵照有關必要資歷的規定，平信徒得由教

會合法主管聘任講授聖學。」

為職務來説，這裡較重要是第3項，就是指教友也可以

透過培育，得到足夠的知識時「講授聖學」 ，就是教授神學

了。由此推論，既然教友能擔任神學的教授，那麼，在其祂

層级的信仰講授，由符合資格的教友來擔任，也是很合理自

然的。

(2) 聖化職：在禮儀中擔任讀經、釋經、唱歌及輔祭

等職務。在這一點上，法典著墨較多，而且也有較多需要注

意的地方：

「 230條一 1 項—男性平信徒，凡具有主教團所規定的

年齡及才能者，得依禮儀規定擢升為固定的讀經及輔祭之

職；但此職務之授予，並不包括由教會供給生活補助或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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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項一平信徒可臨時被指派在禮儀行為中擔任讀經

職：同樣，所有平信徒皆得擔任釋經員、唱歌及其他依法律

規定能盡的職務。

「 3項一在教會有需要的地方，缺乏聖職人員時，須

勸導平信徒，雖非讀經或輔祭員，亦得擔任其職務，即施行

聖道職，主持禮儀祈禱，並依法律規定，施行聖洗並分送聖

體。」

法典界定了教友禮儀裡可以擔任的工作，包括讀經、輔

祭、唱歌、分送聖體等工作，而在較特殊的情況，甚至可以

擔任聖道禮和禮儀祈褶的主持。

(3) 管理職：冇關管理職方面，涉及的問題較複雜。

按照法典所言：

「 228條一 1 項—凡有能力的平信徒，可由牧人任用，

擔任其能依法盡職之教會職務及工作。

「 2項一凡具有適當學識、智慧和行為正直的平信徒，

能以專家或諮議身份為教會牧者提供幫助，亦可依法律規定

參與委員會。」

按囯這裡的説明，教友是可以參與教會的管理工作，

但是要留意，綜合法典多條條文，教會的治權是屬於聖職人

員，而教友的參與，是一種協助。這在法典 129條裡最清楚

説明，教會的治理權賦予聖職人員，而教友有權也有責任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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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法典是要盡量釐清權力的分配，按法典的不同條

文，教友能夠在教會內擔任的管理職，包括法院職務方面有

豫審官、推事、檢察官及公設辯護人等，行政職務方面有教

區的秘書長和書記等，諮詢方面有特別委派的公職等等。此

外，教友亦可出席教會的會議。然而，在今天境況繁雜的社

會裡，在福傳與牧民上，新的需求不斷湧現，教會內的職務

亦隨之而急速發展，因此哪些教會職務必須由聖職擔當，哪

些可以交由教友處理，並不是法典可以完全説明和界定的。

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距梵二的結束不過是十多年的

時間，但是看以上有關教友牧職的措述，已經遠遠超越梵二

前千多年的限制及約束，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因為法律上

的肯定有助教友釐清自己職務的範圍。

6. {(平信徒»勸諭

思考：今天談教友的職務，往往都會提出司祭、先

知、君王這三重職務。究竟教友該如何理解

這三重職務？它們與司鐸的三重職務又有何分

別？

雖然梵二開始重新提出教友職務的概念，不過在發展過

程中出現了不少障礙，因為在梵二前的千多年來，教會的職

務全都由聖職人員擔任，教友的角色一直都只是被動的，突

然間，説教友也在教會內有自己的職務，究竟哪些工作屬於

教友，哪些工作屬於神職人員，教友與神職人員的職務是否

截然分開，還是可以重疊？如果雙方有交集，彼此又是否仍

有區分？這些問題一直都在探討中，而1988年的《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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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諭，可以視為初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為梵二以來的思

考，作出一個重要的継結。

先提一點，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自己所撰寫的這份

文件，忠實而又連貫地表達了 1987年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所

達成的共識，是主教們集體工作的成果。故此，這文份也可

以視為該次世界主教會議的結論，雖然會議本身沒有再跟進

這問題。

那麼，這份勸諭的內容是甚麼呢？當中的重點，是「公

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的區分」。更好地説，勸諭指出：

「在此引進了由於冼禮而有的恩寵及地位的新觀點：教友方

面也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及君王的三重使命。」 (14) 也

就是説，此勸諭清楚指出教友有司祭、先知及君主煊三重職

務，而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道都被視為純粹是聖職人員的職

務。《平信徒》勸諭明確指出教友有這三重職務，並且闡釋

這三重職務。

不過，為我們探討梵二以後教友牧職的發展｀《平信

徒》勸諭更重要的是，它為教友牧職作出了定位： 「教會在

世界上的救恩使命，不但是靠領聖秩聖事的聖職人來完成，

也要靠所有的平信徒：的確由於他們的洗禮地位和特殊聖

召，根據他們每個人的能力，教友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及

王道的使命。」 (23) 

這句説話指出，救恩使命的完成是需要神職人員與教

友的合作，而不僅是神職人員單獨負責。雖然勸諭也明確指

出，教友參與教會內的公職，需要按法律的規定，而且教友

也不會因此取代或混淆了神職人員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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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信徒》勸諭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說明今天社會的新

形勢，形成各種有別於過去的需要，而要回匯這些需要，教

友的參與是很重要的。勸諭除了回應了一些在當時很多爭論

的教友牧職，如輔祭、讀經、分送聖體等工作外，在其他方

面，也有深入的討論，以下簡單列出幾點。

(1) 神恩：在道份勸諭以前，並沒有教會的文份詳細

説明教友牧職的內在動力是神恩，而這份文件清楚提出：

「在教會共融中賦予不同職務的聖神」 (24) '給予教會內

不同人不同的神恩，為的是要讓教會宣講福音的工作做得更

好， 「即使在我們的時代，在男女信徒之間不缺乏不同神

恩的有利流露」 (24) • 因為教會正需要道些具有神恩的教

友，做符合聖神旨意的工作。

但是，文件同時提出「任何人不得因為神恩而與教會牧

人沒有關係而不服從」 (24) '即指出神恩不是單純的天人

關係，並非個人領受由聖神而來的恩寵這麼簡單，而是必然

與整個教會團體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個人的神恩促使自

身職務的發展，但逍職務必然與教會本身有關，不是獨立於

教會以外。

(2) 在地：勸諭指出教友的職務： 「這種參與首要的

是表達在個別教會的生活和使命上」 (25) • 所以勸諭繼續

談的是教友如何在普世教會、地方教會以及堂區中實踐自己

的職務。「平信徒愈來愈應該深信，他們致力於堂區的使徒

工作的特殊意義」 (27) • 而在堂區層面的工作，可以留意

「為的是再喚醒，對非信徒及那已放棄信仰或教友生活散漫

的信徒的傳教心火」 (27) , 所以教友在堂區的職務，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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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宣講福音為核心，但是對象就包括非教友及教友，二者

都需要加以喚醒。

(3) 參與方式：《平信徒》勸諭承繼梵二《教會憲

章》的思想· 指出天主子民與基督身體這兩個教會圖像，以

説明教友如何在教會內參與，從而實踐自己的職務。「每一

個平信徒應該時常意識到自己是『教會的一個成員』 ，受託

做一件別人無法替代的工作，而且是為大眾的利益要去做

的。」 (28) 這裡正好説明，職務源於教會團體，因為每一

個教友都是教會的一員，而不是脱離教會獨立存在的。正如

一個在家庭中的職責，必然是基於他本身是家庭的一員而

來的，不可能説自己獨立於這家庭，卻在家庭內有其位置。

所以，要參與教會職務，就要意識到自己是教會的一員。同

時，自己在教會裡是不可替代的一位，這有鼓舞作用。不少

教友會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小小教友，學識不高，亦羆領導才

能，如何可以在教會裡擁有職務呢？勸諭正好説出，每個人

都有「別人顛法替代」的價值，只要為大眾利益出發，每個

教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職務。

(4) 團體：這也是文件值得留意的另一點，即強調教

友團體的重要性： 「目前平信徒結社的現象，特別多采多姿

而有活力。在教會歷史上，平信徒善會一直都有，例如今日

還存在的各種協會、第三會及慈善會等。在現代，這些平信

徒團體有了特殊的激勵，誕生了並流傳了許多的群體型態；

如善會、小組、團體、運動。」 (29) 

文件肯定教友需要團體，同時相信教友透過團體，更能

推動福傳的事業。在文件裡，有相當多的篇幅討論團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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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教友牧職關係不大，所以這裡就不再説明，只是指出文

件重視教友團體的重要性，為教友發展自己的職務有相當的

重要性。

以上簡單説明《平信徒》勸諭裡有關教友職務的部分，

其實在文件後半部分，還有很多篇幅談及教友如何在社會、

家庭、文化裡做福傳的工作。

《平信徒》勸諭為當代教友牧職的發展帶來積極的意

義，因為它在理論及實踐的層面上，都提供堅實的論據，讓

教友再思考自身的職務時，有更清晰的指示，更好地發揮教

友職務。

在《平信徒》勸諭以後，另一份更重要的文件是1997年

頒布的《「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

聖職的某些問題》 （簡稱《八部文件》） ，文件嘗試為教友

牧職作更清晰的解説，而正因為這份文件非常重要，所以我

們另闢一章，在下一個單元裡再詳細説明。

7. 神學家的思想

以上簡單介紹了梵二以來，除了《八部文件》以外的

幾份與教友牧職有關的文件，譔讀者對與教友牧職有關的教

會訓導有概括的理解。為讓讀者再進一步反思教友牧職的內

涵，在這裡介紹幾位神學家的論述，看看他們如何理解教友

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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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麥克布萊恩 (Richard P. McBrien, 1936-2015) 

思考：教友牧職常令人困惑的地方，是不容易弄清，

甚麼服務才屬於職務，例如自己在生活上的悲

善行為，是否職務？如果所有善行都是職務，

會否混淆了職務一詞的意義？究竟如何可以分

辨？

麥克布萊恩著的Ministry: A Theological, Pastoral 

Handbook (《職務：神學牧職手冊》， 1987) 一書，嘗試建

構職務的神學。他指出基督徒職務具以下四類。

(1) 普通的普遍性職務 (general/ universal ministry) 

：這種職務純粹基於人性，全不涉及宗教信仰，為回應別人

的需要，為他人或群體服務，例如照顧鄰家的小孩。

(2) 普通的特殊職務 (general / specific ministry) : 這

種職務不只是基於人性的愛心，更透過服務行業的培育而擁

有專業資格，而這種職務的人提供的是專業的服務，更是擁

有專業有攻的資格，例如註冊護士、社工、及法律援助等。

(3) 基督徒的普遍性職務 (Christian/ universal 

ministry) : 這類為他人服務的善行不只是基於人性，更是

因基督的緣故，藉著聖冼和堅振聖事，巨位基督徒都有履行

職務的使命，而不可推卸不做的，例如培育子女的信仰。

(4) 基督徒的特殊職務 (Christian/ specific ministry) 

以教會的名義，身為教會的一分子，基於基督，協助教會滿

全其使命，由教會委派去提供的服務。這些職務可以是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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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按立的。教會內一些受派遣的成員便屬於這類職務，例

如非常務送聖體員。

這種分類的方法，讓教友嘗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自己

的職務。在四類職務中， 「基督徒的特殊職務」是最嚴格意

義下的職務，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是較清楚的，不過，這並

不代表另外三類職務就不是職務，甚至可以説，職務是層層

遞進的，最基本是由人性出發，願意關懷別人，為有需要的

人服務，這是天主對每一個人的召叫，包括非基督徒。基督

徒的職務隨著個人的信仰發展而一步步提升，令自己的生活

更符合基督的旨意。故此，即使聖统制的神職人員，同樣有

責任參與其他三類的職務：同樣道理，教友也能負起「基督

徒的特殊職務」。

麥克布萊恩的分類，提醒我們不要劃地為限，把職務局

限在教會內，反而該反省思考，在自己的工作與家庭裡，如

何可以同樣地實踐職務。如果職務包括做好自己，也包括在

日常生活中的見證，這就是教友必須深入反省的部分。

7.2 奧瑪拉 (Thomas Franklin O'Meara, 1935-) 

在神學家奧瑪拉著的 Theology of Ministry (《職務神

學》， 1983) 中，這位道明會神父亦為職務作出一些定義：

「基督徒的職務是領了冼的每一個基督徒的公開行動，是源

於聖神的恩寵和個人性格的流溢，因著基督徒團體的名義去

見證、服務及實現天國。」由此定義，我們可以有以下數點

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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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徒的職務是一個公開行動：職務並非私下的

工作，而是公開的。紐裡説公開行動，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善

行和服務，而是要強調職務的團體性與見證的意義。正如上

文一直強調，職務不是屬於個人而是與團體有密切關係，所

以實踐職務必然也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在團體內，所以是公

開的。再者，基督徒職務的實踐，也有見證的作用，為教

友或非教友來説，一個教友因信仰而服務，都是福傳的一部

分。

(2) 職務屬於一個已領冼的基督徒：道説明職務不僅

是善工，也不僅是服務，而是在具信仰意識及教友身分下的

行動。

(3) 由聖神推動：渲是一直所言的神恩性，即職務必

然與聖神有關，是聖神給予每位基督徒的恩寵。

(4) 個別胜格的恩典：這份恩寵促使基督徒參與職

務，而由於個人性格的不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因此神恩也呈現不同的面貌，但都是源自同一的聖神。

(5) 因基督徒團體的名義：職務不是個人的行動，因

為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教友是肢體，所以教友所做的不是

個人的事，而是代表整個教會團體。

(6) 作見證和服務：職務在實際效果上，是實現天國

的臨現，讓世人從教友身上感受到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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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反省，構成了職務的六個特質，分述如下。

(1) 做一些具體的事：領冼不只是身分的改變，而是

要成為教會的一分子，領受了使命，參與服務。皈依基督促

使基督徒不斷透過服務來實踐自己的信仰，這同時也是恩寵

的表達。

(2) 職務的目的是為天國的臨現：職務不是為服務眼

前的人這麼簡單，它的最終目的，是天國的具體臨現，使人

感受到如同福音所言，一切都走向圓滿的境況。因為，在職

務裡的一切記號、語言和行動，都是要讓人明白、見到和領

略到天國。

職務是做一些實務的事，甚至是去解決事情，但要緊記

的是，職務最終的目的不是解決現實的問題，而是追求人內

心的轉化，這包括實踐職務者和職務的服務對象，但這種內

心的轉化，不一定是信仰上的改變。也就是説，職務帶來人

的改變，有可能接受者因此而受到感召，走向基督，也有人

不會如此，不過內心卻有所不同。所以特別提出這點，是為

免實踐職務者錯誤地評價自己的工作成果。

有需要煊樣説明，是因為真正使人內心皈依的，不是因

為任何人的説話，或是教會的某些行動，而是聖神的工作。

職務帶動人的轉化，聖神的恩寵臨到受惠者身上，也臨在施

行服務者的身上，讓恩寵上加恩寵。每一份神恩皆有其目

的，就是成為別人的恩寵，所以發揮神恩時要用心，好能感

動人心；天主賦予每個基督徒的恩寵雖不同，但目的都是帶

動人心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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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行動使人認識到天主的存在：新約聖經提到

基督徒公開地宣示信仰，公開的宣講就是在履行基督徒的

職務： 「使我為外邦人成了耶穌基督的使臣，天主福音的司

祭，好使外邦人經聖神的祝聖，成為可悅納的祭品。」 （璀

15: 16)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意識到，生活中的見證就是為傳揚

福音服務： 「你們的服從已傳到各處，所以我為你們十分慶

幸；但我切願你們對善事要明智，對於惡事要純潔氟瑕。」

（羅 16:19) 而且，基督徒全心全意履行職務時，同時也是把

自己作為祭品，奉獻給天主，所以保祿説： 「我以天主的仁

慈請求你們，獻上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

祭品：這纔是你們合理的敬禮。」 （羅 12: 1) 

基督徒的生活見證就是一種公開的表現，而唯有在公開

的境況中，其他人才能見到基督徒的行為及説話，才能成為

見證。教會以往十分強調個人的靈修和祈禱，這是基督徒應

有的行為，不過仍未圓滿，因為職務也包括在現世的具體實

踐－－一些有形可見的行動，例如是關心窮人，為他們送上

衣服食物等。內心的愛意是重要，但是不把愛意具體的表達

出來，愛是不圓滿的，而且別人也不能感受到天國的臨現，

所以單單祈禱和參與禮儀是不足夠的。

(4) 代表基督徒團體：基督徒的職務由派遣開始，被

派遣者受到團體的信賴、裝備和滋養，代表團體執行職務，

一切有團體的幅度。因此，大司祭職主持的禮儀，不僅是祭

祀性的崇拜，也是透過禮儀建設及發展團體。同樣地，教友

在履行職務的過程裡，是以團體代表的身分，向別人表達這

份關懷和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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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可留意「代表」一詞的意思，指出基督徒的服務就

是實實在在的教會的行動，也就是教會在世界中見證自己內

在生命的意向。逍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團體內在的生命

和信仰，推使每個成員各自履行自身的職務，為團體服務。

(5) 聖神的禮物：個人職務的形成，來自不同的丙

素，但最核心的，必然是天主對人的召叫。透過這召叫，人

得以成為真正的門徒，並帶著聖神的恩寵來服務，執行自己

的職務。雖然職務源自聖神的恩寵與召叫，但它與人本身的

性格與閲歷亦有莫大的關係，二者有一種互動的作用。故

此，一個人尋找自己的職務時，應尋找合適自己性格的去加

以發展，所以要自我認識，留意自己的行為和態度，強項和

弱點，反省自己神恩的發展，以履行職務。

(6) 多元化服務：今天的教會意識到自己臨在世界之

中，因此衍生出相關的教會職務，好能回應世界的處境及需

要；職務不再如同過去那樣，只限於禮儀性和靈修性，反而

有更多元化的發展。這既源於多元化的需要，也因為每一個

人的神恩亦有不同，促使不同職務的出現。舉例來説，一個

堂區需要主日學及慕道班的導師，源自社區裡非教友的人

數甚多，傳教工作需求甚大。不過，一位教友在擔任慕道班

導師後，結合自己的性格特點，可能辨別出自己專為老人家

講授道理的使命，這就成了一個更專門的職務，亦與這位教

友的個人特質有關。如果每個教友都能夠探究自身的特質和

神恩，以此回應天主的恩寵，就能夠衍生不同的、獨特的職

務，也就是多元化服務出現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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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瑪拉進一步豐富了教友牧職的內涵，不再糾纏於司鐸

與教友的區分上，反而直接思考教友牧職的本質是甚麼，以

及教友的職務該有甚麼特質，好能彰顯自己基督徒的身分。

疸種看法，有助進一步建構教友牧職。

7.3 伯尼爾 (Paul Bernier) 

另外介紹伯尼爾 (Paul Bernier) 所著的 Ministry in the 

Church: A Historical and Pastoral Approach (《教會內的職

務：歷史及牧民觀點》） ，該書於1992年出版，內容探討教

會職務，其中提出職務的五個基本任務，有其獨到之處，值

得讀者反思。

(1) 建設團體 (Building community) : 意思是要打破

隔膜，使人與人之間修和團結，讓世界回到原初伊甸園的和

諧境況。教會要懂得在不同的文化中，説出使人明白的語

言，以服務的見證使團體活潑強壯，世界和諧共融。

(2) 講故事 (Story telling) : 講述復活的基督在我們

身上所顯示天主愛的故事，因為聖經記載的是愛的歷史。基

督徒的職務植根於自己所經驗到的天主的愛，囚而向所有人

講述，以真實的生活來作見證天主的愛，正如天主在救恩史

中所揭示的。

(3) 講預言 (Prophesying) : 天主的話不單是安慰，

也是挑戰，正如福音中，耶酥邀請富少年變賣一切來跟隨

他。為富少年來説，這是一種挑戰，一種改變。跟囍耶穌是

以他為中心，捨棄一切，跨越自己，並背起十字架，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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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真正明白耶穌。福音對基督徒是有要求的，要求完全

的信賴上主，履行正義與和平。所以，我們今天對社會的公

義，要有新的意識，宣示福音精神，實踐正義。

(4) 滋養 (Nurturing) : 教會的使命不只見證福音的

正義和平，更要引領人與人、人與天主之間建立新的關係。

以謙下的態度服務他人，能把愛顯示出來，使人得到滋養，

猶如在共融的聖體聖事中滋養團體。

(5) 使命 (Missioning) : 教會存在的目的是傳教。

教會的任務是授權巳領洗的人，使他們實踐聖洗的召叫。所

有已受洗的人都被召喚積極參與教會，並建設耶穌基督以他

的生命及死亡所建立的天國。教會職務雖然有很多不同的方

式，卻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責任。

7.4 其他

以上三位作者對教友牧職有全面的解説，而以下再提及

兩位重要的神學家，他們雖然沒有長篇地論述教友牧職的本

質，卻也有其精闢的見解，所以簡述於下。

史勒拜克斯 (Edward Schillebeeckx, 1914-2009) 指出：

「職務在教會內不是身分或階級，但卻是在天主的團體內的

服務和功能，所以職務是聖神的禮物。」 （節錄自Ministry:

Leadership in the Community of Jesus Christ, 1981) 。另外徨

亦指出： 「職務是聖神普遍恩賜的特殊結晶，也是聖神的禮

物，賦予那些在教會內發揮特殊功能的基督徒。」 （節錄自

The Church With a Human Face: A New and Expanded Theology 

。ifMinistry,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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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兩句説話，可以看到兩個重點。首先，職務的本

質是服務，而不是指向階級或地位。此外，職務可以是兩方

面：是普遍性的和個別性的。為已領冼的教友，便有教友的

基本職務，所以職務是普遍性地為每一位教友。另一方面，

司鐸、執事、修道人、傳道人或教友都有自己個別的職務。

他們獨立地履行著天主個別授予他們的職務，回應天主的召

叫，滿全每人被天主創造的目的。

孔格 (Yves Congar, 1904-1995) 曾經講述職務的不同層

面。他認為職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 普通的職務 (general ministry) : 教友偶然性的服

務，即有需要時而又能抽時間去做的服務。例如：父母給他

們的孩子講解教理、幫助有需要的人、帶領研讀聖經組等。

(2) 公開承認的職務 (publicly recognized ministries) : 

直接固定為教會服務，並且是公開被認可的。例如：長期的

傳道員、讀經員、非常務送聖體員等。

(3) 按立／聖秩職務 (ordained ministries) : 公開式

的聖事性的職務。

道個分類很有意義，值得今天的我們採用來理解教會

內的職務。它的重要性，在於把所有的職務歸入同一個範疇

內，而不是以身分來區分。

孔格另一個觀點，是職務可以從聖統制來理解，也可

以從團體來理解。關於迨方面的論點，第九章會有更多的説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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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結

以上的解説，讓讀者看看由梵二提出的教友牧職，如何

在二十多年間，發展出不同的探索。這些解説都嘗試為教友

提供方向，尋找自己的織務，而在單元九裡，會再進一步探

討在當代社會裡，如何實踐教友牧職。

9. 摘要

(1) 1972年教宗保祿六世的《某些職務》牧函的寫作目的，

是要釐清教友在禮儀中可以擔任甚麼工作，以解當時的困

惑。文件把「公職」與 r 晉秩職務」分開，教友可擔任禮

儀中的部分服務；由這份文件開始，教友牧職正式進入現

今的教會維織內。

(2) 1983年新版的《天主教法典》亦為教友牧職確立了一些

標準。法典第 207條指出教會內有「聖職人員」和 r 平信

徒」 （通常稱為「教友」）兩種身分，二者共融於教會

內。教友透過入門聖事，可以 r 接受使徒工作」，指傳播

福音，這亦是教友職務的核心和基礎，也是法典中所指的

r 普通職務」。至於「公眾職務」，就是指教導職、聖化

職及管理職等。不過，法典亦清楚說明，教會的治權屬於

聖職人員，而教友的參與是一種協助。

(3) 1988年的《平信徒》勸諭，可以視為教友牧職初期發展的

里程碑，為梵二以來的思考，作出一個重要的總結。首要

的一黠是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的區分。更重要的是，

它為教友牧職的定位，指出救恩使命的完成是需要神職人

員與教友的合作，而不僅由神職人員單獨負責。勸諭亦回

應了當時有關是否可由教友參與一些職務的爭論，如輔

祭、讀經丶分送聖體等。除此以外，勸諭在其他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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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深入的討論．當中包括教友牧職需要神恩，其特質是

在地，亦要以團體為中心。最後，也有討論參與的方式。

(4) 教會文件以外，神學家對教友牧職也有見解。首先是麥克

布萊恩在《職務：神學牧職手冊》中指出．基督徒職務可

分四頦：普通的普遍性職務，普通的特殊職務，基督徒的

吾遍性職務，基督徒的特殊職務。麥克布萊恩的分類提醒

我們不要劃地為限，把職務局限在教會內。

(5) 奧瑪拉所著的《職務神學》提出教友牧職的定義，當中有
六個重點：基督徒的職務是一個公開行動；職務屬於一個

已領冼的基督徒；由聖神推動；個別性格的恩典；因基督

徒罔體的名；作見證和服務。

(6) 由以上六個反省，奧瑪拉指出教友牧職的特質就是：做一
些具體的事，職務是一種服務；職務的目的是為天國的臨

現，所以不僅是服務．更有信仰幡度；二者相加，所以職

務是公開行動，目的是使人認識到天主的存在；職務並不

是個別人的事，而是代表基督徒廛體，職務有其神恩性，

是聖神的禮物；職務是作見證和服務，要在世界上實踐，

自然是多元化服務。

(7) 伯尼爾在《教會內的職務：歷史及牧民觀點》中則提出職
務的五個基本任務，包括：建設罔體，就是要打破隔膜，

使人與人之間修和圉咭；講故事，講速復活的基督在我們

身上所顗示天主愛的故事；講預言，提示及警告世人要走

天主的路：滋養人與天主、人與人的閼係，從而建立新關

係；使命，就是傳播福音，帶出領洗的召叫，讓人成為基

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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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後是兩位神學家的觀黠，首先是史勒拜克斯，他認為職
務的本質不是身分或階级，而是服務，冏時可分為普遍性

的和個別性的。孔格就提出職務的三分法：普通的職務、

公開承認的職務、按立／聖秩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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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八

«有關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聖職的

某些問題»

L 緒言

以上兩侗單元已經介紹過梵二以來有關教友牧職的思

想發展，可以説，由梵二文件開始，教友在教會內得到重新

的定位，肯定教會的組成裡，教友佔有重要的位置。不過，

究竟確實的位置是怎樣呢？當教會説教友有其位置，這位置

與聖統制裡的司鐸，是怎樣的關係？當教友能夠擔任教會內

的工作，是否代表他們可以取替司鐸呢？還是分擔司鐸某部

分的工作呢？又或是説，教友在教會內的工作，是另外的一

些工作，與司鐸現有的工作沒有關係？這些問題都需要探訂

的。

145 



146 I 敎友牧職

在本單元裡介紹的《「教廷八部會聯合訓令」有關

非晉秩信友協助司鐸的某些問題》 (Instruc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non-ordained faithful 

in the sacred ministry of priest' 以下簡稱《八部文件》） ，可

以視為教會訓導當局，對過去近三十年的探討而得出的一些

總結。這份在1997年面世，由八個教廷部門和宗座委員會聯

合撰寫，經教宗批准後頒布的文件，嘗試有系統地説明教友

在教會內的工作，由神學原則到具體工作，文件都有闡述。

而這單元會詳細地説明道份文件的內容，並且指出文件尚未

解説圓滿的地方，亦正因如此，在下一個單元，我們將探討

現代處境，看看在這份文件的基礎上，教友牧職如何深化，

教會如何在世界上發熟發光。

2. 單元H標

讀者閲畢本單元後，應能：

• 扼要説明《八部文件》的內容；

• 指出《八部文件》的主要思想；

• 指出《八部文件》的限制。

1 導論

思考：按你的觀察，在你所身處的堂區（或其他信仰

團體）裡，教友是否有其職務？多還是少？

你認為教友牧職是否已經植根於你的信仰匪體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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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自梵二後至 19~-'年《天主教法典》的頒布｀開始強

調教友及其職務，教友也十分積極參與教會事務，教友牧職

發展得很快。另一方面，司鐸人數減少和老化，教會內大量

的工作需要人手處理，於是，從前教友不能做的事務，也可

以逐步交由教友摺當，例如教友可以上祭台｀又可以讀經，

甚至主持一些祈禱聚會。不過，這種改變引起部分教內人士

的疑問，當中有些感到感恩聖事的神聖性受到損傷，也有些

人覺得教會開始「教友神職化」 ，又或「神父俗世化」。有

些人甚至會問： 「是否教友甚麼都可以做？」很多人因此對

教友和神父的職務，感到有點混淆。另一方面，各種名稱如

單元一所提及的「職務」、「牧職」、 「公職」 ，又或是

「司祭職」等，究竟指的是甚麼？用在誰人身上才適合？

大家都有點難以適從。

瑄固然是梵二以後，整個教會面對的問題，但當中也

涉及不同地區的考慮。在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等，本

來就思想自由，教友傾向接衲新事物，於是梵二提倡教友可

以擔任教會的職務，這些國家便按道路向發展，教友迅速地

擔任大量教會內的工作，這卻引來其他地區的疑惑，感到這

些做法是否真的合適。另一方面，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如非

洲、東南亞等地，因為地域廣闊而交通不便，不少地區仍然

是較落後的農村，因此嚴重缺乏神父，甚至主日也未能舉行

感恩祭。

羆論是整個教會還是個別地區的發展，其實都聚焦在

一個問題上：教友與神職在教會內的工作，是否有分別？所

以，在這文件中，教廷最終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區分

公務司祭職與苫通司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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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八部文件》首先説明司鐸所領受的公務司祭職在

本質上與教友領受的普通司祭職，有何分別，這屬於神學原

則的探討。在神學原則後，《八部文件》提出一共十三節的

「實用規定」 ，針對十三個課題，指出實際的處理万法。

在本單元裡，我們先介沼內容，其後會加以探討，究竟

文件內容是否全面，又或在施行上是否有困難等等。《八部

文件》面世二十年了，亦是教會當局到目前為止，就教友牧

職最全面的一份文件。按照這份文件的指示，能否釐清當日

的問題？是否有助解決教會所面對的困難呢？又隨著時代的

變遷，它是否能夠解決今天教會面對的各種問題呢？這就有

待進一步探討了。

4. 文件中的神學原則

思考：在閱讀本書以前，你有否聽過或閱讀過《八部

文件》？是否知道教會對於教友牧職曾經發出

指引，而今天教會內很多相關的規定，都與這

份文件有關呢？能否舉出一例？

文件可以分成兩部分，即神學原則與實用規定，而在這

裡，先簡單説明神學原則的部分。

4.1 內容大要

如果從內容來劃分，這部分可分為以下四個小節。

(l) 信友的普通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文件以基督唯

一的司祭職開始： 「耶酥基督，永生的大司祭，願意將祂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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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不可分的司祭職博全她的教會」 ，並説明在教會內各成

員是平等的： 「『 由於在基督內重生，大家有共同的地

位，義子的共同恩寵，成全的共同使命 J o r 論地位和全

體信友共有的建立基督奧體的行動，在眾人中有真正的平

等」。」

接著，又件便以大篇幅説明普通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

的「不同」 ，首先是在本質上： 「公務司祭職頂與信友的普

通司祭職在本質上有別，因為前者是賦予一種神權以服務信

友』。」

文件再加以闡釋： 「主教和司鐸們的公務司祭職與信友

的普通司祭職不同的特性，以及其他信友協助此司祭職的範

圍，可以依以下方式來綜合：

「甲、公務司祭職是根植於宗徒的承繼，並被賦予『神

權』 ，即以牧人及元首基督的身分行動的能力及責任。

「乙、公務司祭職使聖職人，經由懽威性的宣報天主

聖言、施行聖事及如牧人般領導信友，而成為基督及教會僕

人。」

在下文的分析裡，會再探討這裡所談的分別的含意，

但在這裡要指出的是，文件是以「不同」、 「分別」的角度

來解説教友與司鐸在職務上的關係，指出二者在本質上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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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務功能的一體和多樣性：在説明司鐸與教友的

職務有本質上的分別後，文件接著強調： 「晉秩聖職人的職

務，整體來説，由於他們在基督內的特殊基礎，形成不可分

的一體性。猶如為基督來説，救恩的行動是一個並且是唯一

的。這救恩行動由聖職人藉著訓導、聖化和管理信友的職務

來表達和落實 ，晉秩聖職人本有的多種事務，形成一個

不可分的一體，如果分開就無法瞭解。」換言之，司鐸的職

務雖然有多種，但它們同時是一體的，不能分開。

不過，文件繼而説： 「反之要以彼此相輔相成與彼此

互補的觀點來看。只有這些職務中的某一些，並且是有限度

的，可讓非晉秩的信友來協助他們的牧者，他們應得到合法

當局的召選並以符合規定的方式做去。」

雖然晉秩職務是一體的，但是它也可以從互補的觀點來

理解，於是部分屬於司鐸的職務，在有限度並在教會合法同

意下，也可以由非晉秩的教友來協助。但是文件再三申明，

教友不可代替司鐸，因為司鐸的工作是源於聖秩聖事，因

此，即使教友參與部分的司鐸職務，也不能認為教友就等同

於司鐸。

(3) 晉秩職務的不可或缺：《八部文件》相當強調教

友與神職的分別，所以在上一節説過教友可以參與司鐸部分

的工作後，又再用一節的內容，説明教會之為教會，必須有

神職人員在其中： 「所以，公務司祭職為一個團體之成為

『教會』是必需的： 『晉秩職務不應被視為存在於教會團體

之後，好像沒有司祭職時教會已經建立』。的確，假如一個

團體缺少一個司鐸，它就缺少基督 元首和牧人 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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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職務）和聖事行動．而這為每一個教會團體的生命本身

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可以理解為：當一個教會團體因為缺乏司鐸時，許

多工作不得不由教友來擔任，但是《八部文件》提醒我們，

即使如此，團體的核心仍然是司鐸，因為沒有司鐸的話，教

會團體就不能視之為教會團體。

(4) 非晉秩信友在牧職中的協助：重申司鐸是教會的

核心後，文件又回到教友在教會內的工作。當中有兩個重

點，首先是「協助」。按照文件的描述，教友能夠做的· 只

是補充司鐸的不足，並沒有獨立性，因為教友能夠做的事，

或由司鐸指派，或在司鐸不足的地方，按教會法律來有限度

地幫忙。其次是「法律」 ，即教友能擔任甚麼職務，都要按

教會法律規定來做，法律沒有允許的，文件似隱含了不可以

做的意思。

以上簡單説明「神學原則」的內容大要，以下進一步分

析，可以看到這部分的神學思想。

4.2 內容分析

在上一節裡，簡述有關「神學原則」的內容時，不難令

人感到文件是以神職為中心的，以及不斷強調公務司祭職與

普通司祭職的分別。不過，文件在起首時巳強調教會內各成

員都分享同一的基督司祭職，亨有真正的平等。這點其後也

不時提及，指出兩者「『． 彼此有連帶關係， （因為）二

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唯一司祭職』。二者之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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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合一，因為聖神使教會在共融、服務及流露不同的聖

统性的和神恩性的恩惠上，都是唯一的。」這唯一是指基督

本身，即氫論是公務司祭職還是普通司祭職，其根源都是一

致，就是基督本身。

由此可見，在信友的普通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之間的

主要不同，並不在於分享不同的基督司祭職，因為它是永遠

唯一而不可分的；也不在於所有信友都被邀請在成聖上，正

如文件這樣説： 「『事實上，公務司祭職對信友的普通司祭

職來説，本身並不表示有更高的聖德；藉公務司祭職，基督

在聖神內，給予司鐸們特殊的恩寵，使他們能幫助天主子民

忠信地並完美地，執行他們所領受的普通司祭職』。為了建

立教會，基督的身體，成員和功能各有不同，但只有一個聖

神，他為了教會的好處，按照他的富裕及職務的需要，慷慨

地分施不同的恩惠（參閲格前12:1-11) 」。

這裡的解釋更能進一步明白那個「分別」的意義，並不

是根源上的不同，而是在分享基督的司祭職上，方式上的不

同，其基本的意思是： 「了信友的普通司祭織是在發展聖冼

的恩寵 亦即信、望、愛三德的生活，順應聖神的生活。

而公務司祭職是為普通司祭職服務的 致力於發展所有

基督徒聖洗的恩寵』。為此，公務司祭職『與信友的普通

司祭職在本質上有別，因為前者是賦予一種神權以服務信

友」。為此敦勸司鐸們『應逐漸意識到他與天主子民的深

度共融』 ，為的是『使他覺醒並加深在同一救恩使命上的共

同責任，對於聖神為建立教會而賜於信友的神恩及任務，給

予欣然而由衷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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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值得留意，《八部文件》指出，公務司祭職是植

根於宗徒的傳承。因九「晉秩職務是為了建設教會而建立在

宗徒們的基礎上， 『完全是為服務教會』。 I服務的特色與

教會職務的聖事性質息息相關。聖職人由於全面隸屬那賦予

使命和權力的基督，故確實是「基督的僕役」 （羅 1 : l) • 

就像基督為了我們而甘取「奴僕的形體」 （斐2:7) 。因為

聖職人為之服務的聖言和恩寵，並不是他們自己的，而是基

督的，是基督為了他人而託洽他們的，他們應甘願成為眾人

的僕役』。」因此，晉秩聖事的本質，是為教會服務，而不

是在身分上有更高的聖德，或制度上有更高的地位。

文件在強調司鐸的不可替代的同時，也説明教友協助

聖職執行牧人職務時，既可因為教會內有此需要，也為了教

會的益處，因為「這樣做，不僅是單純的助理而是基督徒共

同皇召的彼此充實。」可見文件也指出，教友參與教會的

職務，不僅是因為聖職的缺乏，也是教會在共融合一的基礎

上，必然的事實。因此，教會內所有已領冼的教徒均需要

發揮自己的神恩，履行教友的普通司祭職，也參與教會的職

務，發揮教友牧職，與教會內各成員共融合作，彼此充實，

建樹教會。

5. 文件中的實用規定

思考· 教友在甚麼情況可以擔任分送聖體的工作？教

友是否可以在祭台上分享自已的信仰經驗？在

甚麼情況下，教友可以主持主日的聖道禮儀？

不知道你曾否想過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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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實用規定部分共分為十三節，各自處理不同的問

題，這裡嘗試逐一説明，並略加分析。

(1) 第一節是「適當用語的必要」。文件指出「職

務」一詞意思是籠統不清的，並對這種含混性有一定的憂

慮，擔心採用此詞時，會把神職與教友的工作混淆起來，因

此，當採用「職務」一詞於教友身上時，必須小心釐清它與

「公職」的分別。

不過，對「職務」的理解，隨著教友牧職的發展及實

踐，也漸漸得以釐清了。而且在實際的層面，不把教友在教

會內的工作稱為職務，亦不容易找到一個大家都明白理解的

詞語來代表，所以教友的職務就漸漸形成了，而且意思也有

所擴展。這在單元十的總結裡，再加以説明。

另外，這一節的最後部分，提及好幾個教會職務的名

字，這裡也簡單説明：

「牧者」 (pastor) 的理解： 「牧者」很清楚表示已領

受了聖秩聖事的神父，經聖事的按立和接受了神印後，有特

別的身分和職責，與一般教友的職務有所不同，教友是不能

稱自己為「牧者」的。

「專職神師」 (chaplain) 的理解： 「專職神師」是指

一些在社會機構內的信仰團體負責牧靈工作的人，例如附屬

於大學、軍隊內的神師。在香港負責醫院牧靈部的就是「專

職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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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人」 (coordinator) 和「督導」 (moderator) 

的理解：這是教會的特別用語，在制度上是保留給神父

的，例如堂區「牧職團」的「協調人」和「督導」都是神

父。在二十世紀的80-90年代期間，曾經有堂區以「牧職

團」的模式去運作，成員包括：本堂、副本堂、服務堂區

的神父、修女、傳道員及牧民助理共事籌劃，正式呈上教

區秘書處註冊為牧職團。故這牧職團是授有正式和合法的

權力 (authorization) '這團體的負責人被稱為「協調人」

(coordinator) 。

(2) 第二節是有關聖道禮中的職務，究竟教友可不可

以擔當？《八部文件》首先説明聖道職指的，是禮儀中的

講道 (homily) 、牧靈的講道 (preaching) 、教理講授，以

及各種基督信仰的教誨，並認為今日的教理講授工作，更

需要教友的投入和服務。因此，教友「能被請以合法的方

式，協助行使聖道職務」 ，而這合法的方式，是指符合法

典的要求。文件亦指出，在有特別情況的地區，由於聖職

人員的缺乏，可以由主教批准下，容許教友在聖堂中講道

(preaching) 。

(3) 第三節是進一步討論禮儀中的「講道」

(homily• 也譯作「講經」 ，可用以分辨上一段中提及的禮

儀以外的講道preaching) 。《八部文件》指出，按法典767

條，在任何情況，教友都不可以在感恩聖祭中「講經」 ，這

是只留給聖職的職務。不過，文件同時指出，教友能夠以個

人見證的方式，在感恩聖事中參與表達，但不能取代聖職的

講道。若主禮聖職在講道中與教友對話，讓教友參與其中，

也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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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節是「堂區主任及堂區」 ，文件指「在某些情

況下，非晉秩的信友可以有效地在堂區、醫療中心、慈善及

教育機構、監獄、軍中教長區等地，協助聖職人的牧職。」

這裡所説的「某些清況」 ，就是指司鐸的匱乏，無法找到司

鐸來專責擔任相關組織的領導時，教友可以協助的方式擔

任。

(5) 第五節是「個別教會中的合作架構」 ，當中談到

教區不同層面的組纖，簡單來説，這些會議都應以司鐸為領

導，並且需要司鐸的允許，其決議才可以通過。

(6) 第六節是「禮儀慶祝」 ，當中的重點是在禮儀

裡，教友不能作出一個行為，把司鐸與教友的分別變得模

糊，例如在衣著上，教友不能穿司鐸的祭衣，並且特別指

出： 「在感恩聖祭中，執事及非晉秩的信友，不可念禱詞

尤其是感恩經和其結束的光榮頌 以及其他主祭所保

留的禮儀部分。」

(7) 第七節是「無司鐸在場舉行的主日禮儀」。某些

地方由於各種困難，令主日不能有司鐸舉行感恩聖事，教會

允許教友舉行聖道禮儀，但不能舉行聖祭，而且在困難消除

後，就應正常地由司鐸主持感恩聖事。

(8) 第八節是「特殊送聖體員」 ，這也是到今天仍然

採用的做法。文件指出： 「道種禮儀服務是為回應信友們客

觀的需求，尤其是為病人和為那些在禮儀聚會中，要領受聖

體的信友人數特別多時。」因為以上的原因，所以這本是屬

於司鐸的職務，教友得以參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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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送聖體員可以是經過正式委任，但在有需要時，也

可以臨時委任。在文件中，還再指出： 「此職務是替代性的

和特殊性的」 ，即它並不是一個常設的職務。

(9) 第九節是「對病患的使徒工作」 ，即指陪伴病

人，在他們痛苦及困難時，給予支持和鼓勵，並且協助他們

在病重中領受病人傅油聖事、聖體聖事及修和聖事等。文件

肯定這些工作的重要，但亦重申，教友不能施行傅油聖事，

也不應讓別人誤會，他們在施行這聖事。

(10) 第十節是「證婚」 ，如「在嚴重缺少聖職人的

地方，在特殊情形下，委託非晉秩的信友證婚，可能有此必

要」 ，但是有很嚴格的限制，而且只是個別及特殊性，不能

變作慣例。

(11, 12) 第十一及十二節是「聖冼的施行人」及「主

持殯葬禮」 ，其原則都與上文所提的一致，就是在確實沒有

司鐸可以執行時，方可由教友施行。

(13) 第十三節指出，如要由教友來執行以上各項，

便需要「必要的選擇和適當的培育」。「主管當局有責任挑

選，有健全教理和模範道德生活的平信徒。」同時，因應教

友可能有需要執行教會的職務，所以培育教友也是必要的。

簡單地總結，這十三節具體做法與文件的神學思想是互

相呼應的。在神學思想中以司鐸為主的指導下，具體做法也

同樣指出，教友能夠在某些情況下，協助教會的相關工作，

特別是在禮儀中的工作，這僅僅是臨時性的措施，而且必須

留意，不能讓人誤會，教友可以替代神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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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件頒布後的回響

思考：閱畢上文有閼《八部文件》的內容，你有何成

想？你認為教會當局是否開始重視教友在教會

內的工作？這文件已經頒布廿年，以今天的角

度來看，又有何新的看法？

《八部文件》的出現，一方面為教友參與教會職務，提

供了一個框架，而另一方面，卻又因為它以聖職與教友的

「分別」為主論調，也引來不少評論。這裡嘗試就這份文件

所提出的論點，加以分析，望能幫助讀者進一步瞭解教友牧

職在現代社會裡的意義。

6.1 處境與困難

《八部文件》嘗試清楚界定的模式，來説明教友在教

會職務上甚麼可以做和甚麼不可以做。然而，在頒布後，輿

論的反應相當大，特別是那些熱心投身和善意以愛服務的教

友，文件引發他們一些負面和被拒的感覺。

但是，不能不考慮到這文件頒布的背景和原因。由梵二

到這份文件頒布的三十年，正是教友能夠參與教會職務的起

步期，而教友究竟能夠參與多少，如何參與，並沒有一個明

確的界分，而不同的地方出現不同的做法，甚或部分教友的

做法，確實僭越了司鐸的職務，都是需要正視的。所以，這

時期正處於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混淆的時期，故此文件

從界分的角度來表達，是有其原因，即使帶來的效果未必完

全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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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因為這份文件過於側重於教會一貫以來的立

場，結果這種界分的方法並不能完全回應當代的問題。舉例

來説，文件指出聖體的正權分送人是主教、司鐸和執事，只

在有需要時，才依法委派教友擔任非常務送聖體員（文件稱

為特殊送聖體員） ，協助神父送聖體，並強調這做法的「臨

時」性。然而，實際的清況是司鐸一直都不足，而教友卻在

增長，於是這些「持殊送聖體員」就不再特殊，亦不是「臨

時」的，反而成為一個常設的、長久存在的「臨時」職務。

為這些當送聖體員的教友，即使他們在送聖體一事上投入大

量時間及精力，努力做好這事，但文件卻強調道事不是他們

的職務，道又是否需要大家作出反思？

故此，不少人指出，文件在原則上、神學上作出了一定

的澄清，卻在判斷教會的發展上，未能預見到未來的情況與

過去大不相同，因此未能全面地針對實況來作出徹底的探討

和更新，也未能針對教會實際的發展，來調整職務的觀點。

6.2 出發點的反思

《八部文件》把重點放在「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的

區分」上，嘗試把二者清楚地分成兩個不同的範圍，或從教

友的觀點來看，就是以公務司祭職為主、普通司祭職為次的

主次結構來理解，於是職務在本質上是屬於司鐸，但在「主

體」有所缺乏時，教友作為「備份」的功用。

問題是，一開始便重視區分，往往只著眼於釐清兩者的

不同，從而把兩者畫清界線，卻不能兼顧到教會內每一位成

員都是「天主子民」的幅度。如果每一個人都是應天主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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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而歸於教會，為何只有部分人的工作才算為真正的職務，

另一大批人卻只能是後備呢？

故此，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就是不以

「不同」作為出發點，而以「共同點」出發。打個比喻，如

果要談佛教和天主教兩個宗教，雖然佛教的靈修與天主教的

默觀有所不同，但要找出彼此的關係，應從「共同點」出發

來交談、對話。如果只顧討論彼此的「不同」 ，只著重不同

點，彼此便不容易達到對話的目的，兩者便會越講越遠，

最終可能導致決裂。故此談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可

從教友由領洗而開始的普通司祭職務説起，因為當中的「普

通」 (common) 的意思，就是教會內成員由領洗便開始的

職務。

過往教會從以下兩個方向來解釋「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

祭職的區分」。

(1) 以本質上的改變 (ontological change) 來解釋：聖

瑊藉著按立晉秩禮，接受了聖秩聖事的神印，有了本質上的

改變，而成了與教友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存有」 (being) 。

「本質上的改變」是借用士林哲學的形上學用語，為今日大

部分未經哲學訓緤的人，顯得抽象和空洞：況且《八部文

件》沒有進一步解釋，這種本質上的改變如何影響職務上的

實踐。結果，這個形上的解釋未能有效表達聖職與教友如何

在本質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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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功能四 I functional) 來分辨：即以「能做甚

麼」來區分，於是那些屬於聖事性的職務，就由司鐸執行，

例如主持感恩聖祭、告解、病人傅油等，能夠做瑄些職務的

是一類人，不能做的是另一類人。但如果只以功能性來分

辨，當一位神父因種種原因，如患病、年纪老邁神而不能再

主持聖事時，他們是否仍然是聖職？近年開始重新復興執事

職務，如果以做甚麼來判斷一個職務身分，那麼執事不能夠

主持某些聖事，在按「能做甚麼」的角度來理解，執事就是

一個「不完整的神父」 ，這是對執事身分和職務的誤解。

因此，以上兩種解釋，都不能有效地為聖職與教友作

出區分，可能因為兩者的分別，不單關乎「本質」 ，也關

乎「職務」 ，彼此有著相互影響和相輔相成的關係。職務

是從「做」之中與基督契合，可以帶來本質上的轉化，而

本質上的轉化，也促使人在各方面的更新，帶動職務上的改

變。當中的深意仍有待神學家的探討，難以簡單説明。

故此，如果改由「相同」的出發點來理解職務本身，首

先是看看神職與教友在職務本質上的「相同」 ，而不是先著

眼於他們的「不同」 ，相信會有另一番景象。當我們意識到

彼此的職務都是根源於基督，道個基礎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理

解各自的職務的意義，或許也能更好地建立教友牧職。

6.3 從共祠協作看職務

雖然上文指出，《八部文件》的主調是「分別」 ，把

公務司祭職與普通司祭職區分，把神職與教友的工作明確

界分，但文件也有提「合作」 ，當中包括英文的cooperat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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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e 二詞。當中 cooperate 的意思較空泛，例如一個工

廠的工人，他可以在生產線上非常合作，但他的目的，純粹

是為了賺取工資，對產品質素的要求、能否滿足買家的需

要等等，可以毫不關心。而collaborate 一詞的意思就不同，

這是傾向共同協作的意思，而在此詞下所理解的合作，合作

者彼此之間是有共識的，大家都有著同一的目標，並一起

籌劃，為朝向瑄共同的目標而付出自己的努力。在這個理解

下，即使合作者有主次之分，其意義也是不同的。

舉例來説，一個裝修房子的設計師，招來一群工

人，裝修房子。在這處境下，設計師和工人彼此合作

(cooperate) '但是他們並不會認為大家是有共同的目標，

為工人來説，他們就是按設計師的指示，油漆、弄地板等

等，而不會關心房子完成後是甚麼樣子。但是，當一家人自

己來裝修房子，雖然同樣是有人作指揮，有人被指揮，這卻

是一種共同協作 (collaborate) '因為一家人是為了改善自

己的居所而作出努力，即使在分工中有高低之別，其合作的

意義並未因此而減弱。

這值得讀者由文件裡引申出來的思考：究竟神職與教

友的合作，應該是分工合作，還是共同協作呢？文件裡雖然

多處採用合作 (cooperate) 和協助 (assist) 二詞，並指出

各種職務都該由神職負責，只是在特殊的情況下，臨時由教

友來協助。然而，若細看文件的英文版本，會發現共同協作

(collaborate) 一詞，不但出現在文件的名稱中，在內文出

現的次數，更比合作和協助二詞為多，雖然在中文的翻譯上

看不到道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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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文件的內容看，皿可否認，又件強調教友的職務

主要是協助神職，與神職合作。然而，文件的英文版本多採

用collaborate (共同協作）一詞，也讓我們明白，這協助和

合作，有著為了同一的目標，無分彼此高低地的意味。這舆

上節提出的，以「共同點」作為出點的進路｀完全相符。

7. 總結反省

討論至此，讀者大概也可以看到，按《八部文件》的

思路，就是以神職與教友的界分來理解職務，而在造個界分

下，神職當然是合法及合適的施行人。但是，這裡想指出，

這種嘗試去清楚劃分的方式來理解職務，只是其中一種理解

的方法，而在神學的探討上，也可以從另一個進路來理解織

務，就如同上文所言，是以一種共同協作的角度來理解。

再者，《八部文件》在神學上探討職務方面，有一定的

貢獻，因為文件釐清甚麼職務是屬於「聖職」 ，而非聖職人

員在這些職務上只是協助而巳。但從牧民和教友感受的角度

來看，這種界定方法帶來的是積極的推動，還是打擊投入教

會的教友呢？特別為那些熱心投身參與教會職務的教友，如

送聖體員和讀經員等，他們透過投身服務，與耶酥基督的關

係日益加深。他們從服務中活出自己的信仰，委身的奉獻和

投入．圓滿地回應了天主對他們的召叫。然而，按文件的劃

分，他們在祭台上為基督的服務，都不是教友自身的職務，

而只是在協助司鐸的公務司祭職，适樣的界分是否合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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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有神學家嘗試以新的角度來探討職務的問題，

以「關係」作出發點 (relational approach) 。這種理解是

從兩個進路來理解職務，首先是以聖統制 (hierarchical)

來理解，即現在教會所採用的；另一路是以團體共融

(community) 來理解，即回到初期教會的狀況，強調整個

團體是一個圓型的共融，在這個圓型內，信仰團體有不同的

人，各自有不同的身分，卻都是基督徒，都履行著基督徒

的職務。團體內典論是晉秩或未晉秩的，都同樣接受了基督

聖神所賜予的恩典，大家的職務都是將復活的基督顯示給世

人。

這種理解具有前瞻性，我們留在下兩個單元中再進一步

探討。

＆摘要

(1) 梵二後，教會在不同的文件裡都有討論到教友牧職，而

《八部文件》可視為首三十年的一涸總結。在這文件裡，

分別有 r 神學原則」和 r 實用規定」兩部分。

(2) 神學原則部分分為四點：第一是區分 r 普通司祭職」和

「公務司祭職」，指出二者的不同，不可混淆；第二是指

出職務功能的一體和多樣性，即司鐸不僅在禮儀上有其職

務，其他職務都屬於司鐸，教友只可協助；第三是晉秩職

務的不可或缺，指圉體裡必須以司鐸為中心；第四是非晉

秩信友在牧職中的協助，指出教友能夠在規定中協助司鐸

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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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雖然八部文件較強調司鐸的職務，但當中亦指出職務的根
源是基督本身，即無論是公務司祭職還是普通司祭職，其

根源都是一致，就是基督本身。故此 r 分別」的意義，並

不是根源上的不同，而是在分享基督的司祭職上，方式上

的不同。

(4) 在 r 實用規定」部分，共有十三節。第一節是「適當用語

的必要」，文件指出要小心使用各個名字，首先是職務一

詞，但這說法為今天來說，已經不太適用。另外，文件亦

提出 r 牧者」、 r 專職神師」及「協調人」幾個名字要小

心使用。

(5) 第二及三節是在聖道禮中的職務。文件指出，在合作的
方式下，教友可以協助，例如在彌撒中分享自己的信仰經

驗。第三節特別提到「講道」這職務，在烕恩祭中的講

道，就必須由司鐸履行，不能由教友代替。

(6) 第四及五節與罔體有關。第四節是 r 堂區及堂區主任」等

圉體的負責人，文件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即司鐸嚴重缺

乏的情況，教友可以協助的方式擔任領導。第五節就是

r 個別教會中的合作架構」，指出教友應該是協助司鐸為

主。

(7) 第六至八節都與禮儀有間，第六節是「禮儀慶祝」，強調

即使教友在禮儀中擔任職務，也不能令人混淆教友與司鐸

的角色；第七節是指在沒有司鏵的情況下，教友也可以舉

行主日的講道禮儀，但絕不可以祝聖聖體。第八節是「特

殊送聖體員」，指教友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幫忙派送聖

體。



166 I 敎友牧職

(8) 第九至十二節是其他禮儀工作的問題，第九節是對病患的使
徒工作，教友可以幫忙陪伴病人，而第十節是「證婚」，

第十一節「聖洗的胞行人」及第十二節 r 主持殯葬禮」，

其原則都與上文所提的一致，就是在確實沒有司鐸可以執

行時，方可由教友施行。

(9) 第十三節指出，如要由教友來協助各項職務，就必須選擇

有健全教理和模範道德生活的平信徒，並哈他們提供職責

所必要的培育。

(10) 《八部文件》當試以清楚劃分的模式來界定職務，與當時
的背景有很大關係，因為當時大家對教友參與職務，仍然

很不清晰。但是，這種方法不足以完全回應問題，因為

職務增長以及司鐸匱乏，教友的參與愈來愈多，就更難界

分。

口 1) 如果從界分的角度，強調二者在本質及功能上的不同，這

是不夠整全的，因為職務不僅是一份工作，也間乎履行職

務本身。所以可從「共同黠」和 r 共同協作」的角度來作

補充。

(12) 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從關係的角度看職務，瞭解職務者

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只考慮職務的本質，以及履行職務者

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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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九

當代思潮

L 緒言

由初期教會開始，本書一直回顧過去不同時期的教友牧

職，其變化軌跡是很明顯，就是由以神恩性職務為主的初期

教會，逐漸趨向以制度性職務為主的中世紀教會，而瑄種制

度就聚隼在聖統制上，於是教會的職務，就完全變成了神職

的職務。到了今天，教會由制度性職務邁向一個全新的時代

的中途站。為這時期的我們來説，究竟未來會如何，並未有

清晰的畫面，也因此，在這個單元裡，當代的思潮各有其特

點，但究竟如何走，才算走上康莊大道呢？或許，仍有待教

會各成員努力發掘。

169 



170 I 敎友牧職

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金字塔」與「同心圓」的教會模式如何影響

職務的實踐；

• 指出「教會學」、 「基督學」及「聖神學」與教友

牧職實踐的關係：

• 説明牧民工作的反省如何幫助理解今天的教友牧

職；

• 指出神學知識的增進如何影響教友牧職：

• 扼要指出教友神學的重點。

3. 導論

在這單元裡，我們嘗試為讀者介紹幾個不同的進路，以

理解教友牧職的意義。首先是從教會模式的角度來理解，指

出在不同教會模式的理解下，如何看待教友牧職也會相當不

同。其次，是透過三門神學最新發展出來的思想，再審視教

友能夠在教會內擔任甚麼工作；當我們採用新的角度來理解

教會、基督與聖神，必然也會重新為教友身分定位。隨後，

我們也嘗試從實踐的角度，指出今天牧民與神學知識的擴

展，如何影響教友牧職的定位。最後，為讀者介紹教友神學

的一些基本概念，作為現代思潮的一個結束，希望讀者由此

而開始思考，屬於自己的教友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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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務的模式

思考：你是否聽過「金字塔教會」與「同心圄教會」

這兩個名字？在你的印象裡，教會罔體像一個

金字塔，教宗在頂尖，而一般教友是底層？還

是像一個同心圄，大家以基督為中心，各自站

在不同的點上，從而形成一個同心囿呢？

承接單元七末尾的討論，當中提及孔格 (Yves Congar) 

的觀點，就是指出職務可以從兩門的模式 (two doors of 

ministry) 來理解，一門是以聖統制 (hierarchical) 來理解，

另一門是以團體共融 (community) 來理解，在這裡再進一

步討論。

如果按第一門的理解，在這個職務概念裡，教會是一個

金字塔的模式，在這金字塔裡，上面是神職 (clergy) • 下

面是教友 (laity) • 中間有一條分界線，把神職與教友劃分

為兩部分。煊種觀點，在梵二裡都仍然保留存在。在上一單

元所討論的《八部文件》中，這仍然明顯地是以「聖秩」

作為職務基礎的進路，即以一條明確的線把神職與教友界

分，並清楚説明二者有不同的身分，所以也有不同的瞰務。

在《八部文件》裡，幾乎所有教會職務都是屬於神職的，教

友只能以協助的方式，在司鐸缺乏時，以特殊而臨時的方式

來參與職務。

但是，孔格指出，今天有關職務的理解，不該再採用這

種界分的方法，而應以團體的角度去理解，因為職務的基礎

是基督徒的洗禮。他的看法，後來為前文提及的奧瑪拉神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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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並指向同心圓的模式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 ' 

即是把團體視為共同點，在這個共同點上，再思考職務的問

題。後來另一位神學家韓能伯格 (Edward Hahnenberg) 進

一步完善「同心圓模式」的理念，即每一位基督徒受冼後成

為團體中的一分子，所以神職與教友最基本的共通點就是已

接受冼禮。

雖然同心圓的模式要在較後的時期才趨向成熟，但實際

上由梵二提倡教友的職務開始，以上所提及的兩種模式都在

發展中，而且漸漸產生張力，所以在不同的文件中的表達各

有不同，正正是這些意見和思想的發展過程，在彼此的衝擊

中形成。所以有些文件側重聖统制，有些趨向團體共融制，

甚或在同一份文件裡，兩種思想都同時出現。正如在梵二

的幾份文件裡，鼓勵教友積極參與教會職務，但到了具體執

行時，教會當局有時又收緊這方面的發展，例如在《八部文

件》裡又再沿用「分界線」的模式，清晰區分兩者的不同。

但是，從牧職的角度，分界線模式反而把本來是一體

的劃分開了，兩者變得兩極化和二分化，例如：神職一－教

友；教會 世界；神聖一－世俗。這些兩極化的詞彙經常

在教會的文件及訓導中出現，但是否事事都可以劃分得一清

二楚呢？如此二分的概念是否會帶來對立的景況呢？為此，

在下文裡，我們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反思這個問題，讓讀者更

深入地瞭解教友牧職其實是怎樣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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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神學角度看職務的模式

思考：本教材系列有不同的教義課題。如杲你曾閱讀

過這些教材書，不妨想想，哪些與教友牧職的

關係較密切？

在上兩個單元裡討論到教友牧職時，隼點都是放在神

職與教友之間的分別，這是從界線的角度來理解。但是，當

讀者嘗試從其他的神學觀點來看職務時，能看到的圖像就會

相當不同了。以下會採用「教會學」、「基督學」及「聖神

學」的若干觀點來解説，其中「教會學」及「基督學」的觀

點，讀者若要進一步理解，不妨參閲本教材系列的《教會

學》及《基督學》，有更詳细的説明。

5.1 教會學

梵二的教會觀是「天主子民」和「基督奧體」 ，有時

強調教會是天主子民，也有時強調教會是基督奧體。天主子

民的核心，是指每一個人所以集合起來，成為教會，都是源

自天主的召叫。這份召叫不是來自別人，而是來自天主，而

每個信徒都有其回應，這就是每個信徒在教會內的使命。因

此，在「天主子民」這個教會圖像下，每一個信徒在教會內

都必然有天主給予他的職務，而這神聖職務並不是源自教會

的體制，而是源自天主對每個人的召叫。

按照這樣的教會觀，神職是天主的召叫，並且是具制度

性的召叫，為教會有其獨特的意義；同樣地，教友受到的召

叫，也是源自天主，雖然不一定是制度性的，卻不能抹殺它

本身獨立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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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當採用「基督身體」的教會圖像時，它要表達

的，就是身體是由肢體組成，即使不同的肢體並不相同，它

們都是同一個身體。為此，身體代表的是教會，而每一個信

徒就是肢體。在此，肢體的不同並不是本質的不同，只是功

能上的不同，正如耳朵用來聆聽、手指用來抓起東西，並沒

有階級的分別，反而是作用不同。實際上，大家都是身體的

一部分。如果應用這圖像來理解教會內的職務，不同職務並

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只是功能不同，大家都是為一個身體服

務。

按照這樣的教會觀，神職與教友的職務確實有所不同，

但是這種不同，並不是本質上的，而是功能上的，因為身

體的不同肢體，都是為同一個身體服務。也許某些肢體看來

較尊貴，但每一個肢體都必須存在，並且互相依存，缺一不

可。況且，在「基督身體」這圖像裡，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以基督為頭，即整個身體都跟隨頭，由頭來指揮。

由此觀之，兩種教會觀都不是把不同成員劃清界線的模

式。基督奧體指出頭與身體，以及肢體與肢體之間的密切關

係，各部分絕對是聯繫一起，不可分割的。天主子民説出了

教會內各成員都有相同的身分，而基於道相同的身分而組成

了團體。由於這個圖像，所以推論出梵二的教會觀不會是聖

統制的分界線模式。

5.2 基督學

按照現代基督學的理解，耶穌基督是天主，卻以降生

的奧蹟，取了人的形體，寄居在我們當中，成為了人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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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人一般地生活· 並且謙卑自下，以服從作為自己生命

的態度。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軌跡，意思是，基督並不

是以高高在上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是下降成為人的

基督，並且以謙卑自下的態度在人世間行走，體會到所人

世間的一切痛苦，因此更能與人同行，同時能夠召叫所有的

人。

如果我們説，基督徒的身分是由人接受洗禮開始，成為

基督徒就有同基督一樣的使命 (ministry/ mission) '那麼基

督本身是如何體現自己的身分，也是每一個基督徒要反省學

習的地方。重新察看基督一生的言行，不難發現，他是以一

個人的身分來回應天主交給他的使命，亦透過自己絕對服從

於父的生命，見證了天主對人的愛，讓天國臨現。而基督徒

同樣是以一個人的身分來面對基督的召叫，並在自己這個生

命中落實回應這召叫。由於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所

以召叫不同．使命也不同，因此多元化的識務表達出天國的

臨現，但每個人都是以同一的基督信徒身分，同一天主子女

的身分，鈿分彼此地履行天主交託的使命，也只有這樣，才

體現基督由下而上，不論尊卑的普世救恩。當我們從這角度

來理解職務，同樣會發現，以界線來劃分甚麼是職務，甚麼

不是職務，既不能切合實際的狀況，也未能完全符合基督帶

來的，給每一個教會成員都一樣的救恩。

5.3 壅神學

聖神學可以説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問，因為聖神的表達

不易掌握，在過去的神學裡，末有受到重視，可以説是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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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才開始有人探討的課題，而其中神恩 (charism) 是一個

探討的方向，也在職務中有重要的位置。

如果聖神一直帶領人類歷史中的教會，並且因為聖神

的帶領和保守，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才能夠經歷過種種的困

難仍迄立不倒，那麼，具體上，聖神透過甚麼人來帶領和保

守教會？如果聖神在初期不斷賜予人神恩，來建設教會，那

麼，在整個教會發展的歷史中，祂的「神恩」究竟落在誰人

身上？這是聖神學要問的一個重要問題。

當我們認為，只有神職才有黻務，而教友並不能有自己

的職務，那麼，是否代表只有神職才有神恩呢？但這説法並

不符合新約裡的描述，因為在新約裡基督説得很清楚，聖神

是為所有教友的，而神恩是為建設團體（基督的身體）。那

麼，是否神職的神恩在本質上有別於教友所領受的神恩呢？

這又會產生另外的問題，故此有關聖神與職務的討論，仍有

待發展。

從歷史角度回顧教會的發展，聖神的恩寵是給予整個教

會，教會內的成員是在基督的身體內，以共融合一為目的而

領受此神恩，並且因應不同的經歷與處境，各自發揮獲得的

祠恩，以多元的方式壯大教會，這才是從歷史事實中反映出

來的神恩。

故此，如果硬要以分界線的模式來理解職務，神恩也

會被規限了：神恩是否只限於某身分上，只有道身分的人才

有神恩，才可以做某些職務？而具有這神恩但不是這身分的

人，就不可以做？是否有一種被稱為神職專有的神恩？另一

種則被稱為教友專有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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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實踐經驗作調校

在這單元裡，我們以教友牧職多年來實踐所累積的經

驗，來幫助讀者理解「職務」的概念。首先是從歷史角度來

反省，識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在單元三及四中有關初期

教會及至後宗徒時代，可以看到職務是由教會的實況發展出

來的。而當我們進一步反省後纘的發展，就會明白皿論是初

期教會那種以神恩為主的職務發展，或是後來以神職身分為

主的職務建立，都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回應，它們都是因應時

代的變更，而形成的對職務的表達。為何要有不同的形式出

現？因為教會的核心任務，就是傳揚基督的福音，讓天國臨

現在世界，而不同的做法，都是為回應這個核心任務。

回到歷史實況，初期教會沒有任何制度；制度的出現·

具職位的職務的出現，是基於當時教會發展的需要。同樣

地，中世紀以聖统制為核心的教會模式，也有其歷史發展、

社會實況的因由。那麼，到了今天，教會的職務，又應如何

回應時代的需要呢？

這就由歷史發展的反省，進入「新牧民方向」的思考。

所謂「新牧民万向」 ，就是在時代的變化裡，看出今天教會

如何做，才是最好的方法，把基督的福音傅出去。

梵二正正是嘗試提出一個職務的新万向，指出教會在世

界裡，每一個教友也能在世界裡實踐信仰，亦是一種為基督

作見證的行動，甚至可視為天主召叫自己所要履行的職務。

不過，《八部文件》則著重以神職為主，教友為輔助的職務

取向。這些看法，都可以視為「牧民新万向」 ，因為，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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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者，其實都承認教會在新的社會狀況裡，需要另一種職

務的型態，才能真正回應社會，實踐傳播褔音的工作。

既然有不同的方向，而教友牧職已實踐了一段不短的時

問，那麼下一步就應嘗試綜合過往實踐的經驗，從而作出調

校。為教會來説，各種觀點還是要回到實踐上，所以不同的

觀點，最後還是要在教會生活裡實踐，這也是聖傳的道理。

在實踐中，不難發現今天社會的多元與複雜，不再是

單純依靠神職可以處理。教會如何在世界裡與不同的群體對

話，透過在世界裡工作讓福音傳播，單一的做法並不可行。

如果以香港為例，教會在教育工作上的福傳實踐，不能只靠

傳教士來做，而是要在教育事業上有系統訓練的專業人土來

做。就算是教會內的信仰培育，一方面因為司鐸的減少，而

不能再全由神職負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要面對當下社會

實況，仍然由司鐸來作培育，未必能夠最有效地對應社會的

問題。

因此，經實踐調校下，多元化的職務更能符合今天社會

的實況。職務的出現是回應團體的需要與發展，將福音傳播

出去，因此也產生了不同的職務。各人的神恩不同，發揮著

不同的功能，都是來自同一的聖神，大家彼此都是為團體服

務。



重元九· 當代思潮 丨 179

7. 從現在的神學雉識看職務

爹1

思考：今天社會上，由於知識的急速膨脹，許多事情

的角度都不同。舉例來說，過去的公司不會有

專責電腦事務的同事，今天不能沒有這職位

了。由此可見，知識的改變，也會促使公司職

位的改變。這為你理解教會職務，是否也有啟

示？

這裡嘗試從現代神學知識的急速擴展，知識爆炸的角度

來探討職務多元化的迫切性。《八部文件》的頒布，是源自

教友牧職的興起，導致司鐸與教友的界線叫人感到混淆，因

此，《八部文件》嘗試以一條明確的界線，劃清司鐸職務的

範圍，而指明這個範圍內，職務只屬於司鐸。

這種界分方法，在司鐸日漸減少，教會在愈趨複雜的社

會裡，未能解決很多實際的問題。在道裡，我們再從職務的

神學知識角度來説明，為何這種界線劃分並不能回應今天社

會的狀況。

由於缺乏司鐸，加上社會的變化，結果教會需要不同

的新職務來回應世界的需求。有些地區，在司鐸嚴重不足的

情況下，教會團體需要霉找一種新的模式，讓團體可以繼續

在信仰路上前進。以上種種，促使不同的地方，產生許多新

的教友職務，甚至在美國，形成一種被稱為「教友的教會職

務」 (lay ecclesial ministries) 。這類職務，不是由教友抽

出空閒時間義務來教會幫忙，而是教友正式地在教區擔任職

務，屬於全職長期受聘的，及要接受過專業的訓練，如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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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父同樣的神學學位課程及有關職務的專業培訓，才可以

履行職務。

另外，由於缺乏司鐸，有些地區的神父，一人要負責

多個堂區，結果神父需要輪流到不同的堂區，自然羆法兼顧

堂區的各種事務。於是有些堂區為了维持堂區的正常運作，

便設牧民組織的協調人 (pastoral team coordinator) 或夥伴

(associate) • 有些堂區聘用全職的協調人 (coordinator) ' 

幫助神父安排堂區的運作，當中的工作包括禮儀、探訪和管

理堂區等事務，工作猶如公司的總經理為堂區管理一切，神

父是最終的負責人及專務於聖事的施行。

除了堂區的職務外，教會學校亦有宗教教育主任

(DRE一Director of Religious Education) • 這個職位往往

不是由神職擔任，而是由具教育專業的教友來擔任，其工作

是專注負責學校的宗教發展，包括維繫學校與堂區的關係，

使堂區與學校的信仰團體互相扶持，共融合一，當中宗教教

育主任成為重要的橋樑。

再者，澳洲和美國也有些堂區聘用接受過禮儀訓練的

教友，專責安排禮儀的事務，名為禮儀的统籌人 (liturgical

coordinator) 。這職位的工作，包括禮儀中的音樂、歌詠、

佈置、培育等。由於他們鉺論在禮儀神學上還是禮儀安排

上，都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所以由他們安排的禮儀很有

氣氛，能夠更好地呈現禮儀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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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香港為例，也有部分教友投身教會職務，但人數

不算太多。然而，在教友培育上，全職、兼職或義務的參與

者，其實為數也不少，他們可能擔任統籌工作，也有編寫教

材，亦有教授工作，都可以看到，教友在培育上的參與。

由此可見，在今天的社會裡，由於知識的重要，不同的

職務都愈趨專業化，於是由司鐸一人兼顧，既加重司鐸的負

擔，亦不一定做得比一個接受過教會相關訓練和經驗豐富的

教友好，所以，把教友排除在所有的職務外，並不符合今天

的社會實況。

8. 教友神學

思考：回到本教材系列的起黠，你未知是否還記得：

甚麼是神學？神學就是有系統而理性地思考有

間天主的一切。從這角度來說，就教友在教會

內的位置，是否也需要一種神學？

顛論在神學上的爭論如何發展，不能否認的是，在今天

的教會裡，教友不再是被動地，每星期上一次教堂，參與感

恩聖事後就離去的會眾。即使不同的神學家或司鐸不韶同教

友牧職這名字，卻不會詔為今天的教友只要參與感恩聖事就

足夠，教會內不需要教友的參與。問題只是參與的性質、範

圍及程度。

正因如此， 「教友」也成為神學反思的對象，因為教友

也需要在教會內行動，他們不再是被動地在教會內，反而是

教會裡重要的動力，在各方面的參與，教友都佔有一定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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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甚至成為教會發展的動力。既然如此，那麼就必須問，

教友如何行動，才是適合及正確？因此，有神學家開始作有

系統而理性的反思，希望從信仰中找到教友參與教會事務的

理論，教友神學就由此而生。

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能簡單點出有關教友神學的一

些重點。要討論「教友神學」 ，首先要問：誰是教友。逍

名字看來很簡單，但是當我們要認真討論問題時，就需要

弄清楚。英文的 laity' 一般翻譯為「教友」或「平信徒」。

除此以外，我們還會採用「信友」 (faithful) 和「基督徒」

(Christian) 等字眼，籠統地指向一般的領者。

不過，由於天主教內有神職，又有修道人，因此在採

用字眼時，就要多花點心思。首先， 「教友」指的是所有領

洗的人，這與「信友」和「基督徒」一樣，是所有人在教會

內的基本身分，即透過入門聖事，進入教會，成為教友。然

而，值得反思的是，當有教友成為修士、修女、執事、神

父、甚至主教後，他們是否已失去「基督徒」、 「信友」的

身分？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同樣地，他們的教友身分是否會

失去？他們因受洗而領受的教友本質是否也不再有效？答案

應同樣是否定的。這也是在單元二裡，提到對職務的三層理

解時，第二層職務被稱為基督徒職務的原因，因為這是教會

成員的基本。

不過，在名稱上，後來的教會文件，稱領受聖秩聖事

的人為聖職 (clergy) '以示分別。而究竟在修會過著獻身

生活的修土和修女，是否都是教友？這在不同的文件上，

也有不同的歸類，例如在《天主教法典》裡，他們也被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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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但在梵二的《教會憲章》裡，「教友」是指一般基

督徒，不包括修士和修女。從這角度來看，這也許間接顯示

了，教會內各人的身分和職務，的確是不容易彼此界分的。

這裡也不妨再從字源來作探究。教友 (laity) -詞在

希臘文中是 laos• 這詞解作眾多人 (the people) • 而 laikos

解作單一個人 (one of the people)' 也就是後來採用的

layman• laywoman 或 lay person• 也就是中文裡的教友。因

此， laikos 的意思是眾多人中的一個。

至於司鐸 (clergy) 的希臘文是 kleros• 本來的意思是

指籤 (lot) 、分發的一份等。耶酥受難時，兵士分耶穌衣服

所抽的「鬮」 ，原文就是這個字。在伯前5:3 中， kleros是指

團體「托」長老暄顧的信眾。在宗1: 17中則指猶達斯原在十

二宗徒職務中「分佔的一分」。在三世紀開始，這詞才成為

教會中的職員的稱謂，與平信徒相對。如果按這詞的原來音

思，只是用以表示他們分得的一份職務，並沒有把他們與群

眾分開，成為另一類別的人。因此， laity 和 clergy在原意上

並非有任何對立的意思。

但是，無可否認，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歷史裡， 「教友」

這身分在神職身上逐漸淡出，神職成為在教會內的另一種身

分，不再從「教友」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在教會內的行動，而

由此開始，教會本身其實就需要反思，在聖職以外的成員，

他們在教會內究竟擔任怎麼樣的角色？為教會整體，應該如

何做？這些問題，可説在中世紀時巳經開始要問，卻要到了

梵二以後，才開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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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文件《教會憲章》第四章「論教友」的第31節解

釋教友的抨點是「在俗」 : 「 教友們以聖洗聖事和基督結

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

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在個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

教會內與在世界上的使命。『在俗』是教友的特點。因為聖

職人員，雖則有時也可以從事俗務，甚或執行世俗職業，

但他們的特殊使命，主要地是專務神聖職務，同樣，修會人

員，也是要用他們的身份，顯著地證明，沒有真福的精神，

不能改造世界而奉獻予天主。」

這裡提到「在俗」是教友的特點。教友與神職或修道人

的不同，就在於此。如果把「在俗」視為教友身分的特徵，

那麼教友的工作，就不是單純在教會內。教友可以在世俗中

實踐教友的使命，也可以成為教會與世界的橋樑。然而，

「在俗」的意思，是指教友生活和活動的地方，而非規限教

友服務的範圍。憲章中也指出，教友服務的對象是「在教會

內與在世界上」。

這可説是神學上一個全新的領域，因為過去一直以來，

並沒有視教友的身分為一個特殊、特定的身分，因此也沒有

思考教友在教會內的定位。但是，到了今天，這可能成為未

來教會發展的重要方向，而「教友神學」正是要為道種發展

提供一個更好、更合理、更有系統的指引。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在更廣闊的世界，對「教友神學」的

重視會更加清楚。如果我們説，天主教一直都以聖統制為教

會的核心，牧者在教會內擁有極大的權力；但另一種極端在

部分基督新教內出現，就是以教友作為權力的中心，由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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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牧師反而在教友的管理之下。縊過長時期的發展下，

都會發現，無論是把權力頃斜到哪一邊，為教會來説都不是

好事，往往會產生衝突，令教會的傳教力量削弱。

那麼，究竟牧者與教友之間的位置，該如何才是最合

適？關鍵在於如何理解牧者與教友在教會職務上的定位、角

色，並且給予彼此適合的權力與責任，這就是教友神學要切

實反思的地方。

9. 小結

從單元六起，本書嘗試就梵二以後的思潮作簡略的解

説。要知道，有關教友牧職的起點，就是梵二大公會議的全

新觀點，也是從這時起，教會內才開始思考教友在教會裡的

工作、使命及召叫。因此，在這期間，不同人對於教友在教

會內該有甚麼位置有不同看法。其實，主要的討論是司鐸與

教友之間的關係。當我們明白到道是今天討論教友牧職的主

要問題時，本書在下一個單元的「展望」 ，嘗試提出一些觀

點，為教友在教會內的職務提供一個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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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摘要

(1) 在職務的模式上，過去教會較傾向金字塔的模式，但雷我
們以基督為中心時，應該更傾向同心圀的模式，就可以避

免界分神職與教友，因為大家的中心都是基督。

(2) 從教會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天主子民或基督身體的圖

像，都是強調多元的共融，天主子民重視每個人的召叫，

基督身體強調不同肢體都是同一身體，二者都突顔教友

與神職只是位置不同，並沒有高低之分；今天強調僕人教

會，以服務為核心，更需要教友的參與。

(3) 至於基督學的角度，重黠在於基督的降生帶來一種由下而

上的關係，這足為教會的典範。另外，基督徒的身分是由

人接受洗禮開始，成為基督徒就有同一基督的使命，那麼

基督本身是如何體現自己的身分，也是每一個基督徒要反

省學習的地方。

(4) 聖神學是很新的課題，為教友牧職來說，其關鍵在於「神
恩」一詞，從初期教會開始，聖神給予不同人不同神恩，

如何讓教會每個成員都發揮各自的神恩，以建設教會，這

是教友牧職要好好反思的問題。

(5) 至於從牧民實踐的歷史反省，當我們回到歷史實況，初期
教會沒有任何制度，而制度化的職位等同於職務的出現，

是基於當時教會發展的需要；同樣地，中世纪以聖统制為

核心的教會模式，也有其歷史發展、社會實況的因由。到

今天要問的，也是在今日的社會實況裡，教會內各成員應

該擔任怎樣的工作，教會才可以更好地成長。

(6) 由於在當前處境，教友再不是被動的，教友神學也由此興

起， r 教友」也成為神學反思的對象，因為教友也有需要

在教會內行動，那麼，如何行動，就需要加以探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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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字源來探究，教友是指眾多人，是大多數的意思，但是

在發展過程裡，由於司鐸及修道人有其獨特的職務，所以

教友就不包括神職及修道人，而教友牧職就是以教友身分

為基礎的教會內工作。

(8) 教友的最大特黠是「在俗」，因此教友應該著力於在世間

裡實踐信仰的職務，這是反思的核心和閼鍵，故此，「教

友神學」要思考的是教友如何在教會內實踐信仰。

11. 參考資料

L 黃懷秋，〈從梵二及以後的神學觀點談平信徒參與教會

職務的可能住〉，《神學論集》 87期 (1991) • 

頁 135-148 。



單元--t

總結及展望

1. 緒言

經過九個單元的探討，相信讀者對於教友牧職的發展，

已有一定的瞭解。這單元嘗試把這些理論的元素綜合起來，

作一個簡單的總咭，以便讀者更清楚教友牧職的特點。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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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元H標

閲畢本單元後，讀者應能：

• 説明教友牧職在今夭的意義；

• 指出教友牧職的主要持質；

• 分析教友牧職得以成功的因素。

1 導論

探討教友牧職的旅程到了尾聲，本書為讀者介紹過歷史

與神學兩方面的內容，讓讀者明白到，初期教會的教友曾經

以天主賜予自己的神恩來服務教會團體，而教友因著各自的

神恩而有其職務，而且職務並不是單獨出現，不是屬於教友

自身，而是因教會團體的需要而衍生的。如果採用初期教會

的實況經驗及梵二的理解，職務是來自領冼、根源於基督、

因應團體的需要和發展而衍生，並不是教友個人的事。

在回顧以及探討後，我們進入最後一個單元，首先要做

的，自然是總結。不過，正如在單元一所言，教友牧職並非

一個純粹學衖的課題，也涉及實踐。故此，在最後一個單元

裡，我們也加入展望，這與真實具體的教會生活有著密切的

關連。

教友牧職關乎的，是每一個教友在教會內的意義。既然

信徒相信，信仰基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麼，由天主召叫

而組成的教會團體裡，也必然有其重要意義。置身其中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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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這個教會團體裡，亦應該能夠成全自己的生命，而非被

動地參與。

為此，以下的內容嘗試從兩個角度來展望教友牧職的發

展。首先，從「教友」的角度來回應以上各個單元的內容。

也就是説，為一個教友來説，他們在今天的教會裡，擔任怎

樣的角色？是甚麼的身分？這一點不説清楚，教友牧職的探

討只是空中樓閣。當説明教友在今天教會內的意義後，我們

再探討教友牧職的特質，是否可以由神恩性逐漸轉向制度

性，這一點還是很初步的見解，希望可以抛磗引玉，讓讀者

再思考下去。然後，亦會提及當前實況中的一些特質，這也

構成教友牧職末來發展要考慮的因素。最後，再從較宏觀的

角度來理解教友牧職的發展，究竟何去何從。

4. 教友在今天的意義

思考：你認為教友在教會內，應該佔有一個怎樣的位

置？為世麼教會內要有教友？是否可以沒有教

友的教會？教友是否只是一群需要幫助的人？

還是反過來·教友才是教會的領導？

過去的單元主是要從歷史進程的角度，來説明教友牧職

的發展，由初期教會到今天的境況。在這個最後的單元，我

們會嘗試從淙合的角度來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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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友是教會的主體

在過去多個單元裡，討論的焦點是神職與教友在職務上

的區分，有人主張需要一條明罹的界線，也有人認為道界線

其實不能找到的。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歷史，綜合教會的歷

史進程，今天應該看到一個更清楚的面貌，就是教會是以教

友為主體的。

首先，所有人都是先以教友的身分加入教會，而這個

教友的身分，是源自天主的召叫。每一個人，都是基於天主

的召喚，並且願意回應，才成為天主子民，教會的一員。所

以，教友是教會的主體，是鯛容置疑的。如果回到初期教會

的歷史，當時並沒有神職與教友的分野。教會在歷史的發展

裡，逐漸形成了由神職人員組成的聖统制，但這制度並不改

變教會的本質。由於神職在教會內有其極重要的功用，因此

在長期的發展下，形成一種錯覺，認為神職才是教會的主

體。即使到了今天，不少教友仍然會認為，一個堂區的主體

是主任司鐸，而不是教友，故此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位

「本堂」離開堂區，換來另一個，整個堂區的各種做法，

就有大幅度的改變。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哪一位神父的做法較

佳，而是從這種現象，突顯了教友未能成為教會主體的實

況，也就是説，教會團體中的具體措施，不是由於「一群教

友」而形成的，反而是由「一位神父」全權主導，這就顯出

教友完全處於被動和次要的地位。

要留意的是，這裡指出教會應以教友為主體，卻沒有説

教會應由教友來作主，一字之差，寶思分別很大。教會以教

友為主體，可以分開以下兩個層面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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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學的層次：教會的組成· 是基於天主的召

叫，而天主對每一個教友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召叫，同時又要

求他們組成一個團體。那麼，當教友組合起來，他們的召叫

應該有其共同的特點，教會要纘纘向前走，正正要把這些召

叫都發揮出來· 而神職的重要性，是要整合每一個人的神

恩，傳揚福音，讓教會團體的使命實踐出來。

(2) 教會與世界的關係：當教會不是一個封閉的團

體，而是要面向世界，聖化整個世界的團體時，如何與世界

對話、溝通、協調，從而令世界有真正的改變，就不再是單

一的做法可以鮮決。尤其到了今天的社會，各個層面都發展

出專業，所以要與不同的人保持正面而良性的對話，就需要

不同的教友，因為天主給予不同人有不同召叫，正是要讓我

們向不同的人來傳播福音。

也就是説，教友作為主體，因為他們是教會的主要部

分，由每一個教友匯集而成的教會，就是天主召叫的總體呈

現。教會擴展天國，同樣需要每一個教友的參與，所以從內

從外，教友也是主體。

但是，教友並不是作主。教會不是由教友來指揮，更

不應由人數多寡來決定教會的路向。教會真正的帶領者是聖

神，而堊神的臨在，不單在每個教友身上，也在那些回應了

天主公務司祭職的召叫· 領受了聖秩聖事，以教宗及主教

為首的聖職身上。如果讀者曾讀過本教材系列中的《基本神

學》或《教會學》，應該對天主教的訓導權下陌生，就是以

教宗共融於主教團，並在神學家和信友意識的支持下的訓導

權。這種表達方式，其實同樣適用於整個教會的方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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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職共融於教會團體當中。在這個狀態下，教會必然會走上

聖神引領的路上。

唯有在這樣的理解下，所謂的教友與神職在職務上的界

線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4.2 承擔使命

既然教友是由天主召叫而來，他們必然有其使命。因為

「原來基督徒的使命實際上就它的本質來看，亦就是傳教的

使命。在一個有生命的整體中，沒有一個肢體的行動是純被動

的。 ．在教會內職分雖有區別，使命卻是一致的。」 （梵二

《教友傳教法令》 2)

今天談教友牧職，固然有其時代意義，即在單元一裡提

及的種種問題，如司鐸聖召缺乏，分工繁多等等，但從其本

質而言，教友本有其使命，因為這是教友之為教友的因由。

耶睬召叫宗徒，不是為了有人跟隨自己，而是因為他們最後

要往普天下去，讓萬民成為教會的一員，為的是要讓天國圓

滿地臨在。

更值得留意的是，每一個教友的使命都是為了團體的。

教友的使命是由入門聖事賦予，而入門聖事的「入門」正是

進入教會這個團體，與教會裡每一個成員共融。所以，使命

不是個人的天賦或取態，而是與團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

也是這一節的標題採用「承擔」一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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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角度來看教友牧職，則所謂教友牧職，不是甚麼新

事物，而是回到最基本的價值裡。因為每一個教友，都有天

主給予的使命，而這個使命只能在團體裡才能得以發掘及彰

顯，所以團體必須給予教友機會與空間，尋找自己真正的使

命。如果採用末世的神學進路，在這最末期的階段，每一個受

冼的教友都「已經」領受了基督所賦予的職務，但這職務的

呈現，往往是「尚未完成」。要由「已經」走向「完成」 ，需

要的就是教會團體，唯有透過旅途中的教會，教友牧職才能

夠得以發掘、成長、圓滿。

4.3 一而多元的職務

那麼，究竟神職與教友的牧職的分別在於甚麼？如果

説，二者沒有一條界線，這是否代表二者可以互換，那豈不

是把神職的特殊往完全破壞，也不符合過去二千年發展出來

的聖统制。所以，二者不是沒有分別，但這個分別是從關係

裡看出來的。

今天討論教友牧職時，不少人也會採用「特殊職務」一

詞來形容教友在教會內的職務工作。實際上，教友職務可説

是干差萬別，有人為感恩聖事送聖體、有人以福傳的精神探

訪在囚人士、有人著書、有人作曲演唱，每一種都是不同的，

各種的做法，都具有特殊性，所以被稱為「特殊職務」。

這些職務在形式上雖是特殊，但本質上卻是一致的，是

為教會服務、為傳播福音而努力。沒有這個核心價值，那些

服務就只是一種工作、行動，而不是職務，因為由始至終，

職務是為了以基督為首的教會，目的是要讓基督所帶來的天

國臨現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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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説，同樣是探訪在因人士，教友的目的與一般志

願人土並不相同。為教友牧職來説，探訪不僅是帶來人與人

之間的關懷，更重要是帶來基督的關顧。那麼，如何顯示這

個不同呢？這固然見於具體行動上，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工

作與教會團體的連繫，因為這樣才能把基督所開拓的天園，

擴展於人間，這正是教會的使命，也是教會的本質。然而，

道本質最圓滿的呈現，卻是在教會的聖事上，而施行聖事又

正是神職的職務。

因此，教友牧職是教會職務的多元表現，正如保祿所

説的「肢體」般，各有不同，各有功能，不能彼此代替。神

職的職務卻是把整個身體呈現出來，因為沒有這個合一的身

體，肢體就算不上是肢體了，所以道個「一」是重要的。也

因此， 「一」與「多」並不是截然劃分的，因為一個身體是

由各個肢體結合而成，但渲個身體又不僅是肢體的總和，而

是因著基督，在彼此連結共融中，成為了基督的身體，也就

是教會道個神聖的團體。

以上三點，嘗試從淙合分析的角度，為讀者説明今天教

友牧職在教會內的定位。在解説過其本質後，有關教友牧職

本身，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值得探討，以下加以説明。

5. 趨向教友牧職

思考：教友牧職的本質是世麼？輔助性？主導性？分

享性？教友在教會內有使命，這是否表示可以

完全按自己的意頤來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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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單元，花了很多篇幅探訂教友牧職是怎樣的一回

事。如果説上一節是一個小小的總結，那麼，從展望的角度

來看，如何可以真正實踐教友牧職呢？也就是説，在今天的

教會裡，即使我們已經明白教友在教會內也有自己的使命，

但現實裡，大部分教友都只是在星期日參與彌撒，或是幫忙

做一些教會內的工作，似乎尚未達到教友牧職的理想。那

麼，如何可以真正發展教友牧職呢？

在此，我們嘗試提供四個切入點，與讀者一同反思。

5.1 由幫忙到使命

首先要承認今天的教會裡，能發揮教友牧職的教友仍

然是少數。大部分教友即使願寶為教會出力，也是採取一種

「幫忙」的熊度，不會視教會的工作，都與自己有著密切的

關係，也非自己的責任，而自己只是以「外人」的身分，有

空時才「幫忙」做一些工作。

試想想，在一個家庭裡，有各樣家務要做，非常瑣碎繁

重，但是家中各人會合力完成，如一人負責煮食、一人負責

冼熨衣物、一人負責打掃地方等等。各人負責其中一部分，

即使是不太願意，仍然會動手，因為這是家之為家的行動。

如果有人不願做家務，往往顯示家庭出現了問題，因為有人

不願意承擔自己在家裡的責任。把這類比到教會，如果教會

是教友的家，在道家裡，甚麼是自己的責任呢？如果可以由

此思考，造就是尋找自己使命的開始。



198 I 敎友牧職

與由血緣而形成的家庭不同，教會道個家是由天主的

召叫形成的，所以自己在教會裡的責任，不像在家庭裡的明

顯，因為在家裡，父親有父親的角色，母親有母親的角色，

但在教會裡，為福傳而要做甚麼，是每一個教友都要自己尋

找的。但是，許多時，教友都止於受洗，而不再進一步探究

自己的使命。取而代之是一種「幫忙」式的服務。

這裡可以用另一個圖像來説明，就是「幫傭」。有些家

庭需要請人幫忙做家務，於是就有「幫傭」出現。他們會幫

忙打掃家居，可以打掃得非常乾淨，把一切都擺放得井井有

條，但是他們不會覺得這地方是屬於自己的。他們就是應僱

主的要求，做好設定的工作，談不上對這地方的歸屬感和使

^ 
Pl] o 

在教會裡，這種以「幫忙」為主的心態在教友中佔多

數。他們是熱心的教友，也願意付出，問題在於他們看不見

道一切與自己的切身關係，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做的事情，與

滿全自己信仰生命的關連。其中一個現象最能説明這種心

態：不少教友在教會內幫忙做某些工作，過了一段時間，

便向神父或團體表示自己不幹了，因為「做夠了」、 「巳

經做了很長的一段日子」。這樣説的教友，正正是感到他

是來幫忙的，因此幫忙了一段足夠的時間，他已經付出了許

多，就不願再做下去了。

這裡的重點不是這些教友的不當，而是指出一種普遍的

情況，就是教友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結果在教會內不同

的工作之間，來來去去，往往會感到很疲累。不少教友都覺

得，自己已經付出很多，為何總是沒有成功感，也不感到自

己是屬於這個團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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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友牧職的角度來看，教友在教會內，首先是探索自

己的使命。要找到自己的神恩，如何與教會團體連結起來，

比起幫忙教會工作本身更重要。這種尋找，固然可以是由幫

忙開始，但在幫忙的過程裡，如何辨別自己的神恩，如何誤

自己得到一份參與教會建構的感覺，如何可以推動福傅工

作，卻更重要。

5.2 由合作到共融

教會是一個團體，內裡有不同的成員，各自有不同的人

生經歷，對信仰的理解亦各有不同。雖然大家都因同一的入

門聖事而加入教會，也有同一的信仰，但在具體的實踐上，

彼此仍然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説，如何是最好的方法來福

傳？不同的教友會有不同的答案。那麼，當團體要一起工作

時，該如何處理呢？

在教會以外的組織裡，往往強調合作，即不同人雖然

有不同的取態，但是為完成工作，彼此要放下自己的一份堅

持，一起合作，把事情做好。

為教會團體來説，強調的卻是「共融」。這也可以視

為今天教友牧職的一大挑戰。正如以上各單元都有提及，教

友的特點是「在俗」 ，於是很多時候，我們都簡單地把這特

點，視為教友應在俗世裡實踐自己的使命。如果是這樣理解

的話，就難以解説為何教友牧職也包括在教會內的工作，甚

至在禮儀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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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友在俗這特點，是指教友作為世界與教會的橋

樑。在俗是一個起點，終點卻是聖化。教友牧職是在世俗中

入手，目的卻是讓整個世界都可以得到聖化。

教友牧職所以是由使命而來，因為這種服務不應只停

留在把事情做好，而是要達到福傳的實效。雖然服務的內容

干差萬別，不同的教友有各自的使命，因此有不同的職務，

但是每一種職務要帶來的，也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伸延

到天人之間的關係。一位教友可以在教會內負責主日學的工

作，這是一種職務，但他的責任不僅是管教好孩子，不單是

幫他們順利領洗或領堅振，而是要使自己成為橋樑，把孩子

帶到天主處。

唯有道樣，教會在作為僕人的同時，仍然是一個教會，

因為我們不僅是要服務，而更要聖化。這正正是耶穌在世

上施行奇蹟的原則。耶穌施行奇蹟，確實產生效果，把病人

治好，把魔鬼驅走。但是，這是否耶酥施行奇蹟的最終目的

呢？耶穌施行奇蹟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譔人明白天國確實巳

經臨在。同樣地，教友的職務是承接基督而來，因此教友牧

職同樣不會停留在服務的層面，而是要把基督的天國帶到地

上。

明白這道理，再説回由合作到共融就較容易明白。在

服務的層面需要合作，但教友牧職的目的是更深層地趨向共

融。共融的基本含意就是在多元中仍然保持合一，這也是教

友在俗身分所能發揮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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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教友「在俗」的緣故，所以每一個教友的面貌都不

同，他們本來就是多元中的一元，所以教友之間可以有很大

的差別。教友的職務正是要在選差別中保持共融合一，這既

是指向教友之間的合一，也指向教友與教會的合一，更進一

步指向教會與世界的合一。

教友間的合一，是指在教會學上「同心一德」的弟兄姊

妹之情；與教會的合一，指教友明白教會訓導的真理所在，

一同為真理奮鬥，在旅途上彼此扶持；教會與世界合一，指

教會如何透過教友聖化世界，使天固擴展，把福音傳到地

極，讓整個世界都歸於天主的懷抱。這些理想都是由合作為

起點，卻以共融為終點，教友能夠在其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5.3 由業餘到專業

歸結以上兩點，讀者應該看出，教友牧職與過去一般所

理解的教友工作分別很大。以堂區為例，一直的做法是以神

父為主，所有事情都經由神父決定，而教友只是以幫忙的方

式參與堂區的工作，甚至很多時教友末必對該工作有甚麼興

趣，只是基於堂區有需要就幫忙。也許不少讀者也曾聽過，

部分慕道班導師會説： 「我甚麼都不太懂，不過神父吩咐，

我很難拒絕。」這裡並不是要指責這些幫忙的教友，但是他

們正好呈現一直以來的情況，就是教友在教會團體裡，並沒

有努力發掘自己的使命，從而透過教會內的工作，令自己可

以與團體共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教友對自己在教會

內的工作沒有投入，這裡就採用「業餘」一詞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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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中的「業」 ，本指事業； 「業餘」是指在自己的事

業以外，喜歡做的事情。但是，信仰是否我們事業以外呢？

正如今天不少人詬病的「星期日教友」 ，他們的問題，正正

是以「業餘」的態度來對待信仰，信仰只是正常生活以外的

一種調劑，如同打球、看電影，讓自己暫時脱離既有的生

活，感覺好一點而已。

很明顯，這並不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信仰狀況。所以，

教友在教會內，並不是一個業餘的幫閒，如果教友一直保

持這種心態，他們只會在信仰的外圍徘徊，難以把信仰內在

化。

故此，今天的教友牧職，應該由業餘走向專業。不過，

讀者要留意，道專業主要是指對自己在教會內工作的投入。

也就是説，這裡所説的首要是專業的精神。為教友牧職來

説，要求教友對自己的職務專業，首先是指視這工作為自己

的使命，透過這職務讓自己、讓服務的對象，得以走向聖

化，以求令世界與教會共融。逍取態是其專業的首要及最重

要的意義。

不過，當教友參與職務抱持專業的態度時，這專業就衍

生出一般更廣的意義，就是對所做的事情，有更全面的知識

及掌握，做出專業的、高於一般的水平。

舉例來説，教友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在於培育，因此參

與主日學或慕道班的導師工作。當教友擔任導師，就要負起

教導的責任，首先要在心態上意識到這些兒童或問道者，是

天主交託在自己手上的重要人物，迨也是自己宣講福音的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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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機會．因此不能以「幫幫忙」、「試試看」的心態來擔任

導師。如果教友真的以使命的角度來理解這職務，很自然就

會感到自己需要認識更多、瞭解更多，才可以做得更好。因

此，教友會閲讀與教授慕道班有關的書籍，甚至會修讀相閼

的課程。透過這些培訓，教友在擔任導師一事上，也會逐漸

有專業能力。

所以，由業餘到專業，不是單純指今天教會內相關的

職務，在細緻分工的清況下變得專業，所以要由專才來擔任

這麼簡單。如果只停留在這層面，他們並不是履行自己的職

務。

反過來説，教會本身也要提供途徑，讓教友能夠在心態

上趨向全情投入的同時，在具體實踐上也有足夠的知識，可

以專業起來。近年來，不少地區都開始培育教友，增加他們

在信仰上的知識，也是專業的趨向所致。

5.4 由被召到委身

基督徒的職務源自天主對人的召叫，當人聆聽到天主的

召叫，並願意回應時，就是領洗加入教會，成為真正的基督

徒。然而，入門只是成為基督徒的開始，因為每一個基督徒

都被召去參與天主的救恩計劃，都有其天主所賦予的職務，

而且，聖神也會賜予相稱的神恩，令他能發揮自己的天賦，

圓滿地完成天主交託的使命。因此，基督徒的職務與他的神

恩有著密切的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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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徒執行職務時，他的工作確實能幫助到服務的對

象，使他人獲益。然而，在道過程中，他不僅是在提供服務

(doing) '更是在發揮自己的神恩。而天主所賜的神恩，

正是天主為每一個基督徒所計劃好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

找到真正的自我 (being) • 成為天主真正的子女。

因此，天主賜予人職務的重點，不單是做甚麼，更是透

過職務成為天主鍾愛的子女。當基督徒意識到這點，便會明

白職務的重要，因為履行職務並非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職

務不是在基本生活以外，有空餘時間時才去做的事情，而是

基督徒生命的全部，也就是實踐基督的教訓，愛主愛人的具

體表現，正如耶酥的教導： 「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

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 （路10:27) 道

樣才能得配成為天主的子女，獲享永生。

全心、全靈、全意、全力地去履行職務，正是天主對基

督徒的一份召叫，也就是要對職務委身 (commitment) 的要

求。這要求不單是為那些在教會內全職服務的神職和教友，

也是為那些生活在俗世中，透過愛德的生活為基督作見證的

教友。不論他的職務是甚麼，基督徒都應該委身其中。

然而，如果要委身於一份職務，基督徒首先要確認這號

是天主所賦予他的職務，讓他能發揮天賦的神恩。因此，基

督徒需要辨別自己的神恩，好能加以發展和發揮，並由此而

選擇甚至開創適合自己職務，以此作為對天主召叫的回應，

走向滿全自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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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到的四個万向．其實指向都是一個：教友牧職是

一個成聖的職務，首先是為教友自己、繼而是為教會、終極

是為世界。教友必須意識到自己在世界裡的位置，是一個基

督徒，從而讓這身分不斷地發展，就是透過自己的職務，把

自己、教會及世界轉化，最後成聖。這就是職務最重要的意

義了。

6. 同心圓教會模式的發展

到了最後，我們嘗試以同心圓的教會模式來總結教友牧

職的發展路向，這同時也是今天有關教友牧職的主要發展方

向。同心圓模式並非一時的思想，孔格亦有提出以團體共融

來理解教會；初期教會職務也是由團體的需要衍生。團體是

共融的團體，所以採用圓型來表達。在道個圓型內，全都是

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履行基督徒的職務。更重要的是，

在團體內，無論是晉秩或非晉秩者，都同樣接受基督聖神賜

予的恩寵，大家的職務都是將復活的基督顯示給世人。所有

的職務都是基督徒由內向外伸展｀與別人分享，見證信仰。

後來的神學家以孔格這個同心圓的表達作為基礎，提

出多個牧職圈 (circles of ministry) • 指出雖然在一個圓型

內，可以形成不同的圓圈，因為團體的服務可以發展和擴

張，不同的職務形成不同層面的牧職圈，不過這些不同的牧

職圏都是源自共同的基礎，就是由基督徒團體道個基礎衍生

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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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所有的牧職圈都是由團體產生，但顛可否認，圓圈

一個套一個，有分外圍的、核心的。學者韓能伯格在探討的

過程裡，把整個代表教會的圓型分為以下四個不同的圓圈。

(I) 核心部分：主教、司鐸、掌管教會或堂區職務的

領導者，都屬於這個核心部分。在這點上，不同神學家有

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只有聖職才屬於核心。不過，從教會

職務的角度來看，在教會內負責領導者，即使他們並不是神

職，也應屬於這核心部分，因為他們都是全職在教會內服

務，全身投入，以專業的身分在教會內作領導的工作。由於

現況中，有不少教友在職務的發展已相當成熟，並成為一些

職務的負責人或統籌，因此，他們在職務上也擔當領袖的角

色，在美國的教會中被稱為教會性職務的領袖 (lay ecclesial 

minister) 。

(2) 核心圈外的第二圈是已受訓又全職委身服務的

人，這一圈的人與核心的分別，主要在於是否擔任團體領導

的工作。舉例來説，在醫院牧靈部全職工作者，堂區的全廠

傳道員，教會學校內的牧民助理等等，如果受過相關的專業

的訓練，並全職投入這工作之中，卻不是團體的領導，便屬

於這一類。

(3) 第三圏是以兼任形式或間中參與服務的人，如在

堂區裡的讀經員、送聖體員、慕道班和主日學導師，定期探

訪在囚人士的義工等等，他們有其他的職責在身（包括家庭

主婦） ，只在餘暇抽出時間服務，並未視這些服務為他們的

「事業」。此外，當遇上教會舉辦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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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幫忙，例如聖誕節報佳音，復活節當派送物資給區內血

依長者的義工等，也屬這一類。

(4) 最外圈是指所有領了冼的基督徒，就是指整個教

會團體內的教友，他們以天主子民的身分，透過參與教會的

禮儀活動，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上實踐愛德，為基督作見證。

要留意的是，這個同心圓的教會團體是以一層層的牧職

圈來表達職務的秩序，讓共融的團體有秩序地區分，所有職

務包括神職與教友都是在同一個基督徒團體內，是揉合而絕

非分割。

事實上，整個團體都是為基督的福音服務，目標一致，

所以團體內各人其實無分彼此。不過，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團

體裡，秩序是很重要的。完全沒有秩序就會變成各自為政，

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團體。在過去的教會觀裡，秩序是以

高低來分別，就是所謂金字塔式的，於是區分往往是身分，

而且彼此是割裂、不可互通的。但是，在同心圓的模式下，

關鍵是職務在教會架構內所處的位置 (ministry's ecclesial 

position) '而位置的不同，重點主要在於全職投入及工作

性質，而非身分的不同。在金字塔的模式裡，重點放在身

分，而不是職務；有甚麼身分，就連帶有甚麼職務。結果就

是，普通教友，在教會內似乎就沒有自己的職務，只是被動

的參與者。囚此，現代多採用同心圓的教會職務的理解方

法。當採用同心圓牧職圈的模式細看基督徒的職務，能為教

友牧職作出定位，並看到發展的方向，有助教友反思自己的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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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所作的服務，處於牧職圈的哪個位置，其中一個

決定性因素，是教會團體的幅度，即他的服務，是否在教會

的架構中，正式代表教會作出這行動。舉例來説，教友到醫

院探望朋友，作出心靈上的慰問，與教會的醫院牧震義工的

探望病人，後者便有代表教會的幅度，這亦是前者正處於第

四圈，後者屬於第三圈的主要分別。

教友所參與的職務，站在哪一個職務圈的位置上，決定

於多個因素。綜合來説，以下三個因素形成了職務的位置。

(l) 服務的人對職務的委身：如果只是以兼任的性質

參與某一職務，例如送聖體員、慕道班導師等，道種未達到

全職委身的程度，促使這位教友的職務，處於較外圍的圓圈

了。

(2) 職務本身的重要性和公開性：不同的職務有其不

同的重要性，例如由神職負責的七件聖事，就屬於重要的

職務，這自然就放在核心內。又如堂區的牧民統籌和策劃工

作，是帶領整個堂區履行福傳的使命，屬於領導的職務，自

然也處於牧職的核心圈。而道些重要的職務，因著其領導團

體的性質，自然也是為團體大眾所認識的，有其公開性。

(3) 團體及領導人的認受性：按照上文的解説，當教

友以教會成員的身分，代表教會提供服務時，他們必須要獲

得團體的認受性，煊可以是教會領導的正式委派。例如，教

友可在教會擔任公職（非聖事權的公職） ，可受委任為教會

的委員會委員，可擔任教會的行政、財政和教育等教會體制

中的職位等等。現時教會的職位也越來越多，這些受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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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與神職的職位有區分，而這些職務的認受性，是通過正

式的委任和派遣，在教會內獲得認同。

正如神職是透過晉秩 (ordination) 正式晉升神品，

非神品在教會的職位可以藉著擢升 (installation) 、派遣

(commission) 和委任 (designation) • 這些程序是團體表

達對個人職務的承詔。不同形式的禮儀表達不同程度的詔受

性。

另一方面，領受職務者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其表現又

會影響其認受性。如果未能達到職務需求的結果，自然得不

到團體的認同，這也是需要職務領受人自己檢討和反思的。

簡單來説，就是職務需要投入及勝任，這樣才能得到認同。

要留意的是，以上三點並不是分開來理解，反而是互有

關係。透過三個因素，才能看到一位教友是處於同心圓中的

哪一個置位。

7. 辰望

有關教友牧職的展望，首先是要關注其「制度化」的需

要。正如初期教會的發展，本來是以神恩性職務為主，但是

當組織逐漸成形，就需要制度上的職務，不然，職務不容易

在團體中突顯。當團體還很細小，每一個人都互相認識，又

或是長時期固定一起生活，職務往往能夠自然形成，誰適合

當教師、誰適合做主持，很自然會出現神恩性人物。但是，

當團體冇幾百，甚至數以千計的人，加上不一定全都是長期

固定的，而是會流動變易的話，具體的職務制度就顯得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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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來看，教友牧職今天的發展，從實況來看，仍未

全面地發展至制度化的階段，如果以上述同心圓牧職圈來理

解，即今日的教友牧職，大多仍處於最外圍的兩個圈內。雖

然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進展，但是總體來説，仍然未有一個

較完善的制度。以下嘗試分類説明，審視如何可以建立相關

的制度。

(l) 培育工作：在這層而上，愈高階的培育工作，如

在天主教的修院或大學裡教學，制度相對是完整的，對資歷

的要求及身分的詔同，也有一定的制度。但是，當培育是指

非學術的，這包括教友的再慕道或神學學習，又或是慕道班

及主日學，雖然不少地區也有課程的規劃，甚至設立相關的

機構組織作統籌和支援，以及提供培訓，不過，在培育上

是否能夠激發他們從教友牧職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身分呢？

當中的培育，是否能夠從「使命」的角度入手，建立教友的

自主意識，意識到這是自己靈性生命的事業？這是有待發展

的。

(2) 禮儀工作：從參與的角度來看，這部分是教友牧

職發展得相當成閼的部分。如在感恩聖事上，教友可擔任的

職務包括讀經、聖詠團、送聖體、輔祭、祭台佈置、收集奉

獻、證道等；在聖道禮儀中可擔任主持；殯葬禮的前後，也

有不少地方成立善別小組，幫助相關的工作。其實要再列舉

還有不少，也有不少地區，因應自己的獨特情況，在禮儀上

有其他的安排，如司鐸未能每個主日都前來開彌撒的地區，

教友擔任的職務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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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列舉，正好説明在禮儀上，教友已經有廣泛的參

與，道些參與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組織性，如輔祭往往有輔

祭團，聖詠團更加不用多説了。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這些

職務是否能夠深化呢？他們對職務的精神、態度和目標有多

了解？這工作如何實踐自己的使命？它與團體有何關係？如

何聖化這世界？近年不少有關建設小團體的探討，也涉及這

類團體，均關注這些團體往往過於側重服務本身，認為提供

服務就足夠，聖詠團在彌撒中好好唱歌就完成自己的使命，

卻沒有意識到自身也是一個團體，它同樣是以信仰生命為中
丶

iL、 o

(3) 服務：這裡所指的服務，主要是關顧弱小病貧的

服務，與上一點禮儀服務有分別。同樣地，不少地區都有各

種相類似的服務，例如探訪病患或在囚人士等，其他還有各

式各樣的服務對象，不同地區因應不同的霈要，都有各自的

服務。在這一點上，最能體現教友牧職，因為需要服務的對

象太多，如果只依靠神父修女等來服務，實在不容易。正如

聖德蘭在加爾各答的服務，也不是只由修女來負責，因為需

要幫助的人太多了。

但是，這種服務，究竟是為甚麼？正如上文也談到，

教會與一般慈善機構不同，因為教會服務的最終目的，是把

天主的救恩帶哈世人，這個信仰的幅度，構成了教會所提供

的慈善服務與其他機構的分別。教友如果是以教友身分來服

務，與他們以一個公民的身分來服務，外表看來沒有分別，

但卻非同一回事。因此，教友牧職可以是服務弱小者，但服

務弱小者卻不一定是牧職。怎樣可以令自己以教友身分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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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具信仰的寶義，更擴展為對社會上弱小者的關顧，達成

基督給予的目的，這是我們要好好反省的。

(4) 先知職務：在這一點上，可能也有助讀者反思以

上幾點提及的問題。所謂先知職務，就是指教友需要在現世

上表達信仰的呼聲，尤其在倫理問題上，要提出合乎信仰的

價值，締造和平和正義，使人與世界萬物，回歸天主內的和

諧，不要屈從社會上世俗的看法。在這事上，必須以信仰為

核心，才能做得到，而且信仰明顯地是凌駕其他價值的。因

此，也許同樣是監察社會事務的壓力團體，但是天主教的團

體必然有不同於其他壓力團體的取向，因為教會的價值有別

於其他人。

綜觀以上各類教友牧職的發展，首先是要肯定今天巳經

有相當豐盈的成果，教友在教會內擔任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這不容置疑。但是，這種發展是否能夠深化，讓教友由工作

開始，以職務為目標，在教會內的職務上成聖自己，聖化他

人呢？這一點有待大家的努力。

如果按照現代教友牧職的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

向，是教友牧職的制度化和專業化，而在具體層面，就是要

求教友牧職制度化，即在教會內設有相關的職位，委任在這

範疇內擁有專業知識和態度的教友來擔任，甚至負責領導、

統籌和策劃相關的職務。道樣既讓教友牧職提供發展的空

間，也能促使教友尋找自己獨有的使命，反省思考自己基督

徒職務的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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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有關教友牧職的討論，還有很多重點，這裡

沒有篇幅一一细説，以下只提出兩點較為值得讀者反思的。

(1) 教友牧職與司鐸：要在真實處境裡好好推行教友

牧職，司鐸的參與非常重要。一位明白並尊重教友牧職的

神父，為團體推動教友牧職，起了關鍵作用。故此，如何讓

神父明白教友牧職的意義，並且幫助神父思考在團體內，鐸

職與教友牧職的關係如何，也屬於教友牧職急切要思考的問

題。

(2) 教友牧職與女教友：教友牧職當然不分男女，任

何教友也能夠參與。但是無可否約，今天不少地區的教會，

教友都是以女性為主，而願寶付出較多時間、精力在教會的

工作上，也是以女教友為主。因此，女性參與教友牧職成為

現代受關注的其中一個餜題。一般的討論，都集中如何發揮

女庄的特質來做好職務本身，這也是值得探討的。但是，也

值得留意的是，在社會既定的觀感下，女性往往被視為配合

者，這是否也會限制了教友牧職的全發展呢？就需要我們小

。意留、
匕

,' 

有關教友牧職的訂論，在此暫告一段落。希望每一位讀

過本書的教友，都能夠得到一些新看法。如果本書能夠促使

讀者有任何教友牧職的行動，都是莫大的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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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摘要

(1) 在今天教會裡，教友首先是教會的主體，這並不是指教友
主導教會，而是教友是教會成員的大多數，他們是教會構

成的重要成分，因此教會的面貌如何，必然與他們有間。

(2) 教友因此更需要領悟自己的使命，明白自己在教會內有一

份重要使命，促使教會帯領世界走向天國。每一個教友都

有責任、有能力推動教會與世界連結起來，重點在於教友

自己要明白該使命。

(3) 雖然教友是教會的主體並且有其使命，並不是表示他們要
取替神職。在教會內，職務是一而多元的。這些職務在形

式上是特殊，從本質上說，卻是一致的，各自有其不同的

作用，卻都是源自基督。因此，聖统制中的職務是管理教

會的職務，並不因教友牧職而有所改變，但這不是高下的

分別，也不是本質的分別。

(4) 明白教友的特質後，就開始討論如何趨向教友牧職。首先

要改變以幫助心態為主的態度，因為教友牧職是教友的使

命，天主召叫教友在教會內的重任，而不是以幫閒的心態

實踐的。

(5) 教友牧職的另一個重點，是由合作開始，以共融作終黠。

共融是指在不同中保持合一，這包括教友之間的合一，教

友與教會的合一，以及教會與世界的合一。

(6) 最後是由業餘到專業，由被召到委身，指教友真切地意識

到這是自己的使命，因此把這份教會內的職務做好，這是

由心態開始，到實踐上都要專業，因為這是天主的大業，

是天主對各人不同的召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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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教會團體看教友牧職，可採用同心圄的教會模式．不同

職務因應其重要性、委身程度及認受性，在圄型的回體中

處於不同的位置，而這些位置是一種秩序，並非階吸。

(8) 展望教友牧職的發展，不難發現，在很多方面教友都可有

更多的參與，包括培育、禮儀、服務等，但是它們都面對

深化的困難，這是未來教友牧職最需要間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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